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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管有各項基礎及核心之國土測繪資料，包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籍圖和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等各類圖資，並建

置「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藉由 2D 與 3D 圖臺的展示，讓全民可應

用及共享國土測繪成果。 

近年來空間資訊的技術日益進步，發展方向由過去的二維平面資

料往三維立體模式推進，為擴大測繪資料應用層面及推廣 3D GIS 應用，

並考量未來 2D 及 3D 圖資整合之架構及應用功能需求，本計畫利用既

有大量 2D建物資料及高度資訊（包含DEM及 DSM），快速產製OGC 

CityGML 所定義建物模型細緻度（Level of Detail, LOD）LOD1之三維

近似化建物模型，於 108 年度建置完成全臺之三維建物模型，並於 109

年更新部分區域。 

「110 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持續以最新之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進行更新及維護作業，主要工

作包含圖資分析、建物樓高萃取作業、建置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及建置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以維持圖資完整性及時效性，並精進模型成果，

試辦建物模型細緻化作業及導入其他資料來源產製及更新建物模型。 

本計畫已完成各階段成果，完成包含約 90萬餘棟建物更新成果(包

含建物框成果檔、灰階建物模型及近似化建物模型)，試辦項目亦有相

當程度之成果展現。 

 

關鍵字：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三維建物模型、航照影像密匹配、數值

地形模型、山形屋頂、地籍產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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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benefit from the progress of the surveying technology, the demand 

of the map turns from 2D to 3D. To promote surveying data and 3D GIS and 

prepare for the coming application of 2D/3D map data, this project will 

effectively produce 3D Approximate Building Model by using numerous 

building data and elevation of surface (including DEM and DSM). The NLSC 

had complete the three-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 of the whole Taiwan in 

2019, and updated some areas in 2020. 

This project will continue to update and maintain the 3D building models 

using the latest one-thousandth topographic map and Taiwan’s general 

electronic map. The main tasks include analyzing map data, building high-

rise extraction, the constriction of 3D gray-scale building model, 3D 

approximated building model, to maintain the completeness and timeliness of 

the 3D map data. Meanwhile, for improving the 3D model, the project also 

includes some pilot work, including detailed operation of building models, 

importing other data sources to produce and updating building models. The 

result of this project includes 900 thousand building models. 

 

Keywords: Taiwan Electronic Map, One-Thousandth Topographic Map, 3D 

Gray-Scale Building Model, 3D Approximate Building Model, Density 

Aerial Imag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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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與作業規劃 

第一節 計畫背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測繪中心）管有各項基礎及核心之國土測

繪資料，包括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籍圖和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等各類圖

資，並建置「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藉由 2D與 3D圖臺的展示，讓全民

可應用及共享國土測繪成果。近年來空間資訊的技術日益進步，發展方向

由過去的二維平面資料往三維立體模式推進，為擴大測繪資料應用層面及

推廣3D GIS應用，並考量未來2D及3D圖資整合之架構及應用功能需求，

利用既有大量 2D 建物資料及高度資訊（包含 DEM 及 DSM），快速產製

OGC CityGML 所定義建物模型細緻度（Level of Detail, LOD）LOD1之三

維近似化建物模型。 

第二節 計畫目標與作業範圍 

測繪中心於 108 至 109 年產製及更新全臺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本(110)年

度將持續以最新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進行更新

及維護作業，以維持圖資完整性及時效性，並精進模型成果，試辦建物模

型細緻化作業及導入其他資料來源產製及更新建物模型。為提供符合使用

者需求的多元化圖資服務，滿足國土規劃、災害防救、治安維護、交通疏

運、觀光旅遊等不同領域應用，本案完成 3D 近似化建物模型成果將導入

多維度圖資空間服務圖臺，藉由立體的視覺化展示各項空間資訊，奠定智

慧城市發展與應用之基礎。 

第三節 作業時程規劃 

本專案之工作期程自決標(110/3/23)次日至 240 個日曆天內完成並分 3

階段辦理，各階段應繳交、數量及繳交期限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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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階段繳交項目及日期一覽表階段 

 成果繳交項目 
書面或 

電子檔 
數量 單位 繳交期限 

第 1

階段 

1-1 

作業計畫 
書面 16 份 決標次日起 

 30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4/22) 

電子檔 1 份 

近似化建物模型之外牆

紋理材質資料庫 
電子檔 1 份 

1-2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

建物模型細緻化作業成

果及三維近似化模型產

製，繳交行政區數量之

20% 

電子檔 1 份 

決標次日起 

110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7/9) 

第 2

階段 

2-1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

區建物模型更新作業成

果 (包含彰化縣、雲林縣

及南投縣)，並繳交該區

之航照影像產製樓高作

業成果 

電子檔 1 份 

決標次日起 

170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9/9)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成果 
電子檔 1 份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成果 
電子檔 1 份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

建物模型細緻化作業成

果及三維近似化模型產

製，繳交行政區數量之

40% 

電子檔 1 份 

2-2 期中報告 書面 16 份 決標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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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 1 份 

185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9/24) 

第 3

階段 

3-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

區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

成果 

電子檔 1 份 

決標次日起 

230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11/8)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

區建物模型更新作業成

果 (包含宜蘭縣、嘉義

縣、臺南市、臺東縣、

花蓮部分地區及澎湖

縣) ，並繳交該區之航照

影像產製樓高作業成果 

電子檔 1 份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

建物模型細緻化作業成

果及三維近似化模型產

製，繳交行政區數量之

40% 

電子檔 1 份 

詮釋資料建置 電子檔 1 份 

試辦導入 BIM及三維地

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

維建物模型成果 

電子檔 1 份 

3-2 

工作總報告 

(含桃園市既有建物模型

圖資分析及更新策略) 

書面 16 份 決標次日起 

240個日曆

天內繳交 

(110/11/18) 

電子檔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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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案分工 

本案由鴻圖股份公司(代表廠商) (以下簡稱：鴻圖)、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緯航太)與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台灣世曦)等三家廠商共同投標，各工作項目分工如表 1-2。 

表 1-2 工作項目分工一覽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執行團隊 

鴻圖 
經緯 

航太 

台灣 

世曦 

1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及詮釋資料建置 

 1-1 圖資異動分析 █ █ █ 

 1-2 航拍影像產製樓高作業  █ █ 

 1-3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 █   

 1-4 詮釋資料建置  █  

 1-5 分析桃園市既有建物模型圖資 █   

2 
試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產製之建物模型群組關聯及樓高異

常處理 

 2-1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 

 2-2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 

3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 

 3-1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  █ █ 

 3-2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分棟建物框) █   

4 試辦導入 BIM及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4-1 
BIM模型萃取 LOD3建物模型及更新 LOD1

建物模型 
 █  

 4-2 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LOD1建物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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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項目與內容 

第一節 工作項目 

一、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及詮釋資料建置 

(一) 圖資異動分析作業 

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產製建物模型，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僅有

DXF 格式檔案，需轉檔為 SHP 並建立屬性資料後，製作建物

ID(BUILD_ID)及新舊建物資料屬性關聯。 

2.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更新建物模型，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僅有

DXF 格式檔案，需轉檔為 SHP 並建立屬性資料後，分析建物之新

增、滅失及異動，提出更新標的建物框篩選方案並經工作會議決議

後，製做建物 ID(BUILD_ID)及新舊建物資料屬性關聯及異動建物

框。 

3.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分析建物之新增、滅失及異動，提出更

新標的建物框篩選方案並經工作會議決議後，製作建物

ID(BUILD_ID)及新舊建物資料屬性關聯及異動建物框。 

(二)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樓高萃取作業 

1. 建物框資料處理作業：視來源資料進行轉檔作業為 shapefile，建物

框須為 polygon，屬跨圖幅者須辦理建物框合併。 

2. 具網格式 DTM 資料區之樓高萃取方式：資料來源為光達產製之

DTM，與建物框範圍套疊後統計建物框內具高度值之網格數量，

並依樓層高度分類(每樓為 3.3公尺)，取樓層之眾數值為該建物樓層，

並計算高度平均值為該建物樓高值。 

3. 萃取建物高度完成後，儲存於建物框之 SHP檔屬性資料，並依縣市

儲存檔案。 

(三) 航拍影像產製樓高作業 

1. 為因應光達產製之 DTM 時效不足，針對本次更新範圍內 DTM 仍

未更新之區域，運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航拍影像，以影像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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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DSM)或立體製圖方式萃

取異動建物樓高，改善高度資訊不足。 

2. 參考上開樓高萃取作業中無法萃取樓高之建物框分布範圍及數量

(幅)，規劃辦理航拍影像產製樓高作業之方式(至少 700 幅)，並經

工作會議決議後辦理，其中以航測立體製圖方式萃取異動建物樓

高至少 300幅。 

3. 以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 DTM萃取異動建物樓高者，須產製解析度

1公尺之網格式 DSM，供樓高萃取使用。 

4. 以航測立體製圖萃取異動建物樓高者，利用航拍影像立體模型成

果，以航測影像立體製圖方式產製量測樓高所需資訊。 

5. 另於航照影像密匹配區域中試辦至少 50 幅，針對航照影像密匹配

產製 DSM 無法成功萃取樓高之建物框，以立體製圖方式萃取樓高。 

6. 萃取建物高度完成後，儲存於建物框之 SHP 檔屬性資料，並依縣

市儲存檔案。 

(四)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三維灰階建物模型 

1. 依據前項建物樓高萃取完成之成果，產製三維灰階建物模型 (包含

屬性資料)並依建物高度級距給予不同灰階值。 

2. 以 KML(或 KMZ)輸出，參考模型屬性表製作「成果紀錄表」，內

容包含屬性資料及儲存檔名等資訊，其中各項屬性填載方式及建

物模型之封裝方式依機關指示方式辦理，並依縣市儲存檔案。 

(五)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 

1. 依據前項建物模型成果，貼附屋頂及外牆紋理材質，其中外牆影

像需依樓層數產製，並至少區分為騎樓(一樓)、牆面(二樓以上)材

質，以產生近似化建物模型。 

2. 屋頂紋理材質：使用航照影像製作材質，並提出屋頂影像貼附方

式。 

3. 外牆紋理材質：廠商應交付外牆紋理材質庫予機關，數量至少需

達 5 萬種以上。外牆紋理貼附方式，原則上應依建物位置之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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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材質庫影像以自動化方式進行比對，並提出分析影像之顏

色、特徵方式、雜訊濾除方式及量化指標，取最佳之分析成果進

行材質貼附。 

4. 產製之建物模型以 KML(或 KMZ)輸出(包含 DAE檔案)，參考模型

屬性表製作「成果紀錄表」，內容包含屬性資料及儲存檔名等資

訊，其中各項屬性填載方式及建物模型之封裝方式依機關指示方

式辦理，並依縣市儲存檔案。 

(六) 詮釋資料建置 

依臺灣空間詮釋資料規範(TWSMP2.0)，並配合機關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現行採用詮釋資料內容，建置 3D建物詮釋資料。 

(七) 分析桃園市既有建物模型圖資，提出更新策略 

由機關提供桃園市既有模型建物框，與最新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及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進行比對，提出分析圖資變異方法，面積變化狀

況，及各區預計更新數量，並研擬未來更新策略。 

二、 試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產製之建物模型群組關聯及樓

高異常處理 

(一)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1. 以嘉義市為辦理區域，由航照影像、街景影像或現調等方式，由

LOD1建物模型成果中，利用建物 ID屬性建立屬於同一建物群之主、

副關聯表。 

2. 至少處理 200 個建物地標，並優先選擇政府機關，由廠商提出地標

點位置後經機關同意施作。 

(二)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1. 以嘉義市為辦理區域，以建物面積大於 4 平方公尺，且平均樓高 5

公尺以上之建物，以街景影像或現地調查等方式，檢視該處樓層屬

性資料異常原因，修正屬性資料。 

2. 至少處理 3,000個，並歸納發生原因及研擬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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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 

(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 

利用機關提供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依地籍資料分棟初始成

果，參考正射影像、地籍圖、門牌位置等資料，辦理人工編修(增加、

修正及刪除)，產出地籍分棟建物框（可參考機關前開 109 年度自行

研究報告內容）。 

(二)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分棟建物框) 

運用前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籍分棟建物框成果（人工編修後），

進行樓高萃取作業，並產製 LOD1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並參考 109

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更新工作總報告山型屋頂產製方式，產製

山形屋頂。 

(三) 研擬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更新策略。 

四、 試辦導入 BIM 及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一) BIM模型萃取 LOD3 及更新 LOD1 建物模型 

機關提供至少 3 個之 BIM 建物資訊模型，由廠商提出轉換至 LOD3

及 LOD1 之建物模型工作流程，其中包含建物主體結構及高度萃取

方式。 

(二) 試辦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 LOD1 建物模型 

依據機關提供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辦理建物框萃取作業，並建

置屬性資料及產製 LOD1近似化建物模型，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三) 研擬 BIM 及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作業原則及

流程。 

五、 本案各式報告 

(一) 作業計畫 

內容應包含作業目標與範圍、工作項目、工作方法及步驟、工作

時程規劃、品質管制及對於本案執行需協助事項等。 

(二)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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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至少包含計畫概述、作業範圍、工作項目及內容、作業時程

及執行方法，部分執行成果及遭遇問題或改進方案。 

(三) 工作總報告 

內容至少須包含中、英文摘要（含關鍵字）、計畫概述、作業範

圍、工作項目及內容、作業時程及執行方法、成果說明及品質分

析、結論與建議，其他相關資料（含遵守性別平等法之規定辦理

情形及作業人力之性別統計與說明資料），並以專章說明 LOD1建

置作業規範更新內容(參考 109 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更新工作

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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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案工作項目範圍 

表 2-1 專案工作範圍表 

 工作項目 範圍 

1 

臺 灣 通 用

電 子 地 圖

作業區 

更新區域係以 109

年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更新區域為

原則（包含宜蘭

縣、彰化縣、雲

林縣、南投縣、

嘉 義 縣 、 臺 南

市、臺東縣、花

蓮縣部分地區及

澎湖縣等） 

 

2 

一 千 分 之

一 地 形 圖

作業區 

產製或更新區域以有最新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區

域為主， 

產製區：包含臺中市大肚區及新社區， 

更新區：包含臺中市部分地區、新竹市東區、新

北市部分都市計畫地區(包含五股區、林口區、

八里區、貢寮區及汐止區等都市計畫區)，及花

蓮縣部分都市計畫區(包含鳳林鎮、光復鄉都市

計畫區)。 

3 

航 拍 影 像

產 製 樓 高

作業 

針對本次更新範

圍內 DTM 仍未更

新之區域，規劃

辦理航拍影像產

製樓高作業之方

式(至少 700幅) ，

其中以航測立體

製圖方式萃取異

動建物樓高至少

300 幅，改善高度

資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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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 辦 臺 灣

通 用 電 子

地 圖 區 塊

建 物 框 產

製 之 三 維

建 物 模 型

細緻化 

辦理範圍涵蓋高雄市及臺南市共 32個行政區 

1. 全區施作： 

(1) 高雄市林園區、大樹區、鳥松區、岡山區、

橋頭區、田寮區、湖內區、茄萣區、永安

區、彌陀區、梓官區、旗山區、六龜區、甲

仙區、杉林區、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及

那瑪夏區等19個行政區。 

(2) 臺南市東區、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

及中西區等6個行政區。 

2. 部分施作： 

高雄市大寮區、大社區、仁武區、燕巢區、阿

蓮區、路竹區及美濃區等 7個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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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作業時程規劃 

本案已完成各階段之作業成果(各工作項目權重係依項目經費佔總經費之

比例做分配)，詳細專案作業甘特圖如圖 2- 1。 

 

圖 2- 1 專案作業甘特圖 

 

  

權重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提送作業計畫書 2%

近似化建物模型之外牆紋理材質資料庫 2%

試辦eMap建物框細緻化與模型產製

(繳交20%)
10%

eMap作業區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含產製樓

高)(包含彰化縣、雲林縣及南投縣)
12%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成果 1%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成果 1%

試辦eMap建物框細緻化與模型產製

(繳交40%)
19%

期中報告 2%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區域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 10%

eMap作業區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含產製樓

高)(包含宜蘭縣、嘉義縣、臺南市、臺東縣、

花蓮部分地區及澎湖縣)

16%

試辦eMap建物框細緻化與模型產製(繳交40%) 19%

詮釋資料建置 1%

試辦導入BIM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成果 1%

試辦導入三維地籍產權更新三維建物模型成果 1%

工作總報告

(含桃園既有建物模型圖資分析及更新策略)
3%

第一

階段

第二

階段

第三

階段

D+30
(110/4/22)

D+110
(110/7/11)

D+185
(110/9/24)

D+170
(110/9/9)

D+230
(110/11/8)

D+240
(1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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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流程及執行方法 

第一節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及詮釋資料建置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之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3-1。 

 

圖 3-1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體作業流程 

一、 圖資異動分析作業 

本案作業項目包含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範圍更新與建

置，另本案地籍分棟之作業範圍已進行細緻化建模作業，故該範圍不進

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異動分析及模型建置作業，更新標的之建物框篩選

方案與整併作業原則與步驟如下： 

(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域 

1. 圖資清整作業 

圖資之前置整理作業，包含幾何修正、坐標校正、邊界處理等。 

(1) 幾何修正 

利用 GIS 工具進行幾何修正，檢查有無無效多邊形、self-ring

等，並將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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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坐標校正 

檢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是否為 TWD97[2010]，並檢查其

坐標是否與更新標的圖資相同，以進行後續差異比對作業。 

(3) 邊界處理 

釐清更新範圍，包含圖幅、縣市界、行政區界、不同圖資來源

邊界，將交界處之建物框作妥善處理，以確保建物框保持完整

且不與相鄰縣市重複施作。 

2. 建物異動分析 

依據本案 109 年度整合版 shapfile 以及 109 年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異

動區域，利用 GIS 工具組合，分析兩期圖資差異，並將建物框進行

新舊建物資料屬性關聯及更新。 

圖資差異主要分為三種不同型態：新增、滅失與變異，其中變

異型態須再區分為一對一、多對一、一對多共三種型態進行篩選(示

意如圖 3-2)： 

1. 一對一型態：以下列條件做篩選視為變動建物： 

(1) 面積變動達 3平方公尺 (或) 

(2) 面積變動比例大於 10%以上建物。 

2. 多對一與一對多型態：因建物框已作合併或拆分，屬於明顯變

異，此情形一律建議進行更新。 

   

 

圖 3-2 新舊圖資異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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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篩除最長邊不足 5公尺之建物 

此類建物大部分為零碎細小之建物框，且後續樓高萃取較無法取得

具有參考性之樓高，因此將最長邊不足 5 公尺之建物框從異動建物

中排除，未來不進行建模作業。 

(二)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區域 

1. 建物框資料轉檔處理 

轉檔範圍包含新北市八里區、五股區、汐止區、林口區與貢寮區、

新竹市東區與花蓮縣部分都市計畫區。取得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CAD

檔成果後，將檔案中「永久性建物」圖層匯出並轉為 SHP 檔（如圖

3-3），運用 GIS 檢核工具針對空間資料結構進行檢核，檢核項目包

含以下 4項： 

(1) 是否重疊 

(2) 檢查異常斷點情形 

(3) 檢查是否有漏失資料 

(4) 空間圖形和屬性資料是否正確連結 

 

圖 3-3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CAD轉 SHP成果範例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16 

 

2. 建物異動分析 

依據測繪中心提供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 109 年度整合版做比較，

區分二種圖資處理作法： 

(1) 109年度整合版範圍內圖資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範圍完全取代原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並處理交

界處之圖資。 

(2) 109年度整合版範圍內圖資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將二期不同年份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利用 GIS 工具組合，分析兩

期圖資差異，並將建物框進行新舊建物資料屬性關聯及更新。差異

型態分析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域，惟一對一型態依 109 年度決議，

差異比對變異以下列條件做篩選視為異動建物： 

 面積變動達餘 1平方公尺或 

 面積變動比例大於 10%以上。 

3. 合理性檢查 

圖資異動分析結果為新增、異動及滅失建物框，成果繳交將製作異

動關聯表。另外，以上圖資異動分析成果將進行 3項合理性檢查： 

(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由 CAD檔案轉為 shpaefile時，應增加樓層數檢查，

避免出現建物樓層為空值（BUILD_NO = 0）。 

(2) 建物樓高來源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樓層註記（H_SOURCE = 2），平

均樓高（BUILD_H/BUILD_NO）應為 3.3公尺。 

(3) 建物樓層數來源為建物樓高以 3.3 公尺換算（NO_SOURCE = 1），

平均樓高（BUILD_H/BUILD_NO）應為 3.3公尺。 

4.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區 5類不產製模型過濾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在樓高萃取完畢後，依據平均樓高計算結

果，應再就以下 5 類平均樓高數值不合理型態，刪去其建物框不產製

模型。篩選不建模之建物框將另存為獨立 shapefile 檔，並於屬性欄位

註記類型，供後續有其餘樓高資訊再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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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均樓高>=20公尺 

B：當樓層數>1樓時，20公尺>平均樓高>=10公尺。 

C：當樓層數=1 樓時，20 公尺>平均樓高>=10 公尺、且面積<=4 平

方公尺 

D：樓高不足 2公尺 

E：平均樓高不足 2公尺 

(三) 建物 ID產製 

1. 建物 ID產製方式說明 

依循前二年度作法，將建物中心點 XY坐標(TWD97)進行 32位元

轉碼，如原建物坐標為 (300500.390,2770000.460)，經由 Y 坐標減

2000000 且保留小數第一位至整數後，其坐標變為(3005004, 7700005)，

利用 32位元轉碼後可得到 3005004=2TNJC及 7700005=7AXH5，其字

串相加後可得到其建物編碼為 2TNJC7AXH5，共計 10位數之編碼。 

2. 重複建物 ID 檢查 

由於建物可能因地中地型態(圖 3-4)造成兩建物框中心點坐標相同，

或由於坐標相近之建物在計算建物 ID 時，四捨五入導致產生相同之

建物 ID。因此在產生建物 ID之後須進行重複建物 ID檢查，當發現出

現第二組以上之相同建物 ID，會將第二組之後的建物中心點坐標向四

周進行平移 10公分，依此新坐標產生新的 ID，平移的順序如圖 3-5。 

  

圖 3-4 建物框地中地型態 圖 3-5 重複 ID建物中心點平移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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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樓高萃取作業 

(一) 樓高萃取資料來源 

1. 光達 DSM 

建物樓高資訊來源優先使用 107~109 年光達 DSM 資料，本案更新範

圍及光達 DSM資料年份如圖 3-6。 

 

 

圖 3-6 (a)本案更新範圍、(b) 光達 DSM資料年份 

惟為因應光達產製之 DSM 時效不足，針對 110 年更新範圍內（宜蘭

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臺東縣及花蓮縣部

分地區）DTM尚未更新（106年以前）之區域(如圖 3-7)，運用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航拍影像，以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或立體製圖方式萃取

異動建物樓高，改善高度資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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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樓高萃取資料來源規劃 

 

依 5 月份工作會議結論，以航拍影像萃取（航測立體製圖及影像

密匹配）樓高 700 幅，其中航測立體製圖至少 300 幅，經分析航拍影

像種類（框幅式 DMC 或線列式 ADS）、圖幅異動建物數量及立體製

圖與影像密匹配作業特性，規劃航拍影像樓高萃取作業方式，其中影

像密匹配區域以 DMC 影像為主，航測立體製圖以 DMC 或 ADS 影像

皆可，惟部分 ADS 影像視差過大則不納入立體製圖區域；航拍影像

樓高萃取作業方案圖幅分布如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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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航拍影像及空載光達更新年度分布範圍圖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 

 

 

綜合考量光達 DSM 更新範圍 (圖 3-9)、 建物異動分析結果(圖 3-10，

位於 106 年以前之空載光達 DTM 更新區域，且有異動建物框及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航拍影像共有 1,097 幅)及 109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航照

影像分布情形(圖 3-11)，並參考建物框異動數量，由其中挑選 700 幅

進行密匹配(400 幅)及立體製圖(300 幅)，其中含雲量過高及 ADS影像

視差過大成果則不選取，規劃航照影產製樓高圖幅分布如 

圖 3-12。 

 
 

圖 3-9 102-106年 LiDAR DSM更

新範圍 

圖 3-10 建物異動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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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109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航照影像分布 

 

 

圖 3-12 航照影像產製樓高圖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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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匹配圖幅 400幅及立體量測 300幅，統計如表 3-1，團隊作業分配如

表 3-2；其中，密匹配圖幅範圍異動建物框合計 89,998 個，平均每幅

異動建物框 225 個；另立體製圖量測圖幅範圍異動建物框合計 57,247

個，平均每幅異動建物框 191個。 

表 3-1 密匹配圖幅及立體量測圖幅建物框分析 

建物框異

動數 

密 匹 配

圖幅數 

立測 

圖幅數 

該級距之更新

圖幅數 

該級距圖幅

總數 

佔該級距

圖幅比例 

149以下 158 159 317 714 44.4% 

150-299 139 88 227 227 100.0% 

300-449 58 36 94 94 100.0% 

450以上 45 17 62 62 100.0% 

小計 400 300 700 1,097 63.8% 

表 3-2 航照影像產製樓高作業分配表 

執行單位 台灣世曦 經緯航太 合計(幅) 

密匹配產製 DSM(幅) 184 216 400 

立體量測樓高(幅) 138 162 300 

合計(幅) 322 378 700 

2. 航照影像產製 DSM 

航照密匹配產製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 DSM）流程，

包含重建立體模型、密匹配點雲、建立不規則網格模型及產製數值表

面模型，如圖 3-13。 

 

圖 3-13 航照密匹配產製 DSM流程圖 

 重建立體模型 

本案採用之航照影像，已於「109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維護採購

案」計畫中辦理空中三角外方位參數校正，故可經過初步檢視後，約制

航照影像方位參數，匯入實景建模軟體 Bentley ContextCapture，重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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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立體對模型，如圖 3-14。另同步量測 109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案之

地面控制點作為檢核點，確保匹配成果無顯著系統誤差，如圖 3-15。 

 

圖 3-14 重建航照立體對模型 

 

圖 3-15 檢核點量測畫面示意圖 

 密匹配點雲建立不規則網格 

重建立體模型後，軟體將透過特徵匹配針對航拍影像重疊區域，進

行地表共軛點自動密匹配，產製大量三維點雲；相鄰點位互相連結

即組成不規則三角網格模型，如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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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三維點雲及不規則網格模型 

 產製數值表面模型 

將不規則網格以等距方式進行高程內插計算，即可得地面解析度 1

公尺之數值表面模型，可供後續建物高程萃取使用，如圖 3-17。 

 

圖 3-17 不規則網格內插產製數值表面模型 

 航照密匹配點雲粗差過濾 

航照密匹配作業，是利用自動化技術找出影像上之共軛點，作業過

程難免產生匹配錯誤，導致點雲高度異常的現象，若納入後續 DSM

網格內插將造成不合理的錯誤。本團隊參考基本圖測製作業流程，

於 DSM作業過程中濾除粗差點，提升整體成果品質，如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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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成果以 1/5,000 標準圖幅切割，將針對圖幅接邊處辦理接邊檢查，

確保每幅圖與相鄰圖幅於接邊區域成果保持一致，不致產生不合理

之裂縫，如圖 3-19。 

 

圖 3-18 粗差點檢查示意圖 

 

圖 3-19 成果接邊檢查示意圖 

 航照密匹配 DSM 成果精度檢核 

依據本計畫檢核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之點雲成果，本團隊提出相應

自主檢核機制，並設計自主檢核表格。全面與空載光達之 DSM 成果

(未變動之屋頂區域)比較差值，其均方根誤差（RMSE）不大於 2 公

尺為合格。自我檢核說明詳如第五章第一節。 

(二) 樓高萃取方法 

樓高萃取方法包含自動化樓高萃取及立體測量取得異動建物樓高等

二種方法，說明如下： 

1. 自動化 DSM樓高萃取 

利用前述光達 DSM 及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之 DSM，針對每一個建

物框，使用本團隊自行開發之高程萃取工具，萃取建物框對應範圍

內之 DEM 及 DSM 資料進行運算，以萃取出該建物之高程資訊進行

運算，取建物框內高度眾數值作為樓高。此高程萃取可達全自動化，

程式已安裝於測繪中心作業管制室專用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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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高程異動分析工具 

建物高程之萃取原則： 

(1) 優先以光達 DSM做高程萃取，並於 shapefile紀錄該建物萃取出之

樓高資訊。 

(2) 如建物框位於影像密匹配作業區，再利用影像密匹配產製之 DSM

進行樓高萃取，並與前述光達 DSM 萃取樓高比較，如以下條件符

合則以密匹配 DSM萃取樓高值更新建物樓高資料： 

 建物異動：密匹配樓高與光達樓高差異>5 公尺 (前期所統計之

密匹配高程平均誤差) 

 建物新增：光達樓高<2公尺且密匹配樓高> 2 公尺 

 建物滅失：密匹配樓高 < 2 公尺 

其中，各建物樓高萃取步驟： 

(1) 萃取建物框對應範圍內之 DEM及 DSM資料進行運算： 

 偏移修正 

依建物框坐標，在 DSM-DEM 對應的範圍附近建物框位置搜尋，

找出與建物框最符合之位置(如圖 3-21 屋頂影像偏移修正)，並切

出建物框所包圍之範圍。 

           

                   原始對應區                               修正後對應區 

圖 3-21 偏移修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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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面線不平滑區域偵測與排除計算 

理想的 DSM 資料在建物斷面線應呈現垂直落差現象，惟觀察 DSM

資料現況，在斷面線普遍呈現不平滑現象，若將這些資料納入屋頂

高程計算，其高程計算結果顯然將受影響。可藉由梯度值(採用

Sobel operator)來進行斷面線不平滑區域之偵測予以排除。 

 
圖 3-22 斷面線不平滑區域範例 

(2) 眾數層偵測 

高度值進行直方圖統計進行樓層(級距)數量之分析，級距採動態方

式依建物框內之樓層高度數量而定(較之 108年採最高與最低值區分

10個級距之作法更優)： 

 以每層3.3公尺間距做切割，以最高層建物之高度來決定切幾層

(如 28F，則切 28層) 

 統計各層的點數佔總體點數之比例 

 取比例最高之樓層作為眾數層，眾數層內之高度平均值作為代

表樓高。 

 
圖 3-23 眾數層高度計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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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程異動分析 

針對本案作業範圍(除地籍分棟之作業範圍已進行細緻化建模作業

外)，將利用不同年度 DSM 資料進行高程異動分析，高程異動分析

係利用本團隊依本案特性自行開發之工具程式進行(如圖 3-20)，分

別萃取建物框內之新舊DSM進行差異分析(如圖 3-24)並記錄成果，

建物更新篩選條件為建物框內異動達 3.3 公尺之點數量達整體 30%

者。 

 

圖 3-24 新舊 DSM計算示意圖(相同建物框下計算) 

2. 立體測量取得異動建物樓高 

為比較影像密匹配及立體測量取得異動建物樓高之成本效益，依圖

幅內之建物框數量，本案中部分區域採航測人工立體測量方式辦理

異動建物樓高萃取，作業範圍包含如下： 

 由本團隊依據建物異動分析比對結果，作業共 300幅 

 針對航照影像密匹配區域中，以密匹配產製 DSM 無法萃取樓高

之建物，以立體測圖方式試辦至少 50幅圖建物萃取。 

立體測圖方式量測建物高度作業成果，如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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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立體測圖量測建物高度示意圖 

因建物區塊內可能存在不同高度之建物，需由立體測圖人員判斷量測

位置，大致可分為兩種處理原則： 

(1) 獨立新增建物樓高量測 

經圖資異動分析後，判斷為獨立新增建物之物件，由立測人員判斷

單一最大面積位置，予以量測。無加蓋之平頂建物，配合自動化樓

高萃取之原則，量測樓地板位置高程；加蓋屋頂之山形屋，配合牆

面紋理材質之合理性，量測屋頂最下緣，如圖 3-26。 

  

平頂屋-採樓地板高度 山形屋-採屋頂最下緣 

圖 3-26 建物高程取樣定義說明 

(2) 部分異動建物高程量測 

於圖資異動分析比對過程，記錄 AREA_INTER 等四個欄位，並分析

建物刪除(建物滅失部分)與建物異動(建物局部新增)資料(如圖 3-27)，

並記錄 AREA_INTER等四個欄位，各欄位說明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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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圖資異動分析比對建物新增與滅失部分 

表 3-3 建物異動分析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說明 

AREA_INTER 新舊建物框「交集」面積 (即上圖藍色部分) 

AREA_ADD 新增之面積 (新建物框減去交集部分之面積，即上圖紅色部分) 

RATIO 異動對比既有建物新增比例(即 AREA_ADD/AREA_INTER) 

BUILD_O_H 原建物高度 

 

依前述建物異動分析成果，並依自動化樓高萃取之眾數層萃取原則與精

神，參考 RATIO、AREA_INTER、AREA_ADD等欄位資訊，輔助立體

測圖人員判斷量測樓高位置，並有以下兩種作業方式，(1) 當新增面積

小於既有建物面積時，量測既有建物樓高(範例如圖 3-28(a))，及(2)當 

新增面積大於既有建物面積：人工立體量測最大面積建物樓高(範例如

圖 3-28(b))，並將結果填入 Build_H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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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28 異動建物區塊高程量測 

 

三、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產製 

利用前述萃取出建物樓層高度，經過 TWD 97轉換至 WGS 84坐標，製

作 Google Earth 相容之 KMZ/KML 格式建物三維灰階模型，並依建物樓高

賦予不同顏色，以增加資料視覺化效果；建物樓高之色階及級距延續本案

過去作法，樓層越高，顏色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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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依建物樓高賦予顏色以增加視覺化效果 

 

四、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作業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之檔案儲存格式為 COLLADA(三維互動應用軟體

的交換格式檔)，利用 KML 記錄各模型坐標後，封裝成 KMZ 檔案；其

中 COLLADA以 XML檔案描述，符合 ISO/PAS 17506之資料標準(副檔

名為.dae)，KMZ 模型封裝之檔案包含模型檔及材質檔案。KMZ 模型檔

案結構示意如圖 3-30~圖 3-32。 

 

圖 3-30 KMZ模型上層檔案結構 

 

圖 3-31 KMZ模型模型層(file目錄)檔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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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KMZ模型材質層(tex 目錄)檔案結構 

三維建物模型在 COLLADA 格式下，立體圖形皆為數個面(多邊形)所組

成，分別為側面(環繞建物)及頂面，模型貼圖結構如圖 3-33，說明如下： 

1. 建物高度為 1層樓：共有 2張貼圖，包含屋頂影像以及 1樓。 

2. 建物高度為 2層樓以上：共有 3張貼圖，包含屋頂影像、1樓材質，以

及 2 樓以上牆面材質，範例如圖 3-33。其中，針對較高層之建物將作

騎樓挑高設計(15層樓以上建物挑高二層樓)。 

 

近似化建物模型 

 

屋頂材質 

 

2樓以上材質 

 

1樓材質 

圖 3-33 近似化建物模型使用貼圖材質範例 

近似化模型建置程序如圖 3-34，所需資料為建物輪廓圖、正射影像、

以及具地理坐標之街景影像圖。其中，建物輪廓圖用來產生建物之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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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立面模型，可運用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或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細緻化分棟建物輪廓圖層；屋頂紋理貼圖則運用原始航照或

航照正射影像，並運用影像辨識技術修正因傾斜攝影所造成之建物屋頂

位移問題，進行更精準之屋頂紋理貼圖。牆面紋理則利用 Google 

Streetview API獲取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搭配事先建好之材質影像庫，

運用影像檢索技術，比對出最相似之材質來進行近似化牆面紋理貼圖。 

 

圖 3-34 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程序 

(一) 屋頂紋理貼圖 

以原始航拍或正射影像，直接由建物輪廓地理坐標轉換成影像坐標擷取

對應影像，將因相機成像或傾斜攝影所造成之建物屋頂位移問題，無法

擷取到正確之屋頂影像來作貼附(如圖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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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正射影像建物傾斜狀況 

本次作業中，屋頂紋理貼圖依作業區之原始航拍影像條件或作業條件，

採用二種作業方式： 

1. 以原始航照影像作業 

使用測繪中心提供之原始航照影像及空三方位參數，依建物地面坐

標經共線式計算像坐標後，獲得建物屋頂位置，另外考量方位參數及建

物高度誤差，再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在正射影像及建物框影像分別進行

邊緣偵測以及計算梯度值，找出最多點重合的地方，來修正因方位參數

誤差及建物高度誤差所造成之偏移(如圖 3-36)。 

 

圖 3-36原始航照影像逆向反推像平面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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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正射影像作業 

利用影像處理技術，於正射影像及建物框影像分別進行邊緣偵測以及計

算梯度值，找出建物框中最多點重合的地方，即為套疊最佳結果，影像

偏移偵測演算法如圖 3-37。 

圖 3-37 影像偏移偵測示意圖 

作業說明如下： 

(1) 將建物框轉換為一張輪廓影像，並針對該影像使用 Canny edge 作邊緣

偵測(edge detection)，每個邊緣(edge)點上計算其梯度。 

(2) 在正射影像上擷取以建物轉換後影像坐標為中心之更大範圍影像，並

針對該影像使用 Canny edge 作邊緣偵測，每個邊緣點上並計算其梯度。 

(3) 在正射影像上的每一點位套疊輪廓影像，計算有套合之邊緣點數量及

梯度差，並計算一品質評估係數。 

(4) 取最大品質評估係數之位置。 

有關偵測結果之品質評估係數，正確與精準度取決於正射影像解析

度、品質、影像變形程度(如傾斜位移程度)，及屋頂遮蔽程度等，成果

如圖 3-38。 

 

圖 3-38 影像偏移修正調整範例 

 

 

 

 

 

 

 

建物框輪廓  正射影像截圖  邊緣偵測  擷取屋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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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接使用原始航照影像(或正射影像)之成果，其影像明亮度不一

(如圖 3-39)，故造成屋頂影像亮度不一致，有偏暗或偏亮之狀況，尤其

是大範圍之模型成果展示時，整體屋頂色調將不一致。 

本次作業採用二層次之影像增強技術，自動化調整較佳之屋頂色調

及明亮度，改善屋頂影像貼圖之品質，作業包含： 

1. 全域影像增強：針對原始航照影像以Histogram Equation影像增強

技術作整張影像之色調增強處理(如圖 3-40)。 

2. 區域影像增強：於各建物框擷取出對應範圍之航照影像後，再次

以 Histogram Equation 影像增強技術作該張影像之色調增強處理 

(影像增強調整前後之比較如圖 3-41)。 

 

圖 3-39 原始航照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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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原始航照經影像增強後之色調 

 

圖 3-41  屋頂影像影像增強調整前後比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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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牆面紋理貼圖 

1. 牆面紋理貼圖參考來源 

本案使用 Google 街景作為牆面紋理影像比對之參考影像，自 Google

取得使用授權，並依使用量實際支付費用 (圖 3-42)。 

 

圖 3-42 Google 街景使用授權與帳戶費用 

2. 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取得 

Google之街景圖間隔距離大概為 10~15公尺之間(如圖 3-43)，建物四周

通常有多個街景點可供選擇其對應之街景影像(如圖 3-44)，本團隊依以

下設計原則來取得適當之建物對應街景影像： 

1. 排除建物內部之環景影像(許多建築內部有 Google環景影像)。 

2. 以建物最長邊為優先，綜合考量街景點與該邊中心點之距離與方

位，選擇較優之街景點，以取得正面、較大範圍且變形較小之建物

對應牆面為目標。 

3. 如建物最長邊無適合的街景點影像，則依序由次長邊以同原則來尋

找，直至找到適合的街景點為止。 

4. 如該建物鄰近無街景點影像，則參考使用相鄰之建物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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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取得分析 

 

圖 3-44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選擇 

3. 街景影像透視投影校正 

取得之街景影像通常因相機拍攝方式(緊鄰建物取像)，故成像易造成變

形無法直接利用，因此需依其方位及傾角，自動處理透視投影變形校

正處理，以利於後續之牆面影像辨識，如下圖 3-45。 

街景取得之影像 自動化校正處理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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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景取得之影像 自動化校正處理後影像 

 

 

 

 
圖 3-45 街景影像透視投影校正處理 

4. 牆面紋理影像比對 

(1) 影像比對方式 

本作業採用自行研發之影像辨識軟體來自動化進行紋理材質庫之最相

似材質之搜尋，如圖 3-46。 

 

圖 3-46 材質庫影像辨識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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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材質庫內之所有影像進行紋理及顏色之影像特徵分析，並

將特徵分析結果組成影像描述元，以此描述元來代表材質影像。街景

影像亦以相同方法組成描述元，並與事先建好之材質庫各張影像之描

述元逐一比對，取最相似者對應之材質敷貼。 

(2) 牆面紋理影像比對應考慮之因素 

實際由 Google 街景取得之影像不盡理想，實務上無法完整精確獲取無

變形之牆面，影像將存在著幾個干擾因素(如圖 3-47)： 

 影像與建物圖層位置誤差：街景取像點之坐標係以街景車上之 GPS

取得，其精度誤差使得建物位置與街景圖位置有差異，無法獲得完

整牆面，亦可能將非該建物之內容含入。 

 透視投影變形：因建物緊鄰道路，故當街景車取像點與建物距離不

遠時，建物愈高層的地方透視投影變形愈大。 

 其他干擾源：包含路樹遮蔽、招牌及拍攝時氣候，如水滴、反光等

干擾。 

  
(a)影像與建物圖層位置存在誤差 (b)影像變形與無法獲取完整牆面 

  

(c)路樹遮蔽 (d)其他干擾 

圖 3-47 街景影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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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像比對方法設計 

本案中影像辨識演算法係參考前 Google AI 總監 Fei-Fei Lee 提出之

「Bag of Visual words」理論模型，其概念係將一張影像用一袋影像特

徵(Visual words)來表示，統計此袋內各種特徵之數量(Histogram of 

visual words)來組成其特徵向量(Feature vector)，影像比對即是用二張

影像之特徵向量來比較，由特徵向量比對係數可反映出二張影像之相

似程度(如圖 3-48)。 

 

 

圖 3-48 Bag of Visual words影像辨識示意 

 Visual words 之產生 

a. 特徵偵測(Feature detection) 

本團隊嘗試過各類型的特徵偵測元(feature detector)，Corner-liked 

feature 偏向偵測到窗框特徵，Blob-liked feature 則偏向偵測到窗戶特

徵，均與本案需求之特性較不相符；故本案採用 Regular grid 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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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亦即將整張影像作三個不同 scale 之均勻分割，並考量分割時起

始點作位移等，以解決影像存在不同尺度之問題(如圖 3-49)。 

 

圖 3-49 影像特徵擷取 

b. 特徵分群(Feature Clustering) 

將 3,000 張包含實景及材質之訓練影像，依前述步驟產生每一區

塊影像之特徵，再將這些特徵以 K-means Clustering進行分群，計

分成 1024群，每一群的中心點位置即為該 Visual word 之坐標(如

圖 3-50)。 

 

圖 3-50 影像特徵分群 

c. 特徵表示(Feature Representation) 

部分 Visual word 示意如圖 3-51，具有類似顏色(或結構)之影像區

塊將自動歸屬到同一 Visual word 中，而不同 Visual word 間則可

針對不同顏色與結構之影像區塊具有高度的區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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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Visual word示意 

將一張影像所有的特徵歸附到 1024 個 Visual word，統計出各

Visual word 的數量直方圖，即為該影像之特徵描述向量。 

 

圖 3-52 影像特徵描述向量示意 

 

 特徵比對(Feature matching) 

a. 干擾因素排除 

針對路樹、招牌及天空等，事先蒐集該類型之影像，經過訓練後，可

知這些影像會落在那些 Visual words，在影像比對時讓演算法將這些

干擾因素濾除掉，可提高影像比對之正確性，相較於直接在影像上作

干擾因子去除，有更加之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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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排除之干擾因素 Visual words 

 

b. 特徵向量比對 

每張影像以長度為 1024(visual words)之特徵向量組成，特徵向量裡每

一特徵元素記錄這影像裡含有多少量該類型之特徵，故比較二張影像，

特徵向量分別為 

X⃑⃑ = [𝑥1, 𝑥2, 𝑥3, … . . 𝑥1024], Y⃑⃑ = [𝑦1, 𝑦2, 𝑦3, … . . 𝑦1024] 

其相似度為二個特徵向量之相關度(correlation)，相關係數ρ
𝑋,𝑌

介於

[0,1](因特徵向量內之各特徵值均≥0)，但因值愈高就愈相似。 

ρ
𝑋,𝑌

=
∑ (𝑥𝑖 − �̅�)(𝑦𝑖 − �̅�)1024

𝑖=1

√∑ (𝑥𝑖 − �̅�)1024
𝑖=1

2
∑ (𝑦𝑖 − �̅�)1024

𝑖=1
2

 

5. 材質貼圖變化 

(1) 雙拼結構貼圖 

雙拼為臺灣地區常見之建築結構，將雙拼結構納入本案建模考量，可

使建模成果更符合臺灣特有之建築特性，本團隊雙拼結構係以模擬方

式，利用同一張材質在貼圖描述時做變化，並不會影響整體模型檔案

大小，建模成果範例如圖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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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本團隊雙拼結構建模成果範例 

(2) 圓弧牆面磚強貼圖 

通常建物之圓角或小面積結構不會有窗戶，本團隊針對此類結構進行

判斷，並於貼圖時作適當的處理，如圖 3-55，使建模成果更貼近真

實。 

 

圖 3-55 圓弧牆面磚強貼圖範例 

(3) 高樓層建築騎樓挑高結構 

現實世界中，大部分之高樓層建築騎樓(一樓)皆有挑高之建築特性，因

此對於 15層樓以上建物做挑高樓層貼圖，如圖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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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騎樓挑高結構貼圖範例 

(4) 牆面紋理立體感及明亮度 

本團隊在材質庫蒐集及製作過程，皆針對材質之立體感、清晰度及明

亮度進行最佳化處理，使成果更精緻，如圖 3-57。 

   

圖 3-57牆面紋理立體感及品質範例 

(三) 建物模型成果紀錄及格式 

模型作業成果包含灰階建物模型及近似化建物模型二種成果，模型產製

以 BUILD_ID 為模型檔名，並依各縣市資料封裝為 KMZ，若資料數量

過多，則進行分層或 LOD 處理，便於展示利用。各模型成果屬性依測

繪中心規範欄位產製(如表 3-4)，以利未來資料運用交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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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LOD1 模型成果(灰階模及近似模)屬性欄位內容 

序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型態 欄寬 內容說明 

1 BUILD_ID 建物編號 TEXT 16 
利用建物中心點 TWD97坐標資料以 32位

元編碼。 

2 BUILDNAME 建物名稱 TEXT 100 

1. MODEL_LOD=3，引用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地標點名稱(MARKNAME)或現地調查

名稱。 

2. MODEL_LOD=1或 2，引用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地標點名稱(MARKNAME)或現地調

查名稱，若無資料來源，欄位值填 NA。 

3 BUILDTYPE 建物類別代碼 TEXT 8 

1. MODEL_LOD=3，引用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地標分類代碼(MARKTYPE) 。 

2. MODEL_LOD=1或 2，引用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地標分類代碼(MARKTYPE)，若無

資料來源，欄位值填 NA。 

4 BUILD_STR 建物結構 TEXT 2 

1/1,000地形圖建物結構註記，如 R(混凝土

房屋)、B(磚屋)、T(臨時建物)；若無資料

來源，欄位值填 NA，如引用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建物區塊等。 

5 M_SOURCE 
建物模型產製單

位 
TEXT 2 

00：國土測繪中心產製 

99：其他機關產製 

6 SOURCE 
建物框資料來源

代碼 
Integer 1 

0：1/1,000地形圖 

1：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2：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分戶成果 

3：其他機關產製建物模型成果 

4：航測立體製圖 

5：點雲產製建物模型 

6：三維地籍產權模型 

7 SOURCE_DES 
建物框資料來源

說明 
TEXT 50 

記錄建物框資料測製計畫名稱，如「臺中

市 1/1,000」、「107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9年 LOD2三維建物模型試辦作業」；

若無資料來源，欄位值填 NA。 

8 MDATE 建物框測製年月 TEXT 6 

1. SOURCE=0、1或 2，以建物框測製年月

記錄之；跨圖框者取最新年月記錄之。 

2.SOURCE=3或 6，以模型產製年月紀錄

之。 

3.SOURCE=4，以影像拍攝年月記錄之，若

無資料，以模型產製年月紀錄之。 

4.SOURCE=5，以點雲測製年月紀錄之，若

無資料，以模型產製年月紀錄之。 

欄位格式 YYYYMM；若無上述資料，欄

位值填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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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型態 欄寬 內容說明 

9 BUILD_H 建物高度 
Double

s 

Precisio

n:10 

Scale:2 

依 H_EXTRAC結果填入建物高度值 

10 H_SOURCE 
建物高度來源代

碼 
Integer 2 

0：LiDAR產製 DSM 

1：航測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2：1/1,000地形圖樓層註記 

3：UAV影像密匹配成果 

4：建物模型成果 

5：航測立體製圖搭配 DEM萃取成果 

6：三維產權模型 

11 H_EXTRAC 
建物高度獲得方

式 
Integer 2 

0：DSM最大與最小值分 10層取眾數層。 

1：DSM依樓層分層取眾數層。 

2：樓層數註記換算 

3：建物模型高度萃取  

4：航測立體製圖搭配 DEM萃取 

12 BUILD_NO 建物樓層數 Integer 3 依 NO_SOURCE結果填入建物樓層數 

13 NO_SOURCE 建物樓層數來源 Integer 2 

0：依建物樓層註記 

1：以建物樓高除以 3.3公尺(四捨五入)換

算 

2：同時使用建物註記樓層數及樓高換算樓

層數 

14 M_MDATE 
建物模型產製日

期 
TEXT 6 

建物模型建置日期，格式為 YYYYMM，

無法判定產製日期者，欄位值填 NA。 

15 MODEL_LOD 
LOD細緻度等級

代碼 
Integer 1 

1：LOD1 

2：LOD2 

3：LOD3 

16 COUNTY 
直轄市、縣(市)

名稱 
TEXT 1 縣市代碼 

17 
MODEL_NAM

E 
模型檔案名稱 TEXT 50 縣市代碼+「_」+建物編號 

18 CENT_E_97 
建物框中心 E坐

標 

Double

s 

Precisio

n:10 

Scale:3 

建物中心點(質心)TWD97坐標系統 E坐標

值(公尺，取至小數下 3位)。 

19 CENT_N_97 
建物框中心 N坐

標 

Double

s 

Precisio

n:10 

Scale:3 

建物中心點(質心)TWD97坐標系統 N坐標

值(公尺，取至小數下 3位)。 

20 C_FRAMEID 
建物框中心所在

圖號 
TEXT 8 建物中心點所在 1/5,000 圖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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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型成果整合與封裝 

1. 模型檔命名 

模型封裝數量以縣市為單位，檔案名稱命名包含模型作業區類別、

縣市代碼及 1/5000圖幅框號(如 1Krebuild_B_ 94211090.KMZ) 

2. 模型檔封裝數量： 

考量展示效能，每一模型 KMZ 檔封裝建物數量以少於 2,000 棟原則，

如超過數量，則依數量空間範圍進行分割： 

(1) 建物數量大於 2,000且小於 8,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2*2切割。 

(2) 建物數量大於 8,000且小於 18,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3*3切割。 

(3) 建物數量大於 18,000且小於 32,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4*4切割。 

餘依此做類推，模型檔名採該批模型作業區類別_縣市代碼

_1/5000 圖幅號_ X_Y.kmz 儲存，如本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區花

蓮地區成果，在圖幅號 97204013下，模型分成四個檔案儲存： 

(1) 1Kupdate_U_97204013_1_1.KMZ 

(2) 1Kupdate_U_97204013_1_2.KMZ 

(3) 1Kupdate_U_97204013_2_1.KMZ 

(4) 1Kupdate_U_97204013_2_2.KMZ 

五、 詮釋資料建置 

內政部為因應國土資訊系統（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NGIS）的推動作業，在十餘年來已累積大量具空間特性之地理資料，為

促進各類資料與服務之共享及整合應用，訂定國土資訊系統地理資料詮釋

資料標準－TWSMP（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現行通用版本為

2.0。詮釋資料之建置方法主要依據內政部最新訂頒之「臺灣空間詮釋資

料規範」(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TWSMP) 2.0版規定建立各項成

果之詮釋資料，並利用內政部「詮釋資料編輯系統 2.0」逐一編寫。製作

時是以測繪中心提供之詮釋資料範本為基礎，依序填入公司名稱及聯絡資

訊、關鍵字、使用限制/取用限制/安全性限制、所屬縣市鄉鎮、承辦人資

料、主題資訊等。初次填寫以及第 2次更新後的日期會依不同欄位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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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細緻化建物框作業，產製三維

建物模型 

現階段全國三維建物模型受限於二維建物框來源、成果時效性及自動

化作業等因素，大部分範圍為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之區

塊式三維建物模型(全國 480萬餘個三維建物模型中，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

物框產製三維建物模型約 168萬 個，占全國建物模型總數 35%，但其涵蓋

面積占超過 80%)。 

為強化全國三維建物模型成果可用性試辦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

物框依地籍資料分棟處理後之初始成果，參考正射影像、地籍圖、門牌位

置等資料，辦理人工編修(增加、修正及刪除)，產出地籍分棟建物框，如

圖 3-58，並產製區塊式三維建物模型分棟成果。 

 

圖 3-58區塊建物細緻化之策略目標 

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細緻化建物框作業 

根據測繪中心「運用區塊建物框細緻化技術精進三維建物模型之研

究」(2020)，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籍圖、門牌位置與正射影像等資

訊，可進行建物分棟作業，流程如圖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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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9測繪中心分棟作業流程圖 

本案試辦作業區包含高雄市及臺南市共 32個行政區，如圖 3-60。 

 

圖 3-60 作業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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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雄市林園區、大樹區、鳥松區、岡山區、橋頭區、田寮區、湖

內區、茄萣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區、旗山區、六龜區、甲仙區、杉

林區、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等19個行政區與臺南市東區、

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及中西區等 6 個行政區為全區施作，高雄市

大寮區、大社區、仁武區、燕巢區、阿蓮區、路竹區及美濃區等 7 個行政

區為部分施作。各行政區內建物框、門牌數與宗地數統計如表 3-5。 

 

表 3-5 各行政區內建物框、門牌數與宗地數統計表 

縣市 行政區 類別 建物數量 門牌數量 地籍宗地數 
建物面積 

(公頃) 

臺南市 

中西區 城區 1,794 28,031 44,581 277.16 

北區 城區 3,782 41,254 56,134 403.91 

安平區 城郊混合區 2,082 15,225 23,552 197.40 

安南區 城郊混合區 16,713 63,765 181,074 1121.38 

東區 城區 3,182 48,276 68,851 523.30 

南區 城郊混合區 5,206 36,235 62,436 537.26 

高雄市 

大社區 城郊混合區 5,766 12,054 30,318 317.02 

大寮區 城郊混合區 13,200 36,993 101,623 999.27 

大樹區 郊區 8,754 13,276 41,388 319.86 

仁武區 城郊混合區 8,174 32,958 59,999 727.07 

內門區 郊區 6,428 3,892 32,202 155.84 

六龜區 郊區 6,451 5,686 29,841 148.62 

永安區 郊區 3,357 4,155 10,315 148.33 

田寮區 郊區 5,159 2,333 22,048 97.56 

甲仙區 郊區 2,502 2,607 13,974 61.27 

杉林區 郊區 5,180 4,550 25,873 120.05 

那瑪夏區 郊區 1,324 868 5,261 26.85 

岡山區 城郊混合區 11,931 29,939 75,963 786.86 

林園區 城郊混合區 6,494 20,531 57,929 410.61 

阿蓮區 郊區 6,795 9,521 31,182 284.06 

美濃區 郊區 11,008 12,749 62,736 403.42 

茂林區 郊區 723 508 6,399 11.32 

茄萣區 城郊混合區 2,064 8,774 21,749 144.66 

桃源區 郊區 1,855 1,256 11,218 31.11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56 

 

縣市 行政區 類別 建物數量 門牌數量 地籍宗地數 
建物面積 

(公頃) 

梓官區 城郊混合區 4,896 12,134 24,795 218.32 

鳥松區 城郊混合區 5,920 16,090 37,411 363.27 

湖內區 城郊混合區 4,588 11,115 32,629 257.72 

路竹區 城郊混合區 9,821 18,059 53,184 594.26 

旗山區 郊區 8,762 14,869 54,058 293.98 

橋頭區 城郊混合區 5,442 13,182 31,646 257.82 

燕巢區 郊區 9,070 10,653 43,729 372.39 

彌陀區 城郊混合區 4,459 5,548 15,354 124.16 

以本案臺南市部分作業範圍為例，如圖 3-61，少數建物框與地籍圖宗

地關係為 1對 1，但多數為 1對多之關係，可將建物框依據地籍圖進行分

棟，分棟後之成果再進行人工檢視與編修。若地籍圖宗地未分割，但由正

射影像可看出該建物框應分屬不同建物，如圖 3-62，則可納入門牌位置資

料作參考，進行分棟作業。 

 

圖 3-61 建物框與地籍圖及正射影像套疊示意圖 

 

圖 3-62建物框與地籍圖宗地及門牌位置資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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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依成圖年月、測量方法與坐標系統等的不同，以及圖幅接合問

題，導致地籍圖精度不一致，因此產製之建物分棟成果需再進行人工編修。

取得測繪中心提供初步產製之建物分棟成果後，本團隊進行後續的編修與

檢核。 

本年度由測繪中心提供利用地籍資料所產製之區塊建物框分棟初始成

果，屬性欄位中有一欄「STATUS」屬性，用以區分建物面之類別，如圖

3-63，共分為 5 類：1=符合條件、7=分棟面積過小疑義、8=分棟面寬過小

疑義、9=區塊(Block)內建物面、0=其他疑義。後續人工編修可先針對有疑

義的分類進行檢查。 

 

圖 3-63建物分棟成果類別 

人工編修，可歸類為以下 4大類： 

1. 分棟線需延伸 

因地籍圖與電子地圖之測繪原則及繪製精度不同或是地籍圖之圖幅線

問題，導致分棟線與建物框接合成果不理想，因此需要透過人工編修

延長分棟線(圖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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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分棟線延伸編修示意圖 

2. 分棟線需刪除 

因地籍資料本身之問題，有多餘分棟線，可分析土地與建物標示部資

料後將其刪除(圖 3-65)。 

 

圖 3-65分棟線刪除編修示意圖 

3. 分棟線需調整 

因地籍圖對位偏差，或地籍圖與電子地圖之測繪原則及繪製精度不同，

導致分棟線與建物框折點出現微小差異或凸出，可透過人工調整分棟

線位置來精進分棟成果品質，避免後續模型異常(圖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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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分棟線調整編修示意圖 

4. 分棟線需新增 

部分建物框與地籍圖宗地係屬 1 對 1 之關係，但套疊正射影像與門牌

位置資料可發現，該建物框應有分棟線，由於此類建物的地籍圖並未

細分，因此無法透過分棟作業流程產製分棟線。此類建物可參考門牌

資料、正射影像與街景資料等，以人工方式新增分棟線(圖 3-67)。 

 

圖 3-67分棟線新增編修示意圖 

 

二、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分棟建物框) 

分棟建物框之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流程如前章節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及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之近似化模型產製，包含屋頂及牆面材質之處理、建模與封

裝，細緻化前後之比較如圖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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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8 細緻化前後之近似化建模成果比較 

 

另為提升近似化模型屋頂結構之多樣性，增加山型屋頂之自動化判斷

及建模，作業方法如下： 

(一) 山形屋頂之特性分析 

直接由正射影像與 DSM 資料分析，都無較強之特徵來據以判斷山形屋

頂，故本團隊利用梯度資訊特徵來判斷山形屋頂，理想的山形屋頂之梯

度特性如下： 

 A斜面內各點的梯度值會接近一致； 

 B斜面內各點的梯度值會接近一致； 

 A斜面之梯度方向會與 B斜面有較大差異； 

 屋頂愈陡則二斜面之梯度方向差異愈大。 

依據上述分析，梯度資訊將使得屋脊線的特徵更為強烈，並有更一致性

的資訊來做檢核。以圖 3-69為例，理想山形屋頂的二個面其梯度影像之

交界(亦即屋脊線)會形成一對比(一側會為正值，另一側則為負值)，而

平面屋頂的梯度影像整個面的值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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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 理想山形屋頂模型 

(二) 山形屋頂偵測之品質評估 

 理想模型(Ideal Case)：A/B 二個面梯度值之平均值應為反號(一正一

負)(其絕對值會相同)，且與斜面屋頂之坡度大小成正比；另每個面

內梯度之標準差均應為 0(如圖 3-70)。 

 實際 DSM 資料：A/B 二面之梯度平均值之反號(一正一負)關係應存

在(視 DSM 精度)，梯度平均值之絕對值會有些微差異；各面之標準

差可能不為 0，但可反映出DSM之資料品質，愈大表示DSM誤差愈

大。 

 
圖 3-70 DSM偵測山形屋頂之品質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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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 DSM資料用於山形屋頂偵測之特性分析 

因 DSM 資料有誤差，實際作業時依資料品質及狀況，透過前述之品質

評估分析後，偵測出屋脊線並製作山形屋頂之建物模型，結果如圖 3-71： 

 
圖 3-71 實際 DSM偵測山形屋頂模型 

 

(四) 山形屋頂偵測流程 

依上述山形屋頂之特性分析，整體山形屋頂偵測流程如圖 3-72，其中山

形屋頂判斷指標包含： 

1. 𝑇ROOF_R  =  min(μ
𝐴

, μ
𝐵
)/ max(μ

𝐴
,μ

𝐵
)：理想值為-1； 

2. 𝑇ROOF_M  =  min(μ
𝐴
,  μ

𝐵
)：反映屋頂之斜面角度； 

3. 𝑇ROOF_STD=  min(σ
𝐴
, σ𝐵)：反映屋頂斜面之平滑程度； 

4. 利用 TROOF_DIR ,R_angle，判斷屋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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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 山形屋頂偵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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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桃園市既有建物模型圖資分析及更新策略 

桃園市之三維建物模型圖資，由桃園市政府提供，其資料建置於

103~104 年間，屬既有模型地區，因本案更新策略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

業區為優先，故此區至今尚未更新。由於該地區建置時結合多時期、不同

種類圖資來源，包含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等圖資，且模

型建置初期為考量展示效能，將部分相鄰且樓高相同之分棟建物，進行合

併處理，造成後續比對異動及圖資更新之困難。 

因此本項工作規畫，將既有建物模型，依其投影重新產製其二維建

物框，參考最新版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進行圖資異動分析，及提出後續

更新策略及作業方式。 

一、 近似化模型更新策略 

依前述桃園市既有三維近似化模型圖資特性，考量圖資更新成本效益，建

議未來有關桃園三維近似化模型更新策略原則如圖 3-73，說明如下： 

 

圖 3-73 桃園三維近似化模型更新策略 

(一) 分析並保留原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現況無異動之分棟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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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異動建物框：滅失部分直接刪除，另新增及異動部分以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細緻化更新方式，進行分棟及三維建物模型更

新。 

(三) 建物框無異動部分，因桃園市政府建置三維三維建物模型時，先將

樓層數相同之建物框合併後，再產製三維建物模型，針對上開情形，

建議使用原分戶建物框(合併前)重新產製三維建物模型(分戶)；另針

對其他無異動建物框，進行高程異動分析，高程如有變動，亦重新

產製三維建物模型。 

二、 圖資差異分析及建物模型更新方法 

針對既有模型及 109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輪

廓線」進行差異比對(如圖 3-74)，比對方式參照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差異分析，當面積差異 3 平方公尺或建物異動面積達 10%時，該建物

框視為異動建物框。 

 

圖 3-74桃園市既有模型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疊圖比較 

分析結果可以將異動態樣歸納為四種態樣：滅失、新增、不變與異動，

其更新建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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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變：保留既有模型及其分棟線，並針對既有模型以最新之光達

DSM，進行高程異動分析(如圖 3-75)。 

2. 滅失：刪去既有模型建物框(如圖 3-76)。 

3. 新增：新增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如圖 3-76) ，並對該建物框參

考地籍圖、航照影像等圖資進行分棟處理。 

4. 異動：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為主，參考地籍圖、航照影像等

圖資進行分棟處理後，取代既有模型建物框(圖 3-77)。 

 
圖 3-75 輪廓線不變 

 

 
圖 3-76 滅失與新增 

 

 
圖 3-77 輪廓線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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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維建物模型精進及試辦作業 

一、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部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圖層之繪製原則，是以高度差異作為繪製

單元，並以樓層註記說明不同建物框之高度差異，如圖 3-78(a)；以此為基

礎建置之三維建物模型，各個建物框於幾何條件、屬性欄位皆為獨立物件，

如圖 3-78(b)，需進一步整併，始可與門牌、建管等屬性資料做一對一的串

聯，外牆材質也可於視覺上一致呈現，與現況更為相近，如圖 3-78(c)。 

圖 3-78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空間單元示意圖 

實務上，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可透過模型的相對位置判斷，輔以

正射影像與街景影像推估建物群組關係，以圖 3-79為例說明如下： 

(一) 建物框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製成果，如圖 3-79 (a)，計有 11 個相

連的獨立建物框。 

(二) 檢視其 LOD1模型，如圖 3-79(b)，相連的獨立建物模型高度不同，

依據其相對位置與模型呈現結構樣式，初步判斷應為同一棟建物。 

(三) 再透過正射影像，如圖 3-79(c)，與 Google 街景圖，如圖 3-79(d)檢

視，確認為活動中心類型的獨棟建物，可認定此 11 個建物模型為

具有群組關聯性，選擇中央且面積較大的建物模型作為主建物，於

其餘附屬建物屬性資訊表中填入主建物的建物 ID，建立其關聯性。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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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9 推估建物群組關聯示意圖 

為解決上述僅能以既有建物框為模型最小單元的限制，本團隊藉由「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嘉義市轄區內地標圖層進行篩選。其中，地標類別為

9910xxx(政府機關)、9920xxx(文教單位)、9930xxx(醫療社福)者，共計

326 處；另補充嘉義市具在地特色之地標做為備選方案，預選地標總數

為 334處，如圖 3-80。 

   

(a)建物框 (b)LOD1模型 (c)正射影橡 

 

(d)街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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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0 嘉義市公有單位地標分布 

此外，地標點位群聚的特定建物，通常為重要政府機構所在地，將從中

優先挑選至少 200 處，試辦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作業，由航照影像、

街景影像或現調等方式，由 LOD1 建物模型成果中，利用建物 ID 屬性

建立屬於同一建物群之主、副關聯表，如表 3-6。 

表 3-6 建物群組屬性關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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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選址作業，經過下列原則進行第二層篩選，以確認該地標符合

建物群組化之意義，篩選方法及原則說明如下： 

(1) 單一建物群組、群聚多地標，僅保留具代表性地標如圖 3-81 所示嘉

義市政府、嘉義市警察局。 

(2) 建置範圍：以地標點所在之建物為中心，向外擴散至圖面幾何連結

之建物，做為群組建置之範圍依據，但不包含不相關之周邊建物，

如圖 3-82。 

(3) 地標所在位置之建物，面積過小或非群組者，應汰除不納為本試辦

作業標的，如圖 3-83。 

經前述原則篩選後，總計入選地標 210 處，並依本案第 3 次工作會議決

議，經測繪中心同意施作。 

表 3-7 建物群組屬性關聯表 

地標類別 地標代碼 總數 入選 未入選 

政府機關 9910 125 65 60 

文教機構 9920 159 103 56 

醫療社福 9930 42 34 8 

公共及紀念場所 9940 7 7 0 

交通運輸設施 9960 1 1 0 

小計   334 210 124 

 

 

圖 3-81 單一建物群組、群具多地標點位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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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 以地標點所在建物擴散至幾何連結建物 

 

圖 3-83 地標所在建物過小、非群組 

二、 試辦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建物模型樓高萃取過程中，因為建物面積過小、DSM 點雲密度不足、

高度來源與圖資更新不同步等因素，可能導致建物單一樓層高度，與一

般預期認知有所差異。依據本案服務建議徵求書，清查嘉義市轄區內建

物面積大於 4 平方公尺，且平均樓高 5 公尺以上之建物，總計 15,705 棟，

約占嘉義市建物數量之 9.3%，如圖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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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4 嘉義市樓高異常建物分布圖 

依據本團隊過去產製嘉義市建物模型的經驗，初步歸納樓高異常態樣，

包含(1)臨近高樓狹小區塊、(2)防火巷加蓋、(3)工廠、(4)室內球場、(5)

風雨操場、及(6)其它，如圖 3-85。 

  

臨近高樓狹小區塊 臨近高樓狹小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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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巷加蓋 工廠 

  

室內球場 風雨操場 

圖 3-85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態樣 

建築會有夾層、挑空、挑高的情況，依據相關建築法規規定，住宅及集

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地面一層樓高度不得超過 4.2 公尺，其餘各樓

層之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 3.6 公尺，但其他用途建築物因無樓層高度規

定，常有挑高之情形，因此可以依據建物模型所在地初步研判建物類型，

如為非住宅區的工廠，有很高的可能性為挑高造成的樓高異常，如為住

宅區，則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歸納發生原因及研擬相關處理原則。 

本團隊優先選擇街景可達之點位至少 3,000 處，逐一研判樓高異常

原因並歸納態樣，藉以辦理建物模型屬性修正，同時研擬未來各種態樣

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街景可達之點位，將輔以航照立體影像或現場調

查方式辦理。 

初步設定幾項篩選條件：(1)建物面積大於 4平方公尺、(2)平均樓高

大於 7.5公尺、(3)臨路距離小於 20公尺，透過上述條件篩選，納入分析

之建物數量約為 3,162 棟，占嘉義市建物數量約 1.8%，做為本案樓高異

常分析之標的，如圖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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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6 樓高異常建物篩選條件門檻 

此外，本試辦作業除了分類錯誤態樣及原因，也期望透過建物相關

屬性類別，研擬未來可能的作業模式；因此，本團隊納入建物相關屬性

類別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建物結構」、「建物面積」、「平

均樓高」等，做為分析時的分類依據，藉以歸納處理原則，如圖 3-87。 

  

都市計畫主題圖 建物結構主題圖 

圖 3-87 建物屬性參數類別(資料來源:嘉義市 3D空間資訊展示系統) 

針對樓高異常之候選建物，將透過 2D平面圖資(含建物屬性)、街景

照片參考及既有嘉義市 3D 影像模型，多種資料相互交替比對，逐一判

斷樓高是否異常、異常原因，進而歸納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三、 試辦導入 BIM 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物資訊模型）是以建築工程

專案的各項相關資訊資料作為模型的基礎，為參數化的建築 3D 幾何模

   

(a) 面積>4𝑚2/平均樓高>5m (b)面積>4𝑚2/平均樓高>7.5m 
(c)面積>4𝑚2/平均樓高>7.5m 

臨路距離<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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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含幾何資訊與建築或工程的數據，作為管理建築計畫之用，所以

BIM 並非一種特定軟體或檔案格式，而是一種解決方案的技術與策略，

因應生命週期的控管特色，BIM 不以細緻度來呈現模型，而是以發展程

度（Level of Development）來描述建築模型的不同階段，現今 BIM LOD

分級為 100至 500共 5級。 

參考「108 年度三維建物模型資料標準制訂規劃採購案工作總報告」

所整理 CityGML 2.0 關於建物模型細緻度之規範，具體的條件或參數規

定如表 3-8，三維建物模型常見的結構與 CityGML 定義之 LOD 對應關

係則如表 3-9（內政部，2019）。 

BIM 模型由於使用於建築設計與施工管理，在幾何資訊上可滿足

LOD4 之精細程度，因此利用 BIM 模型萃取 LOD3 及更新 LOD1 建物模

型應為可行之作法。本案由測繪中心提供至少 3 個之 BIM 建物資訊模

型，由本團隊提出轉換至 LOD3 及 LOD1 之建物模型工作流程，其中包

含建物主體結構及高度萃取方式。 

以常見的 BIM 標準交換格式 IFC 與常見的 BIM 商業軟體 Autodesk 

Revit 之 rvt 檔案格式為示範，使用 Revit、ARCHICAD、BIMvision 等

BIM 軟體開啟模型檔案，可得到一相當精細的三維建物模型（如圖 3-

88）。 

表 3-8 CityGML對於 LOD之建議規定 

（取自「108年度三維建物模型資料標準制訂規劃採購案工作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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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三維建物模型常見之結構與 CityGML 類別、LOD 之整理表 

（取自「108年度三維建物模型資料標準制訂規劃採購案工作總報告」） 

 

 

圖 3-88 BIM模型檢視示意圖 

BIM 的資料結構具有階層性，基本上會依照建築物、樓層、建築元

件與空間等予以分層，透過BIM軟體之操作，可先參考語意觀點區分不

同分層與物件，去除 BIM模型中與 LOD3無關的結構，僅保留主體建物

之屋頂面、牆面、屋頂上的結構物（如煙囪與天窗等）、牆面上的結構

物（如陽台、門與窗戶等）、地板、外部樓地板等對應至 LOD3 的結構

（參考表 3-9）。實務上 BIM 模型因為建置單位的不同，結構物件在分

類、分層等會有細節上的差異，所以除了使用BIM軟體清除內部物件，

建議將模型檔案導入 3ds Max或 SketchUp等三維模型編輯軟體進行進一

步的模型外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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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物高度萃取方式可透過設計規格中之建築物高度屬性或直接

在三維模型上量測而得，如圖 3-89可以使用點至平面的量測功能取得建

築物高度。 

 

圖 3-89 BIM檔量測建物高度示意圖 

前述萃取 LOD3 模型的方式為刪去多餘的結構，惟 LOD1 的模型精

緻程度更低，用刪除的方式效率較差，規劃自BIM檔萃取樓地板幾何資

訊（如圖 3-90），或是直接開啟BIM的俯視圖，描繪一建築物外框（滴

水線），再依照建物高度拉升為 LOD1形式之三維模型（如圖 3-91）。 

 

圖 3-90 BIM檔萃取屋頂與樓板幾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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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 BIM檔萃取建物外框產生 LOD1模型示意圖 

利用 BIM模型萃取 LOD3及更新 LOD1作業辦理 3個 BIM建物模型，測

繪中心提供了 24個檔案，檔案的格式與數量如表 3-10。 

表 3-10 BIM檔案格式與數量統計表 

BIM格式 模型數量 完工數量 

IFC 19 12 

RVT 4 3 

FBX 1 1 

其中 IFC 全名為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屬開放式的文件格式規範，

為純文字資料格式，使用一般文書軟體亦可開啟，可做為不同BIM軟體間

資料交換的媒介；RVT 為 Autodesk 所制定的 BIM 資料格式，以二進位制

儲存，名稱來自於 Autodesk旗下的 BIM軟體 Revit；FBX為 FilmBox之縮

寫，亦為 Autodesk所制定的二進位制儲存格式，廣泛應用於三維模型領域，

亦可於 Revit 等 BIM 軟體中輸出，由於資料格式較為輕量化，適合作為展

示用途。 

選擇試辦區域條件包含完工的建案優先、盡量涵蓋不同檔案格式以及不同

型態的建築物樣式等，作業模型選擇如下： 

1.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RVT 模型)：測繪中心提供之 RVT 檔皆為運動

中心，中和運動中心屬於屋頂結構較有造型的建築，處理流程如下： 

(1) 使用Navisworks或REVIT軟體，開啟RVT檔，清除內部物件。 

(2) 匯出 IFC 檔，使用 SketchUp 軟體繼續清理模型外觀與材質等設

定。 

(3) 匯出 KMZ檔，再整合屬性資料後即完成 LOD3 模型(如圖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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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2中和國民運動中心(RVT模型) 

 

2.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IFC)：運動中心為 IFC 檔案類別內的大宗，處

理流程如下： 

(1) 使用 ARCHICAD軟體將 IFC轉存 3ds檔。 

(2) 使用 3ds Max軟體載入 3ds檔，清除內部物件。 

(3) 匯出 DAE 檔，使用 SketchUp 軟體繼續清理模型外觀與材質等

設定。 

(4) 匯出 KMZ檔，再整合屬性資料後即完成 LOD3 模型(如圖 3-93)。 

 
圖 3-93汐止國民運動中心(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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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FBX模型)：測繪中心提供之 FBX檔案只有 1

個，屬開放式的棚架式建築，處理流程如下： 

(1) 使用 3ds Max軟體載入 FBX檔，清除內部物件。 

(2) 匯出 DAE 檔，使用 SketchUp 軟體繼續清理模型外觀與材質等

設定。 

(3) 匯出 KMZ檔，再整合屬性資料後即完成 LOD3 模型(如圖 3-94)。 

 
圖 3-94 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FBX模型) 

因 3 個 BIM 模型在刪除內部物件後，面數仍然都超過 100 萬面以

上，除檔案尺寸較大外，於線上系統展示時非常耗費資源，且由於模型

為具有材質的 3D 物件，考驗展示圖臺的陰影計算能力，易造成立體感

不佳的狀況。 

研究以外型量體建模方式建置 LOD3 模型，處理流程相對單純，統

一在 3ds Max軟體中開啟 BIM模型作為藍圖，先評估建築物如何以量體

切分，以 3D 鎖點方式建立量體，逐步包住建築物（BIM 模型），再以

原 BIM模型製作渲染貼圖，即可完成顯示效果佳、面數少的 LOD3模型

(如圖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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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5 外型量體建模流程示意圖 

四、 試辦導入三維地籍產權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內政部地政司參考高雄市政府推動三維地籍產權模型經驗，提供各地方政

府程式工具及補助經費，推動各地政事務所於繪製新成屋建物測量平面圖

時，轉換產製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初估每年約可產生 10 萬個建號產權模

型，為提升全國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時效，試辦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轉

換更新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本次試辦測繪中心提供高雄市範圍約 700 餘

棟三維地籍產權模型作為測試資料。 

緣於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除建物年份較新(多數為新建成屋)外，更

具有詳細之空間及屬性資料，故於此試辦中評估其用以更新本案 LOD1 模

型更新之可行性，以補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時效不足及精進本案 LOD1

模型品質。 

 

(一)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資料結構分析： 

1.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結構：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之三維幾何結構包含牆面、陽台及雨遮等三類物件，

其中單數與偶數樓層之牆面可給予不同顏色以區隔樓層，另陽台及雨

遮則以銘黃色系著色以作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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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6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三維結構 

 

1. KMZ 格式以模型展現為主，模型格式僅記錄各牆面及樓地板的幾

何結構，內政部規劃之三維產權模型資料交換檔(NEW XML)格式

則有較完整之建物單元及層級關係，其內容包括：建物樓層空間及

屬性： 

(1) 幾何結構 

New XML 格式中每層樓均以 cityObjectMember 為單元註記相關資

料，包含層次(樓層別)、樓層高度及高度來源等，以上圖 7 層樓主

建物(另含 B1)、三層樓屋突結構為例，樓層資訊記錄格式如圖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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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7三維地籍建物產權 XML樓層資訊記錄格式 

每層樓建物之 cityObjectMember 結構中紀錄牆面(WallSurface)、地

板(FloorSurface)及天花板(CeilingSurface)等三項幾何結構，各項目並記

錄其幾何坐標，如圖 3-98。 

 

圖 3-98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 XML樓層空間資訊記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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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性資料 

NEW XML 中紀錄每層樓建物之層次、高度及高度來源等屬性資

料，以圖 3-99為例，1~3樓其樓高各為 4.1、3.5及 3.3公尺，較之

以地形圖資建置 LOD1 模型，各樓層高度具有較精準之樓層高度。 

   

圖 3-99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 XML樓層屬性資訊記錄格式 

 

2. 建物產權空間及屬性： 

建物產權空間以 consistsOfBuildingPart 節點紀錄該棟建物內各個產

權之空間及屬性資料 

(1) 空間資料 

如圖 3-100，consistsOfBuildingPart具有 26個節點，即代表有 26

個產權空間資料，每個節點展開後，於 boundedBy 記錄產權空

間之邊界 poly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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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0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 XML產權空間資訊記錄格式 

(2) 屬性資料： 

如圖 3-101，產權模型之屬性資料包含二部分： 

 棟產權模型：紀錄該棟建物之縣市、段代碼、棟次、完工

日期、樓層數、建物登記(建號母號、建號子號、收件年字

號、門牌、主要用途、坐落地段地號、使用執照號、完工

日期等) 

 內部各建號(戶號)產權模型：各建號(戶號)產權模型紀錄建

號母號、建號子號、是否為主要建物、附屬建物類型、高

度、面積、層次等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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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1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 XML產權屬性資訊記錄格式 

 

(二) 地籍產權模型轉換 LOD1 三維建物模型作業流程 

由前述資料結構分析，建物產權模型具有足夠之資訊用以轉換 LOD1模

型；其中，透過樓層空間屬性資料可建構出更精準之 LOD1模型，透過

建物產權空間屬性資料更可進一步產製出三維產權空間屬性，具有更

多的建物相關資料可增加未來圖臺應用之面向(如圖 3-102)。依本案 10

月工作會議決議，三維產權空間屬性由地政單位專責持續發展，本案

以透過樓層空間屬性資料轉換 LOD1模型，提升圖臺模型之更新時效及

模型品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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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2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更新 LOD1資料類型 

利用建物產權模型資料轉換 LOD1 模型之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3-103，除

由 NEW XML萃取樓層空間結構據以進行 LOD1灰階及近似建模外，亦

包含萃取整棟屬性資料作為 LOD1之模型屬性。 

 

圖 3-103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更新 LOD1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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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步驟說明如下： 

1. 樓層空間萃取資料 

由 NEW XML可以萃取出各樓層之空間結構(含 Polygon及高度)後，本

團隊進行以下二種 2D及 3D處理之作業 (說明範例如圖 3-104)： 

(1) 含各樓層結構：如將各樓層之空間結構資訊直接轉換成 3D 結構，可

產製含各樓層結構之三維模型，惟轉換成 2D Shapefile時，各樓層均

具有一個建物框，使得在 2D圖資查詢時各樓層之建物框重疊在一起，

較不符 2D圖資處理之作業原則。 

(2) 建物區塊投影到地面不重疊：自最低樓層開始往上進行相鄰樓層之

結構判斷，如結構相似(面積重疊 98%)即將相鄰樓層做合併處理，使

得最後各建物區塊投影到地面不重疊，此種作業產製之 2D Shapefile

與地形圖較相近，3D模型結構亦與 LOD1模型結構較類似。 

 

圖 3-104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轉換 LOD1模型類型 

2. 建物外框萃取資料 

將產權模型內之各建物框資料合併後可產製產權模型之外框資料，並

賦予屬性，作為年度整合版 LODLOD1之模型管理(如圖 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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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5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建物外框萃取 

 

3. 屬性萃取資料 

萃取產權建物裡之棟屬性資料，並依 LOD1 作業規範產製每棟之

屬性資料(如圖 3-106)，與 LOD1模型不同點在產權建物內之所有不同

高度之建物結構均整合於同一模型檔案內，且同一建物只有一個建物

屬性，較符合建物群組關聯之概念(由地形圖轉製 LOD1模型則不同高

度之建物結構各為一個模型且各自有其屬性資料)。 

 
圖 3-106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棟建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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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業成果及說明 

第一節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及詮釋資料建置 

一、 圖資異動分析成果 

(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 

1. 作業成果說明 

本案今年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區域為臺中市部分地區、新竹市

東區、新北市五股區、林口區、八里區、貢寮區及汐止區、花蓮縣

鳳林鎮及光復鄉。以最新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既有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模型進行差異比較，更新數量成果如表 4-1。 

表 4-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異動分析結果 

縣市 差異數量 異動 新增 滅失 

臺中市 33,761 15,441 18,320 175 

新北市 62,265 43,331 18,934 4,096 

新竹市 5,584 3,431 2,153 426 

花蓮縣 6,403 4,473 1,930 31 

總計 

(異動比例) 

108,013 

(8.52%) 

66,676  

(5.26%) 

41,337  

(3.26%) 

4,728  

(0.37%) 

 

2. 疑義說明及建議 

分析臺中市圖資異動過程中，發現部分建物原始資料交界處，建物

僅有部分建物框(如圖 4-1及圖 4-2)；另新舊建物框因未刪除造成部

分建物重疊，造成異動判斷之困難(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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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中市交界建物僅有部分建物框 圖 4-2 臺中市交界處異常建物分布 

 

圖 4-3 臺中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新舊建物未妥善處理 

 

有關交界處經人工辨識後，已經刪除此部分錯誤。另此 110 年版之

新舊建物框圖資重疊屬性未有完整之建置年份，已標記為重疊建物，

將比對現況航照或電子地圖後，並參照 109 年之建置成果，於年度

整合版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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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 

109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與前一年度之模型成果進行差異分

析後，各縣市之異動數量如表 4-2。為了減少過多細小、零碎及樓高

異常之建物框，刪去建物框最長邊不足 5 公尺或樓高不足 2 公尺之建

物框後，才進行建模處理。 

表 4-2 平面異動數量 

縣市 
差異數量 

(扣除最長邊<5m) 

差異數量 

(原始資料) 

異動 

(原始資料) 

新增 

(原始資料) 
滅失 

臺南市 44,278 52,585 33,099 19,486 5,476 

宜蘭縣 21,640 24,706 11,690 13,016 1,027 

南投縣 28,203 33,062 18,024 15,038 3,469 

彰化縣 48,448 61,715 31,704 30,011 4,196 

雲林縣 35,497 40,150 25,656 14,494 2,650 

嘉義縣 24,842 29,995 17,941 12,054 2,869 

花蓮縣 4,613 11,992 5,231 6,761 608 

臺東縣 15,639 18,267 6,788 11,479 1,492 

澎湖縣 13,336 15,701 3,996 11,705 256 

總計 

(異動比例) 

236,496  
(19.22%) 

288,173  
(23.42%) 

154,129  
(12.53%) 

134,044  
(10.89%) 

22,043  
(1.79%) 

 

(三) 圖資異動更新標準建議 

本案目前更新標準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差異 1 平方公尺或 10%；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 3 平方公尺或 10%，在此標準下，不同時期之圖資差異

分析結果可能為細長條狀或形狀破碎之多邊形(如圖 4-4~圖 4-5)，可能

為不同時期之製圖誤差，而非正常建物異動，使得更新過於敏感。 

     

圖 4-4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新舊標準差異分析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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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新舊標準差異分析比對圖 

依據本年度部分作業區，使用不同更新標準，試作差異分析結果如下

表 4-3 及表 4-4。團隊建議未來可修正更新標準，於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作業區判斷面積差異 2 平方公尺或 10%，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區

判斷面積差異 5 平方公尺或 10%，提高標準後相較於今年，對整體建

模數量影響皆小於 2%，但應能有效減少無效之建物框及模型產製。 

表 4-3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在不同更新標準下之更新數量 

更新標準 

(平方公尺)  

1 

(現行標準) 
2 3 4 5 

台中市 15,441 15,180 15,073 14,996 14,941 

新竹市 3,431 3,371 3,341 3,309 3,281 

花蓮縣 4,473 4,363 4,302 4,267 4,245 

合計 23,345 22,914 22,716 22,572 22,467 

減少數量 - -431 -629 -773 -878 

減少比例 - -1.85 % -2.69%  -3.31% -3.76% 

表 4-4 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在不同更新標準下之更新數量 

更新標準 

(平方公尺) 

3 

(現行標準) 
5 6 7 8 

臺南市 33,099 32,472 32,075 31,628 31,221 

宜蘭縣 11,690 11,525 11,416 11,290 11,144 

南投縣 18,024 17,893 17,832 17,746 17,640 

彰化縣 31,704 31,204 30,892 30,552 30,217 

雲林縣 25,656 25,277 25,025 24,754 24,466 

嘉義縣 17,941 17,616 17,423 17,232 17,039 

花蓮縣 5,231 5,184 5,162 5,142 5,118 

臺東縣 6,788 6,581 6,504 6,419 6,331 

澎湖縣 3,996 3,934 3,900 3,854 3,833 

合計 154,129 151,686 150,229 148,617 147,009 

減少數量 - -2,443 -3,900 -5,512 -7,120 

減少比例 - -1.59%  -2.53%  -3.58%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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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樓高萃取 

建物樓高萃取及山形屋頂偵測工具，由本團隊自行開發之工具處理產製

成果，如圖 4-6)進行。 

 

圖 4-6 樓高萃取工具程式 

依第三章所述，在進行建物樓高萃取前，先進行偏移修正及斷面線不

平滑區域偵測與排除計算等二項前處理，其中利用計算各點位之梯度值來

判斷斷面線不平滑區域，如該點之梯度過大將不納入高程計算。 

建物樓高係取涵蓋最多點位之樓層(級距)（簡稱眾數層）之高度平均

值，作為萃取建物高度之數值(如圖 4-7)，並於屬性資料中除記錄代表高度

外，並新增二個欄位記錄各樓層所占之比例(如圖 4-8)，對後續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區域之建物框含多個不同高度建物之屬性查詢有實質助益。 

1. 屬性欄位查詢(以 floor109 欄位紀錄占比 10%以上之樓層) 

2. 內部參考(以 floor109c 欄位紀錄占比 1%以上之樓層) 

DSM-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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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比例統計   

賦予樓高值 3.72 8.28 

圖 4-7 樓高代表示意圖 

 

圖 4-8 樓高屬性紀錄欄位及內容 

依前述作業流程，以目前各縣市最新版本之光達 DSM 資料進行樓高

萃取，成功率如表 4-5，統計可見各縣市之成功率與光達 DSM 之資料年份

有關，如臺南市及南投縣之光達 DSM 為 107~109 年產製，故有較高之成

功率，彰化縣及宜蘭縣之光達 DSM 資料較舊(103~105 年)，其成功率較低。 

表 4-5 光達 DSM萃取樓高成功率分析 

縣市 
光達 DSM 樓高

萃取數量 
樓高>=2m 樓高<2m 成功率 

臺南市 22,613 21,767 846 96.26% 

宜蘭縣 2,679 2,091 588 78.05% 

南投縣 14,299 13,460 839 94.13% 

彰化縣 968 696 272 71.90% 

雲林縣 10,385 8,889 1,496 85.59% 

嘉義縣 7,511 6,813 698 90.71% 

花蓮縣 3,520 2,904 616 82.50% 

臺東縣 13,971 12,138 1,833 86.88% 

澎湖縣 8,520 0 8,520 0.00% 

總計 84,466 68,758 15,708 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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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航拍影像產製樓高成果 

因應光達產製之 DSM 時效不足之區域，運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航拍影

像，以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來改善高度資訊不足之問題，各縣市利用

密匹配產製 DSM 萃取樓高之成功率如表 4-6，成功率可見普遍提升。

其中，部分區域(如宜蘭縣)因航拍影像為線列式 ADS 影像則以立體製

圖方式萃取異動建物樓高。 

表 4-6 密匹配產製 DSM萃取樓高成功率分析 

縣市 
密匹配產製 DSM 樓

高萃取數量 
樓高>=2m 樓高<2m 成功率 

臺南市 14,499 13,384 1,115 92.31% 

宜蘭縣 - - - - 

南投縣 2,361 2,262 99 95.81% 

彰化縣 40,891 37,823 3,068 92.50% 

雲林縣 19,337 18,534 803 95.85% 

嘉義縣 12,693 11,686 1,007 92.07% 

花蓮縣 - - - - 

臺東縣 - - - - 

澎湖縣 - - - - 

總計 89,781 83,689 6,092 93.21% 

註：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無對應之密匹配產製 DSM資料 

1. 作業成果說明 

依本案第一階段核定之作業計畫書，針對彰化、雲林、南投、嘉義及

臺南等縣市範圍，以 109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航照影像，辦理影像密

匹配產製 DSM作業，作業範圍如圖 4-9及圖 4-10，共計 400幅圖。 

其中，本案採用之航照影像為 UltraCAM 及 DMC 數位影像，已於 109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計畫中辦理空中三角測量作業，故已具備航測等

級精度之內外方位參數，據以完成影像匹配及 DSM產製作業。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97 

 

  

圖 4-9 第 2階段航照影像密匹配作業範圍圖 圖 4-10 第 3階段航照影像密匹配作業範圍 

 

產製 DSM 成果(1 公尺解析度)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及真實正

射影像，可大致確認平面與 2D圖資、影像資料皆符合，如圖 4-11；高

程精度則辦理自主檢查，全案共抽驗 40幅圖，每圖幅選擇 20處未變動

屋頂與 LiDAR DSM進行高度比對，均方根誤差符合自主檢核標準。 

 

圖 4-11 航照產製 DSM 成果套疊比對 

2. 作業成本分析 

依據本案實際執行情況進行成本及成果數量統計，航照影像密匹配產

製 DSM 之成本分析如表 4-7，整體而言，每幅圖產製 DSM 之成本約

為 5,042元，單一建物取得樓高成本為 2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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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航照密匹配作業為大面積產製流程，故單位面積之異動建物

數量，影響單一建物取得樓高成本甚鉅；以兩個作業團隊統計數據為

例，各自負責之作業區域總建物數差異甚大，造成單一建物樓高成本

差距近 3 倍，因此，在此提出兩項建議：(1)未來預算編列以圖幅或作

業面積計算，較能幅合實際作業成本，(2)單位面積建物密集度高之圖

幅，以航照密匹配產製 DSM方式辦理，效益較高。 

 

表 4-7 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成本分析表 

統計項目 作業團隊 台灣世曦 經緯航太 

圖幅數量 圖幅數 184 216 

工時成本 

作業工時(人時) 1,390 1,568 

作業工時(人天) 174 196 

作業工時(人月) 7.9 8.9 

總成本(元) 947,600 1,069,200 

建物數量 

(棟) 

南投縣 3,373  

彰化縣 43,952  

雲林縣 22,252  

嘉義縣  13,187 

臺南市  15,595 

總建物數 69,577 28,782 

成本計算 

單一圖幅產製成本(元/幅) 5,150 4,950 

單一建物樓高成本(元/棟) 13.6 37.1 

平均圖幅成本 5,042 

平均建物成本 20.5 

*計算基礎說明： 

(1)人月成本：約為 120,000元=平均月薪 x 2(含稅金、勞健保、辦公室租金、 

年終獎金、軟硬體攤提等雜項)。 

(2)每天作業 8小時，每月上班 22天。 

 

(二) 航照立體測量取得異動建物樓高成果 

1. 作業成果說明 

立體量測取得異動建物樓高部分，針對彰化、雲林、南投、嘉義、臺

南、宜蘭、花蓮、臺東及澎湖等縣市範圍，以 109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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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航照影像，辦理航照立體量測樓高作業，作業範圍如圖 4-12所示；

其中，由台灣世曦辦理 138 幅圖，經緯航太辦理 162 幅圖，總計 300

幅，並依照影像來源分別使用 UltraCAM、DMC及 ADS影像。 

量測高度同樣辦理自主檢核程序，抽選 20 幅圖，每幅圖以航照

立體對重複量測方式，抽驗 12棟建物。 

 

圖 4-12航照影像立體量測樓高作業範圍圖 

 

此外，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作業之區域(如圖 4-9 及圖 4-10)，選

擇至少 50幅圖，針對樓高不足 2m之建物，以立體量測取得建物樓高

方式補測；依據本案第 6 次工作會議決議，挑選樓高不足 2m 建物數

量最多的圖幅辦理前述工項，其中，由台灣世曦辦理 23 幅圖，經緯

航太辦理 27幅圖，總計建物數量為 2,851棟，如圖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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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密匹配區域補測 2m 以下建物樓高作業範圍 

2. 疑義說明及建議 

立體量測取得異動建物樓高作業過程中，少量部分建物因「影像遮

蔽」、「影像無建物」、「軍區內建物」及「建築中建物」等因素，無法

從航照影像上取得建物高度，如圖 4-14；本團隊已於作業過程中記錄

並列於疑義清單中，未來將回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團隊，進一步辦理

確認及二維圖資更新，詳細統計資料如表 4-8。 

 

 
圖 4-14 二維建物圖資疑義確認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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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立體量測建物樓高態樣表 

縣市 
待量測建

物 

已量測樓

高 

影像

遮蔽 

影像 

無建物 

軍區內

建物 

建築中建

物 
完成率 

南投縣 10,248 10,135 86 26 1 0 98.90% 

彰化縣 6,566 6,546 14 5 0 1 99.70% 

雲林縣 5,503 5,495 2 6 0 0 99.85% 

合計 22,317 22,176 102 37 1 1 99.37% 

 

此外，作業過程中，於部分區域(雲林縣西南角、宜蘭縣東南角)

顯示建物高度不足 2m 的情形(如圖 4-15)，本團隊進一步以航照立體

對檢視該區域 LiDAR DEM 高程，發現該區域以航照量測之地面高度

與 LiDAR DEM存在約 1.5~2公尺的系統差異(如圖 4-16)；針對該區域

以人工量測地面高度方式，取得建物實際樓高，以取得建物正確樓高。 

  

(a)雲林地區 (b)宜蘭地區 

圖 4-15 樓高不足 2公尺建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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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以航照立體量測確認 LiDAR DEM/DSM高程 

 

3. 作業成本分析 

依據本案實際執行情況進行成本及成果數量統計，航照影像立體量測

樓高之成本分析如表 4-9，整體而言，平均每幅圖採集樓高數量約為

206棟，成本約為 6,448元，單一建物取得樓高成本為 34.9元。 

本項作業為高度勞力密集作業模式，需人工逐一量測建物高度，兩個

團隊成員執行之成本效率相當一致，單一建物成本也高於航照密匹配

產製 DSM 的方案，約為 1.7 倍(34.9/20.5=1.70)。因此，未來建議針對

單一圖幅異動建物數量低於 200 棟之區域，採用立體量測樓高之作業

模式，較符合成本效益；整體而言，本案之樓高採集策略符合成本分

析結果，可做為未來更新維護之參考作業模式。 

 

表 4-9航照影像立體量測樓高成本分析表 

統計項目 作業團隊 台灣世曦 經緯航太 

工時成本 

作業工時(人時) 1,534  1,776  

作業工時(人天) 192  222  

作業工時(人月) 8.7  10.1  

總成本(元) 1,045,909  1,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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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項目 作業團隊 台灣世曦 經緯航太 

建物數量 

(棟) 

立體測圖區 28,516  33,319  

密匹配區 

2m以下建物補測 
1,376  1,476  

總數 29,892  34,795  

圖幅數量 

立體測圖區 138  162  

密匹配區 

2m以下建物補測 
23  27  

總數 161  189  

平均建物 

數量統計 

(棟/幅) 

立體測圖區 207  206  

密匹配區 

2m以下建物補測 
60  55  

總數 186  184  

成本計算 

單一圖幅成本(元/幅) 6,496.3  6,406.9  

單一建物成本(元/棟) 35.0  34.8  

平均圖幅成本 6,448.1 

平均建物成本 34.9 

*計算基礎說明： 

(1)人月成本：約為 120,000元=平均月薪 x 2(含稅金、勞健保、辦公室租金、 

年終獎金、軟硬體攤提等雜項)。 

(2)每天作業 8小時，每月上班 22天。 

 

(三) 小結 

本年度採用光達 DSM、航照密匹配產製 DSM 及航照影像立體量測樓

高(本年度新增項目)等三種樓高萃取方案，於本案作業範圍之成功率

比較如表 4-10，其中成功率之高低順序普遍為：(1)立體量測樓高，(2)

密匹配產製 DSM，(3) 光達 DSM萃取樓高。 

進一步分析，成功率與資料產製時間有正相關，如臺南市之光達

DSM 資料為 107~109 年，其成功率會較高(96.26%)，而彰化縣之光達

DSM 資料為 105 年，對於 109 年更新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異動建物

在 105年光達 DSM上就無對應建物高程資料，造成較低之樓高萃取成

功率(71.90%)，但藉由利用年份較相近之原始航拍影像進行密匹配產

製 DSM 或立製量測樓高則可改善此問題，將樓高萃取成功率提升至

9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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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來建物模型高度的萃取，建議能依據建物異動密集度不同之

區域，搭配選擇航照密匹配產製 DSM、立體量測樓高兩種策略，使樓

高更新更具彈性及時效性。搭配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規劃，兼顧成

本及提升資料更新頻率並維護模型成果品質，有效改善DTM時效不足

之問題。 

表 4-10各種樓高萃取方案之成功率比較 

縣市 
光達 DSM 樓高 

萃取成功率 

密匹配產製

DSM 

萃取成功率 

立體量測樓高

萃取成功率 

成功率 

(樓高>=2)/(總數量) 

臺南市 96.26% 92.31% 96.80% 95.05% 

宜蘭縣 78.05% - 99.93% 97.22% 

南投縣 94.13% 95.81% 95.98% 95.30% 

彰化縣 71.90% 92.50% 94.22% 92.32% 

雲林縣 85.59% 95.85% 98.09% 93.21% 

嘉義縣 90.71% 92.07% 98.04% 92.77% 

花蓮縣 82.50% - 97.62% 86.08% 

臺東縣 86.88% - 99.34% 88.21% 

澎湖縣 0% - 97.13% 35.08% 

 

 

四、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建置成果 

LOD1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產製，以本團隊自行開發之工具程式以自動化方

式進行(如圖 4-17)，此工具可以讀取 shapefile，以及屬性 DBF 檔，依前述

記錄之建物樓高等屬性資料來進行自動化建模並建立建物屬性資料(如圖

4-18)，有效減少人工介入及提升產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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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LOD1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工具程式 

 

圖 4-18 LOD1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屬性賦予程式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成果以 KML 格式記錄，並可查詢建物之屬性資料，

如圖 4-19。 

 
圖 4-19灰階模型展繪及屬性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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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成果 

(一) 近似化模型成果 

本計畫工作項目「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整合及詮釋資料建置」-「三維近

似化建物模型產製」共分三階段繳交成果，成果數量如表 4-11。 

表 4-11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成果 

各階段實際繳交數量表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總計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產製   72,055 72,055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   50,037 50,037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  103,361 154,710 258,071 

分戶建物框 241,508 177,991 162,104 581,603 

 

LOD1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之建置範圍及數量與前述 LOD1 三維灰階建物

模型相同，建模程序係以本團隊自行開發之工具程式來進行(如圖 4-20)  

 
圖 4-20 三維近似化建模軟體 

工具程式包含模型立面體產生，以及屋頂及牆面材質貼圖，並產製成

KMZ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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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紋理貼圖處理 

本團隊自行發使用建物框利用共線式逆向反推原始航拍像平面坐標並擷取

屋頂影像之工具程式(如圖 4-21) 

 

圖 4-21建物框利用共線式逆向反推原始航拍擷取屋頂影像工具 

 

建物框利用共線式逆向反推原始航拍像平面坐標後與原始航拍之套合如圖

4-22 (都會區)及圖 4-23 (郊區)，有相當不錯之套合精度。 

 

圖 4-22 建物框利用共線式逆向反推像平面坐標並與原始航拍套合分析(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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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建物框利用共線式逆向反推像平面坐標並與原始航拍套合分析(郊區) 

對於無原始航拍範圍之建物框，由正射影像萃取屋頂並進行自動化偏移修

正處理，在正射影像上擷取以建物對應影像坐標為中心之較大範圍影像，

以影像辨識方法，在其中尋找最符合建物框特性之區域，可自動化修正建

物偏移之問題(範例如圖 4-24)，屋頂紋理貼圖成果如圖 4-25。 

    

    
圖 4-24 影像匹配萃取屋頂偏移作法(黃色框：原始對應位置；紅色框：修正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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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屋頂材質貼圖成果範例 

(三) 牆面紋理貼圖處理 

1. 近似化建物模型之外牆紋理材質資料庫 

本案第一階段即繳交一樓外牆材質 10,647張以及二樓外牆材質 50,085張，

共計超過 60,000 張，各類型範例及數量如下，材質庫具有以下特性，且因

前述影像辨識之區辨能力較高，可具有更優及更多樣性之整體建模視覺效

果： 

 材質庫係由本團隊參考臺灣常見之房屋外觀樣式(外牆結構具備多樣

性，包含玻璃帷幕、陽台、窗戶…等)蒐集完成。 

 材質庫影像均已事先作過幾何及色彩校正處理，兼顧明亮度、清晰

度及立體度，使得建模品質均有一定品質。 

 牆面貼圖材質之組成包含騎樓與牆面組成，騎樓一般以一樓為主，

針對商辦類型騎樓特別設計挑高(二或三層樓)。 

 依建物樓層高度以及使用類型，建物材質區分大樓、公寓、透天、

鐵皮屋廠房等，其中磚造類型建物通常具備陽台與窗戶結構(如圖 4-

26~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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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大樓類型材質庫(約 15,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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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公寓類型材質庫(約 15,000個) 

 

 

圖 4-28透天類型材質庫 (約 10,000個) 

 

 

 

圖 4-29 廠房類型材質庫(約 3,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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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一樓材質庫(約 5,000個) 

 

 

圖 4-31 一樓 (鐵皮屋廠房類型)材質庫 (約 2,000個) 

 

2. 使用工具 

依前章所述牆面紋理街景比對之方法設計，本團隊自行開發設計軟體

(如圖 4-32)，此軟體主要在研發階段用以評估比對結果所使用，此影像

比對模組已整合於三維近似建模軟體，Google 街景影像擷取、影像比

對、使用最高比對係數之材質影像作模型貼附等作業均能自動化處理。 

軟體介面中，左上側為欲比對之街景影像，右側為比對出最相似影像，

左中側為這二個特徵向量之直方圖(以不同顏色表示)，比對係數依排序

顯示於右側中間列。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113 

 

 
圖 4-32 影像比對系統(本團隊自行開發) 

3. 建物街景影像特徵比對成果紀錄 

在實際進行近似化建物模型運算時，記錄各建物模型之牆面影像比對

係數以及對應之材質影像(如圖 4-33)，做為後續之檢查依據。 

 

圖 4-33 街景影像特徵比對成果紀錄 

 

4. 建物街景影像特徵比對係數分析 

針對比對係數作分析如下：  

(1) 高比對係數結果 

對於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如果其結構呈現理想之重複性結構，則

比對係數普遍較高，以表 4-12 為例，前 100 名之比對係數均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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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以上，而且均呈現與街景影像相似之材質顏色與結構。 

表 4-12 高影像比對係數結果 

排序 1 25 

比對 

係數 
0.827 0.752 

最相似

影像 

  
排序 50 100 

比對 

係數 
0.741 0.716 

最相似

影像 

  

(2) 中比對係數結果 

對於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如果其內含之結構較多樣，其比對係數

值在 0.7~0.3之間，但仍能比對出類似之材質影像，如表 4-13。 

表 4-13 中影像比對係數結果 

排序 1 100 

比對 

係數 
0.410 0.335 

最相似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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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1 100 

比對 

係數 
0.436 0.368 

 

  

 

(3) 低比對係數結果 

當比對係數小於0.3時，可能因建物結構對應之街景影像其結構複雜

多樣，或因天空、招牌或路樹之影響，但因近年來逐步增加材質資

料庫，材質有更多的選擇，因此部分仍具有近似化材質成果，如表

4-14。 

表 4-14 低影像比對係數結果 

排序 1 1 

比對 

係數 
0.270 0.273 

 

  

排序 1 1 

比對 

係數 
0.246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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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1 1 

比對 

係數 
0.095 0.057 

最相似

影像 

  

 

(4) 比對係數為 0 

表 4-15 則呈現影像材質庫相似度最低之材質，其比對係數為 0，在

視覺上則與街景影像影像完全不同。 

表 4-15 影像係數最低之材質比較 

排序 28176 28175 

比對 

係數 
0 0 

最相似

影像 

  

圖 4-34所示為材質庫影像檢索結果之建模成果案例，展示透過本機制可獲

取與建物實景相近的材質來進行貼附，達到近似化建模的效果。 

擷

取

之

街

景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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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模

成

果 
   

 

擷

取

之

街

景

影

像 
   

建

模

成

果 

   
圖 4-34 建模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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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詮釋資料建置成果 

       詮釋資料之建置方法主要依據內政部最新訂頒之「臺灣空間詮釋資料

規範」(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TWSMP) 2.0版規定建立各項成果

之詮釋資料，並利用內政部「詮釋資料編輯系統 2.0」逐一編寫。製作時

是以測繪中心提供之詮釋資料範本為基礎，依序填入公司名稱及聯絡資訊、

關鍵字、使用限制/取用限制/安全性限制、所屬縣市鄉鎮、承辦人資料、

主題資訊等。 

        詮釋資料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於關鍵字的欄位處說明該直轄市、

縣(市) LOD1 資料來源，主要區分為四大類，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細緻化、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其他(既有模型)，如表 4-16 所示，

詳細資料可參閱各模型屬性表 (建物框資料來源請參閱 SOURCE 欄位，建

物高度來源請參閱 H_SOURCE 欄位)。另高雄市因細緻化與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作業範圍已涵蓋全市範圍，因此不列出細緻化行政區，臺南市則逐一

列出細緻化行政區(如圖 4-36)。 

表 4-16各直轄市、縣(市)LOD1資料來源說明表 

 
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細緻化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其他 

臺中市 V  V V 

臺南市 V V V V 

高雄市  V V V 

新北市 V  V V 

宜蘭縣 V  V  

南投縣 V  V  

彰化縣 V    

新竹市   V  

雲林縣 V    

嘉義縣 V    

花蓮縣 V  V  

臺東縣 V    

澎湖縣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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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詮釋資料編輯系統 

 

圖 4-36臺南市詮釋資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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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細緻化建物框及產製三維建物

模型 

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 

建物框分棟成果依本案契約書分為 3 個階段繳交，成果包含分棟建物框

shapefile、灰階模型及三維近似化模型，總計約 58 萬餘棟。各階段繳交區

域、分類、成果數量統計等如表 4-17。 

表 4-17建物框分戶作業範圍 

行政區 行政區 分類 施作 階段 模型數量 公頃 
每公頃平

均模型數 

臺南市 

東區 城區 全區施作 1 49,537 520.98 95.1 

南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1 37,656 533.15 70.6 

北區 城區 全區施作 1 39,548 405.98 97.4 

安南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1 74,223 1,148.71 64.6 

安平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1 15,546 197.68 78.6 

中西區 城區 全區施作 1 22,804 280.22 81.4 

高雄市 

甲仙區 郊區 全區施作 1 3,029 61.28 49.4 

岡山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38,960 772.21 50.5 

橋頭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16,122 264.29 61.0 

田寮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5,984 97.45 61.4 

阿蓮區 郊區 部分施作 2 10,425 207.48 50.2 

路竹區 城郊混合區 部分施作 2 11,569 368.35 31.4 

湖內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15,945 261.84 60.9 

茄萣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11,119 146.90 75.7 

永安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7,037 153.56 45.8 

彌陀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8,110 123.55 65.6 

梓官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2 14,739 219.91 67.0 

旗山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21,295 293.56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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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行政區 分類 施作 階段 模型數量 公頃 
每公頃平

均模型數 

杉林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7,907 120.09 65.8 

內門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8,581 156.06 55.0 

那瑪夏區 郊區 全區施作 2 1,198 19.27 62.2 

林園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3 26,986 411.88 65.5 

大寮區 城郊混合區 部分施作 3 38,146 868.26 43.9 

大樹區 郊區 部分施作 3 17,965 249.20 72.1 

大社區 城郊混合區 部分施作 3 3,137 88.74 35.3 

仁武區 城郊混合區 部分施作 3 21,201 437.46 48.5 

鳥松區 城郊混合區 全區施作 3 17,308 356.23 48.6 

燕巢區 郊區 部分施作 3 12,653 291.27 43.4 

美濃區 郊區 部分施作 3 14,453 343.16 42.1 

六龜區 郊區 全區施作 3 9,096 148.50 61.3 

茂林區 郊區 全區施作 3 881 11.32 77.8 

桃源區 郊區 全區施作 3 2,278 31.23 72.9 

總計         585,438 9,589.77   

        

第一批取得之初步分戶成果，經檢查後發現，程式自動分戶造成許多建

物框重複，導致大量面積的重疊，如圖 4-37，以臺南市南區為例，圖中

紅色的標示為重疊區域，共計有 6,626 個區塊重疊，多數是形狀面積完

全相同的 polygon，屬性也相同，如圖 4-38，因此使用 ArcGIS 軟體的工

具 dissolve 將完全相同的 polygon 合併為 1 個，為確保合併的 polygon 確

實相同，除了既有屬性作為判斷外，增加中心點 X 與 Y 坐標來進行判

識，完成後重新進行位相檢核，由圖 4-39可看出重疊的區塊大量減少，

剩下 363個重疊則在後續人工編修時一併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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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初次位向檢核成果 

 

圖 4-38重疊區塊與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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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初步處理後位向檢核成果 

第一批初步成果有部分分戶問題，由測繪中心修正程式處理位相後，第

二批取得之初步分戶成果，檢查後發現重疊區大幅降低，重疊的狀況幾

乎皆為相同形狀且相同位置的重疊，如圖 4-40，如此可降低人工處理重

疊之時間，也提高初步分戶程式的正確性。 

 

圖 4-40 高雄市路竹區重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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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初步分戶成果經檢視後發現，同樣有重疊的情況，但重疊類型與

先前不同，多數為地中地的重疊情形，如圖 4-41 所示，箭頭所指的大建

物框內有 2 筆紅色圈起來的小建物框。建物框重疊的情形皆會在作業中

以人工編修之方式處理，並反應給測繪中心做為後續修正程式的參考。 

 

圖 4-41高雄市林園區重疊範例 

 

另初步分戶成果與電子地圖建物框比較發現，經程式自動分戶所造成部

分建物框缺漏或變形，其建物框與原電子地圖不同，以高雄市茄萣區為

例（如圖 4-42），紅色框起來範圍應為建物範圍，但經程式分戶後造成

大面積的缺漏；以高雄市大樹區與燕巢區為例（如圖 4-43），在建物框

中間或邊緣也會有較小面積的缺漏情形。以上狀況在比對後會將分戶成

果依照電子地圖建物框範圍進行修正，做為後續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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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高雄市茄萣區初步分戶成果與電子地圖建物框差異範例 

 

 

圖 4-43高雄市大樹區與燕巢區初步分戶成果與電子地圖建物框差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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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南市南區為例，由圖 4-44左邊可看出，初步分戶成果部分與門牌及

影像資訊吻合，部分則須進一步編修，圖 4-44右邊經編修後大致可呈現

1 戶 1 門牌的成果，少部分門牌與影像不吻合之區域則以影像為主進行

分戶。 

 
圖 4-44細緻化編修成果展示 

未來更新建議針對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框進行異動分析，異動分析作

業流程比照本年度作業流程，將篩選出之異動建物框分為 2 個種類，新增

與異動，新增之建物框首先執行初步地籍分戶之程式，後續比照本年度作

業流程進行人工編修與檢核；異動之建物框同樣進行初步分戶作業，完成

後人工判釋異動部分，針對異動部分進行人工編修與檢核，並將異動之分

戶成果匯出進行建模，流程如圖 4-45。 

 

圖 4-45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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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戶試辦作業之工時統計與成

本分析如表 4-18，郊區與城郊混合區之成本與預期差異不大，城區所需

之人工時則與預期差異頗大，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 

1. 城區因大廈型集合式住宅較多，其建築基地未依照各棟建物做地籍

分割，單一建物框內包含多個門牌，需人工花費較多時間進行判釋

與分棟。 

2. 建物樓高較高，正射影像有高差位移，無法直接作業，需先平移建

物框至屋頂位置，較容易參照影像進行分戶，完成後需再平移回正

確位置。 

3. 建物數量多且密集，若於地籍初步分戶時因地籍線與建物框不吻合

導致分戶有誤，則須修正的建物數量較多。 

 

表 4-18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戶作業工時統計與成本分析 

經緯 模型數 面積 時數 平均(小時/公頃) 平均(小時/模型) 單價(每公頃) 單價(每模型) 

城區 89085 926.95 497 0.54 0.0056 365.64 3.80 

城郊混合區 195927 3,560.27 1099 0.31 0.0056 210.39 3.82 

郊區 51109 962.79 502 0.52 0.0098 355.43 6.70 

總和 336,121 5,450.01 2098     

世曦 模型數 面積 時數 平均(小時/公頃) 平均(小時/模型) 單價(每公頃) 單價(每模型) 

城區 22,804  280.22  142 0.51 0.0062 345.20 4.24 

城郊混合區 154,840  2,638.89  766 0.29 0.0049 197.99 3.37 

郊區 71,673  1,220.65  599 0.49 0.0084 334.65 5.70 

總和 249,317  4,139.76  1507     

合併 模型數 面積 時數 平均(小時/公頃) 平均(小時/模型) 單價(每公頃) 單價(每模型) 

城區 111,889  1,207.17  639 0.53 0.0057 360.90 3.89 

城郊混合區 350,767  6,199.16  1865 0.30 0.0053 205.11 3.62 

郊區 122,782  2,183.43  1101 0.50 0.0090 343.81 6.11 

總和 585,438  9,589.77  3605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128 

 

以臺南市東區為例，如圖 4-46，城區大樓因樓高較高，正射影像高差位移

嚴重，無法直接參照影像進行編修，經初步地籍分戶後，大樓之建物框仍

維持單個建物框，框內有數個門牌，類似此情況之建物框皆須先平移建物

框至屋頂位置，參照影像與門牌進行分戶，完成後需再平移回正確位置。 

 

 

圖 4-46城區分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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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分棟建物框)成果 

(一) 近似化模型建置 

分棟建物框之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流程如前章節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及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之近似化模型產製，包含屋頂及牆面材質之處理、建模

與封裝，細緻化前後之比較如圖 4-47： 

 

圖 4-47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細緻化前後建模成果比較 

 

依合約規範，於地籍細緻化分棟作業範圍，試作山形屋頂之建模，團隊

除合約規範範圍外，於本案作業範圍全面進行山形屋頂建模(亦包含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區、高程異動區)，成果如圖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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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山形屋頂建模成果 

(二) 山形屋頂偵測分析 

1. 屬性紀錄 

依前述山形屋頂之理論分析，在實作中共記錄五個欄位(如圖 4-49)，包含： 

 判斷山形屋頂之衡量因子： 

(1) TROOF_R  =  min(μ
A

, μ
B
)/ max(μ

A
,μ

B
)：理想值為-1； 

(2) TROOF_M  =  min(μ
A
,  μ

B
)：反映屋頂之斜面角度； 

(3) TROOF_STD=  min(σ
A
, σB)：反映屋頂斜面之平滑程度； 

 建模時用以判斷山形屋頂方向： 

(4) TROOF_DIR：屋脊線方向(水平或垂直)； 

(5) R_angle：屋脊線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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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 山形屋頂實際偵測屬性紀錄 

2. 山形屋頂偵測結果 

較理想之山形屋頂衡量因子數據為：TROOF_R =-1(左右二側值相同且

正負號相反)、TROOF_M > 20(斜面傾斜角度較高)、
𝐓ROOF_STD

𝐓ROOF_M
< 𝟏  (雜

訊較小)，偵測結果對應之相關數據如圖 4-50，前述三項衡量因子均較

接近理想值。 

 

圖 4-50 理想山形屋頂評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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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DSM 品質以及建物框與 DSM 之套合相符程度(通常無法完滿套合，

尤其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範圍)，造成前述各項山形屋頂偵測評估因子通

常無法如理想值。綜合山形屋頂與非山形屋頂之對應相關數據如圖 4-51，

其中數據表中紅色框線所列未符合山形屋頂之偵測條件，實際 DSM 資

料亦為非山形屋頂，符合偵測結果。 

 

圖 4-51 綜合山形屋頂與非山形屋頂之對應相關數據 

 

3. 山形屋頂偵測正確率分析 

觀察本次成果，能夠正確偵測山形屋頂之特性歸納如下： 

(1) 建物面積較大：擁有足夠面積 DSM 進行數值計算且不易受邊緣雜

訊影響(如圖 4-52 (a))，因使用之 DSM資料解析度為 1公尺，故建

議建物之短邊長度大於 8公尺方做山形屋頂偵測。 

(2) 屋頂面山型狀相對明顯或屋頂斜度較大：相關門檻值數值接近理

想值，提升辨識度(如圖 4-52 (b))。 

(3) 屋頂上沒有其他突出物：屋頂外型為典型山型屋頂，無其他突出

物，減少對偵測數值之影響(如圖 4-52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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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模型 
建物對應 DSM 

(TROOF_R/TROOF_M/TROOF_STD) 

成

功

案

例 

 

(a) 

 

(-0.51 / 33.79 / 18.67) 

  

(b) 

 

(-0.45 / 91.82 / 87.06) 

 

(c) 

 

(-0.47 / 45.48 / 38.79) 

圖 4-52 山型屋頂成果-成功案例 

 

4. 誤判案例探討(非山形屋頂判斷為山形屋頂) 

針對誤判案例進行探討(如圖 4-53)，可發現誤判案例有以下特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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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子： 

(1) 面積相對較小：小面積建物容易受建物邊緣DSM雜訊影響，且相對

於大面積建物其對應 DSM 較小，在 DSM 解析度或精度有限的情形

下，不易取得足夠的判斷數值(如圖 4-53 (a))，建議建物之短邊長度

小於 8公尺不做山形屋頂偵測。 

(2) 屋頂有額外突出物：屋頂有屋凸、女兒牆甚至其他凸出物時，容易

造成數值誤判為山型屋頂(如圖 4-53 (b))。 

(3) 屋頂斜度不明顯等特徵：若屋頂斜度不明顯且面積相對較小時，二

因素皆不利於取得足夠分析數值，因此容易造成誤判。 

 

 建物模型 
建物對應 DSM 

(TROOF_R/TROOF_M/TROOF_STD) 

誤

判

案

例 

  

(a) 

 

(-0.73 / 111.22 / 128.32) 

    

(b) 

 

(-0.98 / 83.03 / 92.50) 

圖 4-53 山型屋頂成果-誤判案例(非山形屋頂判斷為山形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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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桃園市既有建物模型圖資更新試作成果 

一、 既有模型更新試作成果 

(一) 更新試作成果說明 

將桃園市既有模型消除分棟線後，依照更新標準面積差異 3 平方公

尺或 10%進行差異比對後，各行政區更新數量如表 4-19，其中各更

新及新增數量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後續仍須進行分棟處理。 

 

表 4-19 桃園市既有模型更新數量試作成果 

行政區 
既有模型

數量 

新增數量 

(尚未分棟) 

異動數量 

(尚未分棟) 
刪除 保留 

大溪區 18,626 5,460 6,925 1,284 2,997 

楊梅區 37,946 5,255 7,771 1,888 13,039 

新屋區 17,884 4,676 6,616 1,135 3,736 

桃園區 36,804 3,752 7,083 1,490 5,134 

平鎮區 41,989 4,298 6,639 1,672 11,586 

蘆竹區 20,757 5,216 7,630 1,428 4,109 

龍潭區 29,964 5,920 8,040 1,370 6,472 

中壢區 54,330 6,492 11,255 2,177 9,478 

龜山區 19,647 4,673 6,236 1,437 3,060 

觀音區 24,268 4,582 6,535 2,144 6,748 

復興區 5,757 3,037 3,331 569 8 

大園區 17,855 4,995 7,935 1,081 3,022 

八德區 30262 3,566 5,422 1,745 2,961 

總計 356,089 61,922 91,418 19,420 72,350 

 

(二) 重劃區與舊市區範例說明 

桃園市近年規劃重劃區，市區部分區域建物大幅更新，因此本團隊挑

選重劃區及舊市區各一街廓進行差異比對並初步分棟試作。選址範圍

如圖 4-58。重劃區選址位置為桃園市政府西北方，由大興西路三段、

永安路、力行路、文中路及國際路二段所圍繞之範圍；舊市區則為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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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政府東南方，由建國路、三民路三段、介壽路、南豐三街及漢中

路所圍繞之範圍。 

 

 

圖 4-54 桃園市重劃區與舊市區試作選址位置 

1. 重劃區 

重劃區之建物模型透過正射影像比對可見相當明顯已不符現況(如圖 4-

55)，此處多數既有模型應刪除，並以最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進

行汰換與新增。經過更新比對以及初步分棟成果如圖 4-56(橘色建物表

更新與新增建物框，藍色建物表保留既有模型建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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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桃園市重劃區既有模型多數不符現況 

 

圖 4-56 桃園市重劃區更新試作成果 

2. 舊市區 

舊市區之既有模型建物框與現況則是相當吻合的(如圖 4-57)，但是最新

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既有模型建物框進行疊圖後仍有不少明顯差異，

因兩者圖資產製來源不同，導致即使消除既有模型建物分棟線仍與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有所差異(如圖 4-58)。圖 4-59 為更新試作成果

(橘色建物表更新與新增建物框，藍色建物表保留既有模型建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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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桃園市舊市區既有模型與現況吻合 圖 4-58 桃園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既有模型建物

框仍存在差異 

 

圖 4-59 桃園市舊市區更新試作成果 

(三) 疑義說明 

桃園市既有模型之圖資經團隊處理過程，發現 2點問題於未來應妥善

處理： 

1. 交界處圖資清整 

部分行政區交界處之圖資有重疊情形，甚至有建物被交界線切除僅

剩部分建物框。圖 4-60可見橘色部分為重疊建物，亦可見紅色與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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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物中有一道明顯的交界線，顯示橫跨行政區界之建物並未有妥

善處理，未來進行差異比對前應先排除這些問題，以避免誤判為更

新建物。 

 

圖 4-60 桃園市既有模型行政區交界處圖資重疊 

2. 圖資坐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有系統誤差 

既有模型圖資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經過疊圖處理後，因圖資比例、

精度不同，造成後續作業誤差來源。 

 

圖 4-61 桃園市既有模型圖資座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有系統誤差 

團隊在試作過程中透過人工設定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參照點，平

移既有模型圖資才進行後續差異比對工作。為確保未來桃園市模型

更新之作業一致性，建議未來先將既有模型與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140 

 

坐標套合一致(即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座標作為基準)，再進行後續

差異比對及建模工作。 

 

二、 後續建議作法 

(一) 異動更新標準 

由於消除既有模型建物之分棟線使得建物框輪廓細緻程度如同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因此圖資異動更新標準應比照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更新標準。如同本章第一節第一項所述，依照現行標準進行差異比

對會導致更新過於敏銳的問題，建議既有模型之更新均以面積差異

5平方公尺或 10%為後續更新標準。 

(二) 桃園市樓高產製方案 

桃園市多處為重劃區，在進行試作過程中，發現部分重劃區之光達

DSM產製年份為 103、104年，後續於 111年已規劃之桃園地區光

達 DSM產製可用於桃園市之樓高產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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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維建物模型精進及試辦作業 

一、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成果 

(一) 作業流程及成果說明 

辦理建物模型群組關聯，為判斷單一地標涵蓋範圍，以及未來屬性對

應及擴充應用需求，本試辦作業使用參考圖資包含：地籍、門牌、正

射影像、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圖層以及 Google 街景(輔助參考)。由

於參考圖資多元，實際作業主要於二維平面環境，操作軟體為

ArcGIS，如圖 4-62。 

        建物群組判斷時，作業原則及順序大致如下: 

1. 從地標點所在建物出發，尋找幾何上相鄰且相連之建物框，納入為

預選群組建物。 

2. 參考地籍資料，綜合考量單一建物跨越多地籍、單一地籍包含多建

物等情形，人工判別建物群組範圍，如圖 4-63。 

3. 參考門牌資料，原則上以單一門牌對應單一建物群組為目標建置，

如圖 4-62 中，私立幼兒園與相鄰民房，可由門牌及地籍資料大致分

別建物群組界線；以此原則建置建物群組，未來可透過門牌串連各

類資料，使建物群組賦予多元屬性，提升應用層面。 

4. 作業過程中，難以判斷之處，輔以正射影像及 Google 街景做為參考

依據；實際操作過程中，Google 街景仍受限於拍攝角度及點位分布，

無法滿足所有個案判斷，整體操作效率不彰，僅能作為輔助資料，

不適合以此為基礎辦理全面建置。 

5. 判斷完成後，輔以本團隊自行開發工具程式，於圈選建物群組後，

自行比對各建物之面積，以最大面積建物之 BUILD_ID，紀錄為全

部建物之 GROUP_ID，並同時計算該群組所包含之建物數量

(COUNT_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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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群組關聯後之模型呈現 

建物群組關聯後，可依 GroupID 將多個建物框合併成單一個模型，並賦

予該建物單一屬性，較之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將每一建物框單獨建模之

作法(如主建物、水塔…等都各自建模，並有各自的屬性)在使用上會更

直觀。 

 

圖 4-62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作業範例(1) 

 

圖 4-63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作業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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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 建物群組關聯後之模型呈現 

(三) 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次試辦結果，歸納以下結論與建議： 

1. 作業數量：總計建置 210處地標建物群組，原始建物數量為 2,019

棟，平均每個建物群組包含 9.6個建物框；本次建置標的為政府機構

地標類別，未來若擴及到一般民宅建築形式，單一建物群組所含建

物數量應會降低。 

2. 可行性：透過多元參考資料(地籍、門牌、正射影像、街景)輔助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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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辦理建物模型群組化作業可行，未來或可擴大至單一行政區

辦理；然而，整體作業過程因例外繁多，仍依賴人為判斷處理，難

以歸納自動化邏輯判斷程序。 

3. 精進措施：本案篩選過程尚未觸及都會區常見之集合式住宅形式如

大樓、華廈，此類建築形式，可能出現單一建物群組對應多門牌的

情形，或可參考本案試辦地籍分戶作業之作法，進一步將建物細化

分割，以搭配門牌屬性資料。 

4. 建置成本：本次試辦作業數量較少，主要著重於作業方法及可行性

評估；實際投入辦理建物群組化判斷及操作約為 2個人天，原始建

物處理總數量為 2,019棟，平均 1人天可處理 1,000棟建物，未來可

據以參考擴大建置。如因地形圖原始資料狀況涉及建物分割、圖資

處理等程序，需酌量參考建物分戶相關作業單價。 

 

二、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成果 

(一) 分析資料及方法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的試辦作業，是期望能透過不同建物屬性及錯誤態樣，

歸納出未來能夠依循的處理原則，簡化處理程序並以有效率的方式解決

大部分的問題。 

因此，執行前首先清點建物模型相關的屬性資料，包括建物面積、

建物高度(樓高、樓層數、平均樓高)、建物結構及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等。 

以嘉義市為例，待清查樓高異常原因之建物總數為 3,162 棟，其中

住宅區比例最高，約佔 62.6%，農業區約佔 13%，工業區約佔 7.1%，如

表 4-20。後續的分析將針對數量最多的三種類別，說明其樓高異常及正

常之態樣、數量統計及類別。 

表 4-20 嘉義市待清查樓高異常建物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樓高異常數量 比例 

住宅區 1,980 62.6% 

農業區 409 13.0% 

工業區 22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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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建物樓高異常數量 比例 

商業區 216 6.8% 

文教區 58 1.8% 

公園用地 34 1.1% 

其他 238 7.5% 

總計 3,162 100.0% 

判別方式針對疑似樓高異常之建物(2D)，透過街景比對及 3D 影像模型，

判斷該建物樓高是否正確，若為錯誤樓高，紀錄其錯誤態樣及原因(圖 4-

65)。 

圖 4-65 樓高異常判別參考資料 

(二) 住宅區樓高異常態樣說明 

於住宅區中，調查樓高異常建物總數為 1,980 棟，鋼筋混凝土(RC)結構

建物為大宗，其中，正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363 棟，異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1,617棟，正常樓高建物僅佔 18.3%，如表 4-21。 

表 4-21 住宅區建物樓高異常調查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結構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住宅區 

鋼筋混凝土(RC) 1,355 
正常 191 

異常 1,164 

金屬構造物(M) 368 
正常 135 

異常 233 

磚造(B) 257 
正常 38 

異常 219 

總計 1,980  1,980 

建物平均樓高大於 7.5 公尺，仍被判定為正常的建物態樣，如圖 4-

   

待確認樓高異常建物(2D) Google街景(參考) 嘉義市 3D 影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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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主要為公共空間、展覽會館或工廠型態之挑高建築物；而被判定為

異常的建物型態，多為鄰近高樓之小面積雨遮以及狹窄巷弄間之狹長形

建物區塊，主要原因為該建物於 LiDAR DSM 萃取高度時，受限於光達

資料過濾程度及取樣解析度，經常取得高樓樓頂之高度資料，導致樓高

異常，如圖 4-67及圖 4-68。 

 
圖 4-66 住宅區建物樓高正常態樣 

 

圖 4-67 住宅區建物樓高異常態樣(鄰近高樓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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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建物面積大小分級，可觀察到住宅區建物面積普遍較小，建物面積小

於50平方公尺者占比約88%，共計1,754棟，此族群最易受到LiDAR DSM

資料影響，樓高正常建物僅有 10.4%，如表 4-22。然而，隨著建物面積越

大，樓高正常建物比例有明顯提升，建物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的族群，

樓高正常比例將近 95%，建物面積分級範例，如圖 4-69。 

由此趨勢可大致判斷，建物面積越大，由 LiDAR DSM 取樣網格點數

越多，建物樓高之正確率及可靠度將越高。 

 

表 4-22 住宅區建物面積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比例 

住宅區 

100以上 137 
正常 130 94.90% 

異常 7 5.10% 

50~100 89 
正常 51 57.30% 

異常 38 42.70% 

0~50 1,754 
正常 182 10.40% 

異常 1,572 89.60% 

 

圖 4-68 住宅區建物樓高異常態樣(狹窄巷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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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業區樓高異常態樣說明 

於農業區中，調查樓高異常建物總數為 409 棟，金屬構造物(M)結構建

物為大宗，其中，正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289 棟，異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120 棟，正常樓高建物佔比約 70.7%，正確比例遠高於住宅區，如表 4-

23。 

 

表 4-23 農業區建物樓高異常調查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結構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農業區 

鋼筋混凝土(RC) 67 
正常 13 

異常 54 

金屬構造物(M) 313 
正常 269 

異常 44 

磚造(B) 29 
正常 7 

異常 22 

總計 409  409 

建物平均樓高大於 7.5 公尺，仍被判定為正常的建物態樣，如圖 4-70，主

要為工廠型態之挑高建築物；而被判定為異常的建物型態，多為鄰近植被

 

圖 4-69 住宅區建物面積分級範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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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物區塊，主要原因為光達資料忠實呈現植被高度，導致鄰近建物取樣

時參雜植被高度，導致樓高異常，如圖 4-71。 

利用建物面積大小分級，於農業區同樣可觀察到，隨著建物面積越大，樓

高正常建物比例有明顯提升，建物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的族群，樓高正

常比例高達 97.7%，如表 4-24。 

表 4-24 農業區建物面積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比例 

農業區 

100以上 262 
正常 256 97.7% 

異常 6 2.3% 

50~100 26 
正常 14 53.8% 

異常 12 46.2% 

0~50 122 
正常 19 15.6% 

異常 103 84.4% 

 

圖 4-70 農業區建物樓高正常態樣 

 

圖 4-71 農業區建物樓高異常態樣(植被緊鄰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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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業區樓高異常態樣說明 

於工業區中，調查樓高異常建物總數為 226 棟，金屬構造物(M)結構建物

為大宗，其中，正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208棟，異常樓高建物總數為 18棟，

正常樓高建物佔比約 92%，如表 4-25。 

表 4-25 工業區建物樓高異常調查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結構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工業區 

鋼筋混凝土(RC) 29 
正常 16 

異常 13 

金屬構造物(M) 194 
正常 191 

異常 3 

磚造(B) 3 
正常 1 

異常 2 

總計 226  226 

建物平均樓高大於 7.5 公尺，仍被判定為正常的建物態樣，如圖 4-72 及圖

4-73，主要為工廠、寺廟型態之挑高建築物或大型建築物之車道；而被判

定為異常的建物型態，多為植被或遮雨棚鄰近建物區塊，導致樓高異常，

如圖 4-74。 

 

圖 4-72 工業區建物樓高正常態樣(工廠挑高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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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建物面積大小分級，可觀察到工業區之建築型態，大面積之建築形式

占比明顯高於住宅區及農業區，同樣可觀察到，隨著建物面積越大，樓高

正常建物比例有明顯提升，建物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的族群，樓高正常

比例高達 98.9%，如表 4-26。 

表 4-26 工業區建物面積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建物數量 正/異常 數量 比例 

工業區 

100 以上 189 
正常 187 98.90% 

異常 2 1.10% 

50~100 10 
正常 9 90.00% 

異常 1 10.00% 

0~50 27 
正常 12 44.40% 

異常 15 55.60% 

 

 

 

圖 4-73 工業區建物樓高正常態樣(挑高建築及車道) 

 

圖 4-74 工業區建物樓高異常態樣(植被及遮雨棚緊鄰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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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態樣類別及總數統計 

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樓高樣態，如文教區經常於校舍大樓門口，設有挑高車

道，於校園中也有室內體育場館等挑高建築，皆為樓高正常之建築形式，

如圖 4-75；此外，於公園用地中，經常有一樓建築藏身於樹下，導致樓高

計算錯誤之情形，如圖 4-76。 

綜合統計全部之樓高異常建物，約有 67%之建物樓高屬於異常，需要透過

更精確的量測方式取得正確樓高，如表 4-27；同時，我們也歸納出建物面

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者，樓高正常且正確比例約為 96.9%，大部分樓高異

常者集中於建物面積小於 50平方公尺之建物區塊，如表 4-28。 

表 4-27 建物樓高異常分析整體統計表 

使用分區 合計數量 比例 正常 異常 

住宅區 1,980 62.60% 363 1,617 

農業區 410 13.00% 290 120 

工業區 226 7.10% 208 18 

商業區 216 6.80% 69 147 

文教區 58 1.80% 29 29 

 

圖 4-75 文教區建物樓高正常態樣(大樓車道及體育場館) 

 

圖 4-76 公園用地建物樓高異常態樣(植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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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合計數量 比例 正常 異常 

公園用地 34 1.10% 10 24 

其他 238 7.50% 67 171 

總計 3,162 100.00% 1,036(33%) 2,126(67%) 

表 4-28 以建物面積分析樓高異常整體統計表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數量 正/異常 數量 比例 

100 以上 673 
正常 652 96.90% 

異常 21 3.10% 

50~100 182 
正常 99 54.40% 

異常 83 45.60% 

0~50 2,307 
正常 283 12.30% 

異常 2,024 87.70% 

 

(六) 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述之分析結果，本團隊提出幾項歸納結論與建議做法： 

1. 建物面積與樓高萃取正確率具有高相關性，建物面積越大，LiDAR 

DSM計算建物樓高眾數正確率越高。 

2. 樓高異常原因，為兩項綜合因素結合而成，一為建物面積較小且幾何

形狀不佳(狹長)，二為 LiDAR DSM 資料之侷限性，此為大量自動化

建置三維建物必然產生之結果，經統計，樓高異常錯誤比例僅占全市

數量之 1.2%。 

3. Google 街景輔助樓高異常調查有其侷限性，效率不佳且研判困難，實

際作業上不建議採用為標準作業程序。 

4. 建議作法：針對疑似樓高異常之候選建物，以建物面積做為篩選門檻，

篩出之建物區塊，可選擇人工或自動化處理兩套程序。人工處理：以

製圖當時採用之航照立體模型量測真實樓高，需耗費人力成本，可確

實修正大部分錯誤態樣；自動化處理：以建物樓層數乘以樓高係數取

代 LiDAR DSM 取樣之樓高，成本最低，亦可確保整體資料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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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辦導入 BIM 更新三維建物模型成果 

本年度試辦作業區包含中和國民運動中心(RVT 模型) 、樹林藝文綜合

行政中心 (IFC模型) 以及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FBX模型)等 3個 BIM模

型，並分別產製 LOD1 與 LOD3，其中 LOD3 提供 2 種不同產製方法之

成果（內部結構刪除法與外型量體建模法），如圖 4-77至圖 4-79。 

 

圖 4-77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成果示意圖 

 

圖 4-78 樹林藝文綜合行政中心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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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 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成果示意圖 

2種 BIM萃取 LOD3模型的方法各有優缺點，內部結構刪除法的操作技

巧較單純，最終模型成果較精細，但會有模型面數過高的疑慮；外型

量體建模法則需要較複雜的三維模型編輯技巧，產製速度與最終成果

的美觀度非常仰賴操作經驗，但可獲得外觀精緻且面數極少的模型。 

因原始 BIM模型的幾何資訊已可滿足 LOD4的精細程度，建議於後

續建置作業中增加萃取 LOD2與 LOD4模型，增加三維建物模型成果的

完整度。考量到上述產製需求，可以內部結構刪除法作為主要的作業

方式， LOD4模型萃取作業可納入既有的操作流程。 

本案試辦 BIM模型轉換 LOD3與 LOD1模型之流程、操作軟體與工

時如圖 4-80，評估工時成本約為每個模型 6,900 元，外型量體建模法所

需時間與刪除法接近，成本視為相同。 

模型成果檔案大小說明如下： 

表 4-29 模型成果檔案大小 

LOD層級/建置方式 成果 KMZ檔案大小（平均） 解壓縮後 DAE模型檔案大小（平均） 

LOD3 

（內部結構刪除法） 
17MB 169.8MB 

LOD3 

（外型量體建模法） 
3MB 1.8MB 

LOD1 1.4MB 1.5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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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0 BIM 模型轉換 LOD1與 LOD3模型之流程、操作軟體與工時 

若納入 LOD2與 LOD4的轉換工作，模型產出流程會增加的工項如圖 4-

80，因尚未實際測試，評估會增加 30%的工作量，以各式模型產製難

度來概估 LOD1~4的產製時間比例約為 1:1:4:2。 

 

圖 4-81 BIM模型轉換納入 LOD2與 LOD4的產出流程示意圖（紅框為增加之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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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辦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 LOD1 建物模型成果 

測繪中心計交付 777 棟三維地籍產權空間 NEW XML 資料(均為高雄市

範圍)，依六月份工作會議結論，施作 100棟建物之建物外框及LOD1建

物模型。 

(一) 產製成果： 

依前章節所述作業流程產製各類型資料，包含： 

1. 灰階模型：如圖 4-82，屬性除依 LOD1規範之欄位紀錄外，因模型

包含多個結構，於屬性欄位中新增 GroupID欄位，將整棟中各個不

同模型結構以該棟之建物產權 ID 做為 GroupID，做為後續圖台展

示之運用參考。 

   

   

圖 4-82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更新 LOD1灰階模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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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似模型：如圖 4-83，包含屋頂及牆面街景辨識貼圖，建物屬性之

處理同上。 

  

  

 
圖 4-83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更新近似模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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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物外框 shapefile：將產權模型內之各建物框資料合併後可產製產

權模型之外框資料，並賦予屬性 (如圖 4-84)，作為年度整合版

LODLOD1之模型管理。 

 

 
圖 4-84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建物外框萃取 

 

(二) 未來推展作業流程： 

以目前測繪中心提供之建物產權資料，透過本次試辦已驗證大部分

模型均可順利轉換成 LOD1 模型，建議未來可持續推廣，預判後續

之作業模式及可能遭遇之問題如下： 

1. 產權模型轉換 LOD1： 

大部分 NEW XML 檔案具有完整之樓層結構資料均可據以進行後續

之 LOD1 模型轉換，惟檢核試作 100 棟模型中有 2 棟缺漏部分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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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間結構資料，造成建模成果不完整(範例如圖 4-85)，研判應是

建物產權模型有所缺漏或未辦理登記所致，後續解決方式可針對這

些缺漏之樓層於 LOD1建模過程以繼承上下樓層資訊來補足。 

   

圖 4-85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缺漏部分樓層空間結構範例 

2. 確認建物坐落坐標 

以三維地籍產權模型紀錄之坐標作為 LOD1 模型之坐落坐標，檢核

本案提供 373 棟具地號屬性之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資料中，有 2 棟有

較大誤差，研判應是地政事務所繪製建物測量成果圖時，套疊位置

圖採用之坐標系統非 TW97 坐標系統所致，於後續若檢核出誤差較

大之模型時，可回饋地政單位修正。 

模型轉換後之建物坐落坐標確認建議處理步驟如下： 

(1) 自動剔除大坐標誤差之模型：本團隊已嘗試利用地號中心點坐

標作自動化判斷，由測繪中心提供地段號坐標資料庫(如圖 4-

86)，利由程式計算三維地籍產權模型中心點坐標與地號中心點

坐標之誤差，據以判斷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坐落坐標之可用性。

如圖4-87該二棟產權模型與對應地號中心點坐標之誤差為 5,923

公尺及 885 公尺，坐標誤差初步建議為不超過地號最短邊長之

1/2，且建物框與地號框面積聯集後，與原地號框面積差異達

20%為門檻值(建物產權資料需具備地號屬性資料方可計算此誤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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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6 地段號坐標資料庫 

 

 

圖 4-87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坐落坐標誤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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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檢視整合與分割既有圖資： 

因產權模型與既有模型為不同製圖規範之圖資來源，二者在整

合時需再以人工檢視及調整模型之坐落位置(輔以航照正射影

像)，如圖 4-88。 

 

圖 4-88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與既有模型圖資處理 

3. 與既有地形圖之整合 

產權模型轉換 LOD1 模型後與既有模型圖資整合過程，因二種圖資

之製圖來源及標準不同，將面臨二種建物框圖資重疊問題，需再研

判及分割既有模型建物框(態樣如圖 4-89)，此部分須人工介入後，

將分割後既有模型之建物框重新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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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9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與既有模型圖資疊合分割示意 

4. 模型紋理貼圖 

因建物產權模型部分為新建成屋，在屋頂及牆面貼圖時可能無對應

時效之原始航拍(或正射影像)及街景影像作為貼圖材質之參考，建

議可以暫時之處理方式(如屋頂影像採用灰色模擬材質、牆面影像參

考其相鄰最接近之具有街景影像辨識之建物材質)產製模型 。 

 

(三) 小結：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除建物年份較新(多數為新建成屋)外，更

具有詳細之空間及屬性資料，用以更新本案 LOD1 模型除可補足目

前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時效不足問題外，並可精進本案 LOD1 模

型品質，與本案傳統利用地形圖建置 LOD1 模型做比較，其優勢包

含(如圖 4-90)： 

1. 模型群聚：模型已將該模型之建物框群聚，使得模型具有一致

的貼圖，且單一棟模型僅有一屬性資料，未來圖台點擊時模型

(a) 一對一(可直接取代) (b) 一對一(需人工分割) (c) 位置錯誤 

   

(d) 一對多(可直接取代) (e) 一對多(需人工分割) (f)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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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屬性時具有較直觀之效果；而未群聚之地形圖建置模型未

以直覺之棟為單位建置屬性，每一建物框(水塔與主建物)均有其

屬性。 

2. 精準的樓層高度：透過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紀錄之各樓層高

度進行 LOD1建模，其各樓層之高度為實際高度，使用地形圖建

置 LOD1模型之樓層高度則為推估(建物高度/樓層數)。 

3. 合理之模型貼圖：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紀錄各樓層之類型，

可據以判斷屋頂類型之樓層，於貼圖時做特殊處理，使得模型

貼圖效果較合理。而使用地形圖建置 LOD1模型因無資訊判斷屋

頂樓層，使得水塔突出物等可能出現窗戶等貼圖。 

4. 具備各多元之細節資訊：圖台未來可整合地政單位發展之三維

產權空間屬性資料，可使得應用更加多元。 

 

圖 4-90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轉換近似模型之優勢 

 

(四) 經費分析： 

以本次作業建置 100 棟模型為分析依據，不計算作業所需之程式開

發時間(約為 3個月)，各工作項目之工時如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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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轉換 LOD1模型成本分析 

項次 工作項目 工時(人天) 自動化程度 

1 三維建物產權圖資解析轉換 0.25 自動 

2 三維灰階模型產製 0.25 自動 

3 三維近似模型產製 0.5 半自動 

4 模型坐標檢核與修正 0.5 半自動 

5 既有模型分割與重新建模 1 半自動與人工 

6 不同類型模型整合 0.5 半自動 

合        計 3 
(以 100棟模型為

估算標準) 

註：以每天作業 8 小時，每月上班 22 天，人月成本約為 120,000 元(平均月薪

*2(含稅金、勞健保、辦公室租金、軟硬體攤提)) 

換算三維地籍建物產權轉換  LOD1 模型成本約為 163 元 /棟

(3/22*120,000元/10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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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料檢核及品質管制 

第一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成果檢核 

一、 建物樓高萃取作業檢核格式及數量檢查 

檢查建物框 shapefile數量是否正確；檢查建物框 shapefile欄位是否完

整，詳細檢核結果如表 5-1。 

表 5-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2 

序 縣市成果 

建物框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1 臺中市大肚區 是 是 

2 臺中市新社區 是 是 

3 臺中市部分地區 是 是 

4 新竹市東區 是 是 

5 新北市五股區 是 是 

6 新北市林口區 是 是 

7 新北市八里區 是 是 

8 新北市貢寮區 是 是 

9 新北市汐止區 是 是 

10 花蓮縣鳳林鎮 是 是 

11 花蓮縣光復鄉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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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性欄位檢查 

屬性欄位之檢查由各行政區各抽取 20棟建物進行檢核，檢查 shp檔之

建物屬性欄位，DSM高程是否與原始資料眾數層平均值一致，DEM高

程是否與最低點數值一致，樓高計算是否正確，樓層數計算結果是否

正確。檢核結果如表 5-2。 

表 5-2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2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1 
臺中市大肚區 

(20) 
是 是 是 是 

2 
臺中市新社區 

(20) 
是 是 是 是 

3 
臺中市部分地區 

(20) 
是 是 是 是 

4 
新竹市東區 

(20) 
是 是 是 是 

5 
新北市五股區 

(20) 
是 是 是 是 

6 
新北市林口區 

(20) 
是 是 是 是 

7 
新北市八里區 

(20) 
是 是 是 是 

8 
新北市貢寮區 

(20) 
是 是 是 是 

9 
新北市汐止區 

(20) 
是 是 是 是 

10 
花蓮縣鳳林鎮 

(20) 
是 是 是 是 

11 
花蓮縣光復鄉 

(20)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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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OD1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查核 

針對所有灰階模型成果，檢查其模型數量是否與建物框成果一致、灰階呈

現方式是否與規定一致以及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1. 模型數量檢核 

檢查各縣市灰階模型數量是否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成果數量一

致。檢核結果如表 5-3。 

表 5-3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2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成果 
建物框數量與 LOD1  

模型數量是否一致 

1 臺中市大肚區 是 

2 臺中市新社區 是 

3 臺中市部分地區 是 

4 新竹市東區 是 

5 新北市五股區 是 

6 新北市林口區 是 

7 新北市八里區 是 

8 新北市貢寮區 是 

9 新北市汐止區 是 

10 花蓮縣鳳林鎮 是 

11 花蓮縣光復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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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灰階呈現方式與檔案格式正確性檢核 

檢查灰階呈現方式是否隨高度增加而變深，以及檔案格式與欄位是否

符合規定。檢核結果如表 5-4。 

表 5-4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3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成果 
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定

一致 

檔案格式是否正

確 

1 臺中市大肚區 是 是 

2 臺中市新社區 是 是 

3 臺中市部分地區 是 是 

4 新竹市東區 是 是 

5 新北市五股區 是 是 

6 新北市林口區 是 是 

7 新北市八里區 是 是 

8 新北市貢寮區 是 是 

9 新北市汐止區 是 是 

10 花蓮縣鳳林鎮 是 是 

11 花蓮縣光復鄉 是 是 

四、 LOD1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查核 

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成果之工作項目，針對成果中每一行政區

抽查 20棟建物，檢查其檔案格式正確性、屋頂正確性以及牆面之正確

性。檢核結果如表 5-5。 

表 5-5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近似化模型品質檢核結果 

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3 

序 行政區 
抽查

棟數 

格式及展

示 

正確性 

屋頂正確

性 

紋理貼圖 

適當性 

1 臺中市大肚區 20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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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11/3 

序 行政區 
抽查

棟數 

格式及展

示 

正確性 

屋頂正確

性 

紋理貼圖 

適當性 

2 臺中市新社區 20 是 是 是 

3 臺中市部分地區 20 是 是 是 

4 新竹市東區 20 是 是 是 

5 新北市五股區 20 是 是 是 

6 新北市林口區 20 是 是 是 

7 新北市八里區 20 是 是 是 

8 新北市貢寮區 20 是 是 是 

9 新北市汐止區 20 是 是 是 

10 花蓮縣鳳林鎮 20 是 是 是 

11 花蓮縣光復鄉 20 是 是 是 

第二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成果檢核 

一、 建物樓高萃取作業檢核格式及數量檢查 

檢查建物框 shp數量是否正確；檢查建物框 shp欄位是否完整，詳細檢

核結果如表 5-6。 

表 5-6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1日 

序 縣市成果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 

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1 南投縣 是 是 

2 彰化縣 是 是 

3 雲林縣 是 是 

4 臺南市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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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1日 

序 縣市成果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 

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5 宜蘭縣 是 是 

6 嘉義縣 是 是 

7 花蓮縣 是 是 

8 臺東縣 是 是 

9 澎湖縣 是 是 

二、 屬性欄位檢查 

屬性欄位之檢查由各行政區各抽取 20棟建物進行檢核，檢查 shp檔之建

物屬性欄位，DSM 高程是否與原始資料眾數層平均值一致，DEM 高程

是否與最低點數值一致，樓高計算是否正確，樓層數計算結果是否正確。

檢核結果如表 5-7。 

表 5-7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1日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1 
南投縣 

(20) 
是 是 是 是 

2 
彰化縣 

(20) 
是 是 是 是 

3 
雲林縣 

(20) 
是 是 是 是 

4 
臺南市 

(20) 
是 是 是 是 

5 
宜蘭縣 

(20)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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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1日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6 
嘉義縣 

(20) 
是 是 是 是 

7 
花蓮縣 

(20) 
是 是 是 是 

8 
臺東縣 

(20) 
是 是 是 是 

9 
澎湖縣 

(20) 
是 是 是 是 

 

三、 立體量測成果自我檢核 

航測立體製圖區，抽查至少 10 個圖幅，每圖幅至少抽查 12 個異動建物

模型。由人工進行立體製圖方式量測高程值並與樓高成果比較差值，並

計算所有查驗異動建物模型樓高較差均方根誤差（RMSE），不大於 2

公尺為合格，檢核結果如表 5-8。 

表 5-8 立體量測成果自我檢核紀錄表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立體量測成果自我檢核紀錄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11.03     

項

次 

直轄市、 

縣（市） 
圖幅號碼 抽驗數量 

均方根誤差值 

(RMSE) 
是否合格 驗收結果 作業團隊 

1 彰化縣 94201023 12 0.287  合格 通過 世曦 

2 彰化縣 95204063 12 0.311  合格 通過 世曦 

3 雲林縣 94202023 12 0.313  合格 通過 世曦 

4 雲林縣 94202062 12 0.353  合格 通過 世曦 

5 南投縣 95212093 20 0.171  合格 通過 經緯 

6 南投縣彰化縣 95204025 19 0.170  合格 通過 經緯 

7 南投縣 95204039 19 0.190  合格 通過 經緯 

8 南投縣 95201052 20 0.209  合格 通過 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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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SM 成果自我檢核 

航照影像密匹配區抽查DSM成果至少 20個圖幅，每圖幅至少抽查 20處

點位高程與空載光達之 DSM成果(未變動之屋頂區域)比較差值，其均方

根誤差（RMSE）不大於 2公尺為合格，檢核結果如表 5-9。 

表 5-9 DSM成果自我檢核紀錄表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DSM成果自我檢核紀錄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11.03     

項

次 

直轄市、 

縣（市） 
圖幅號碼 抽驗數量 

均方根誤差值 

(RMSE) 
是否合格 驗收結果 作業團隊 

1 彰化縣 94201008 20 1.21  合格 通過 世曦 

2 彰化縣 94201020 20 1.32  合格 通過 世曦 

3 彰化縣 94201035 20 1.07  合格 通過 世曦 

4 彰化縣 94201046 20 0.86  合格 通過 世曦 

5 彰化縣 94201049 20 1.30  合格 通過 世曦 

6 彰化縣 94212077 20 0.90  合格 通過 世曦 

7 彰化縣 95204002 20 1.09  合格 通過 世曦 

8 彰化縣 95204013 20 0.98  合格 通過 世曦 

9 彰化縣 95204032 20 0.90  合格 通過 世曦 

10 彰化縣 95213081 20 1.19  合格 通過 世曦 

11 雲林縣 94201088 20 1.18  合格 通過 世曦 

9 南投縣彰化縣 95204077 19 0.182  合格 通過 經緯 

10 南投縣 95202014 21 0.160  合格 通過 經緯 

11 嘉義縣 94202059 20 0.212 合格 通過 經緯 

12 臺南市 94192042 20 0.187 合格 通過 經緯 

13 花蓮縣 96202038 20 0.355 合格 通過 經緯 

14 臺東縣 96192055 20 0.312 合格 通過 經緯 

15 澎湖縣 93203074 20 0.210 合格 通過 經緯 

16 宜蘭縣 97221081 12 0.315 合格 通過 世曦 

17 宜蘭縣 97222021 12 0.302 合格 通過 世曦 

18 宜蘭縣 97222043 12 0.313 合格 通過 世曦 

19 宜蘭縣 97223018 12 0.298 合格 通過 世曦 

20 宜蘭縣 97223040 12 0.311 合格 通過 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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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DSM成果自我檢核紀錄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11.03     

項

次 

直轄市、 

縣（市） 
圖幅號碼 抽驗數量 

均方根誤差值 

(RMSE) 
是否合格 驗收結果 作業團隊 

12 雲林縣 94201095 20 1.34  合格 通過 世曦 

13 雲林縣 94202010 20 1.14  合格 通過 世曦 

14 雲林縣 94202014 20 1.26  合格 通過 世曦 

15 雲林縣 94202018 20 1.25  合格 通過 世曦 

16 雲林縣 94202026 20 1.03  合格 通過 世曦 

17 雲林縣 94202029 20 1.22  合格 通過 世曦 

18 雲林縣 94202049 20 1.06  合格 通過 世曦 

19 雲林縣 95203012 20 1.23  合格 通過 世曦 

20 雲林縣 95203014 20 1.09  合格 通過 世曦 

21 臺南市 94181032 20 1.04  合格 通過 經緯 

22 臺南市 94191063 20 0.11  合格 通過 經緯 

23 臺南市 94191077 20 0.27  合格 通過 經緯 

24 臺南市 94191084 20 0.19  合格 通過 經緯 

25 臺南市 94191098 20 0.21  合格 通過 經緯 

26 臺南市 94192014 20 0.06  合格 通過 經緯 

27 臺南市 94192019 20 0.27  合格 通過 經緯 

28 臺南市 94192026 20 0.30  合格 通過 經緯 

29 臺南市 94192045 20 0.32  合格 通過 經緯 

30 臺南市 94192067 20 0.22  合格 通過 經緯 

31 嘉義縣 94191012 20 0.50  合格 通過 經緯 

32 嘉義縣 94191024 20 0.26  合格 通過 經緯 

33 嘉義縣 94191027 20 0.33  合格 通過 經緯 

34 嘉義縣 94202073 20 0.21  合格 通過 經緯 

35 嘉義縣 94202085 20 0.35  合格 通過 經緯 

36 嘉義縣 94202099 20 0.06  合格 通過 經緯 

37 嘉義縣 95194011 20 0.27  合格 通過 經緯 

38 嘉義縣 95194015 20 1.15  合格 通過 經緯 

39 嘉義縣 95203081 20 0.11  合格 通過 經緯 

40 嘉義縣 95203085 20 0.88  合格 通過 經緯 

五、 LOD1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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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之工作項目，針對所有灰階

模型成果，檢查其模型數量是否與分棟成果一致、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

定一致以及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一) 模型數量檢核 

檢查各縣市灰階模型數量是否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數量一致，檢核結

果如表 5-10。 

表 5-10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3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建物框數量與 LOD1 模型數量是否一致 

成果 

1 南投縣 是 

2 彰化縣 是 

3 雲林縣 是 

4 臺南市 是 

5 宜蘭縣 是 

6 嘉義縣 是 

7 花蓮縣 是 

8 臺東縣 是 

9 澎湖縣 是 

(二) 灰階呈現方式與檔案格式正確性檢核 

檢查灰階呈現方式是否隨高度增加而變深，以及檔案格式與欄位是否

符合規定，檢核結果如表 5-11。 

表 5-11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3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

定一致 
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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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 是 是 

2 彰化縣 是 是 

3 雲林縣 是 是 

4 臺南市 是 是 

5 宜蘭縣 是 是 

6 嘉義縣 是 是 

7 花蓮縣 是 是 

8 臺東縣 是 是 

9 澎湖縣 是 是 

 

六、 LOD1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查核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之工作項目，針對成果中每

一行政區抽查 20棟建物，檢查其檔案格式正確性、屋頂正確性以及牆面

之正確性。檢核結果如表 5-12。 

表 5-1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近似化模型品質檢核結果 

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3日 

序 行政區 抽查棟數 格式及展示正確性 屋頂正確性 紋理貼圖適當性 

1 南投縣 20 是 是 是 

2 彰化縣 20 是 是 是 

3 雲林縣 20 是 是 是 

4 臺南市 20 是 是 是 

5 宜蘭縣 20 是 是 是 

6 嘉義縣 20 是 是 是 

7 花蓮縣 20 是 是 是 

8 臺東縣 20 是 是 是 

9 澎湖縣 20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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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細緻化作業成果檢

核 

一、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檢核 

每個行政區內抽驗至少 60個建物框，套疊正射影像與門牌位置等資料，

檢核分棟線位置是否正確，劃設是否合理，並確認建物框無重疊的情況。

依建物分布型態將各行政區分類為城區、城郊混合區及郊區，各類型態行

政區抽驗之分棟建物框總數合格比例需達下列標準，檢核結果如表 5-13： 

(1) 城區：合格率 90%以上。 

(2) 城郊混合區：合格率 85%以上。 

(3) 郊區：合格率 80%以上。 

表 5-13 建物框分棟成果檢核結果 

項次 
直轄市、 

縣（市） 
行政區 抽驗數量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百分比 
位向檢核 驗收結果 

1 臺南市 東區 73 69 4 94.5% 無重疊 通過 

2 臺南市 南區 100 92 8 92.0% 無重疊 通過 

3 臺南市 北區 96 91 5 94.8% 無重疊 通過 

4 臺南市 安平區 90 84 6 93.3% 無重疊 通過 

5 高雄市 甲仙區 81 73 8 90.1% 無重疊 通過 

6 臺南市 安南區 97 90 7 92.8% 無重疊 通過 

7 臺南市 中西區 80 75 5 93.8% 無重疊 通過 

8 高雄市 岡山區 72 68 4 94.4% 無重疊 通過 

9 高雄市 阿蓮區 66 61 5 92.4% 無重疊 通過 

10 高雄市 路竹區 64 60 4 93.8% 無重疊 通過 

11 高雄市 湖內區 66 63 3 95.5% 無重疊 通過 

12 高雄市 茄萣區 64 62 2 96.9% 無重疊 通過 

13 高雄市 永安區 63 61 2 96.8% 無重疊 通過 

14 高雄市 橋頭區 88 82 6 93.2% 無重疊 通過 

15 高雄市 彌陀區 80 75 5 93.8% 無重疊 通過 

16 高雄市 梓官區 82 77 5 93.9% 無重疊 通過 

17 高雄市 旗山區 91 85 6 93.4% 無重疊 通過 

18 高雄市 田寮區 72 68 4 94.4% 無重疊 通過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178 

 

項次 
直轄市、 

縣（市） 
行政區 抽驗數量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百分比 
位向檢核 驗收結果 

19 高雄市 內門區 63 59 4 93.7% 無重疊 通過 

20 高雄市 杉林區 62 60 2 96.8% 無重疊 通過 

21 高雄市 那瑪夏區 62 59 3 95.2% 無重疊 通過 

22 高雄市 林園區 68 64 4 94.1% 無重疊 通過 

23 高雄市 大寮區 65 60 5 92.3% 無重疊 通過 

24 高雄市 大樹區 60 56 4 93.3% 無重疊 通過 

25 高雄市 燕巢區 65 60 5 92.3% 無重疊 通過 

26 高雄市 大社區 64 60 4 93.8% 無重疊 通過 

27 高雄市 仁武區 92 88 4 95.7% 無重疊 通過 

28 高雄市 鳥松區 84 79 5 94.0% 無重疊 通過 

29 高雄市 美濃區 82 77 5 93.9% 無重疊 通過 

30 高雄市 六龜區 69 64 5 92.8% 無重疊 通過 

31 高雄市 茂林區 60 56 4 93.3% 無重疊 通過 

32 高雄市 桃源區 63 58 5 92.1% 無重疊 通過 

 

二、 建物樓高萃取作業檢核 

(一) 格式及數量檢查 

檢查建物框 shp 數量是否正確；檢查建物框 shp 欄位是否完整，詳細檢

核結果如表 5-14。 

表 5-14 建物框分棟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結果 

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縣市成果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 

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1 臺南市東區 是 是 

2 臺南市南區 是 是 

3 臺南市北區 是 是 

4 臺南市安南區 是 是 

5 臺南市安平區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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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縣市成果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 

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6 臺南市中西區 是 是 

7 高雄市甲仙區 是 是 

8 高雄市岡山區 是 是 

9 高雄市阿蓮區 是 是 

10 高雄市路竹區 是 是 

11 高雄市湖內區 是 是 

12 高雄市茄萣區 是 是 

13 高雄市永安區 是 是 

14 高雄市橋頭區 是 是 

15 高雄市彌陀區 是 是 

16 高雄市梓官區 是 是 

17 高雄市旗山區 是 是 

18 高雄市田寮區 是 是 

19 高雄市內門區 是 是 

20 高雄市杉林區 是 是 

21 高雄市那瑪夏區 是 是 

22 高雄市林園區 是 是 

23 高雄市大樹區 是 是 

24 高雄市鳥松區 是 是 

25 高雄市六龜區 是 是 

26 高雄市茂林區 是 是 

27 高雄市桃源區 是 是 

28 高雄市大寮區 是 是 

29 高雄市大社區 是 是 

30 高雄市仁武區 是 是 

31 高雄市燕巢區 是 是 

32 高雄市美濃區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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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性欄位檢查 

屬性欄位之檢查由各行政區各抽取 20 棟建物進行檢核，檢查 shp 檔之

建物屬性欄位，DSM 高程是否與原始資料眾數層平均值一致，DEM 高

程是否與最低點數值一致，樓高計算是否正確，樓層數計算結果是否

正確。檢核結果如表 5-15。 

表 5-15 建物框分棟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結果 

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1 
臺南市東區 

(20) 
是 是 是 是 

2 
臺南市南區 

(20) 
是 是 是 是 

3 
臺南市北區 

(20) 
是 是 是 是 

4 
臺南市安南區 

(20) 
是 是 是 是 

5 
臺南市安平區 

(20) 
是 是 是 是 

6 
臺南市中西區 

(20) 
是 是 是 是 

7 
高雄市甲仙區 

(20) 
是 是 是 是 

8 
高雄市岡山區 

(20) 
是 是 是 是 

9 
高雄市阿蓮區 

(20) 
是 是 是 是 

10 
高雄市路竹區 

(20) 
是 是 是 是 

11 
高雄市湖內區 

(20) 
是 是 是 是 

12 
高雄市茄萣區 

(20) 
是 是 是 是 

13 高雄市永安區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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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20) 

14 
高雄市橋頭區 

(20) 
是 是 是 是 

15 
高雄市彌陀區 

(20) 
是 是 是 是 

16 
高雄市梓官區 

(20) 
是 是 是 是 

17 
高雄市旗山區 

(20) 
是 是 是 是 

18 
高雄市田寮區 

(20) 
是 是 是 是 

19 
高雄市內門區 

(20) 
是 是 是 是 

20 
高雄市杉林區 

(20) 
是 是 是 是 

21 
高雄市那瑪夏區 

(20) 
是 是 是 是 

22 
高雄市林園區 

(20) 
是 是 是 是 

23 
高雄市大樹區 

(20) 
是 是 是 是 

24 
高雄市鳥松區 

(20) 
是 是 是 是 

25 
高雄市六龜區 

(20) 
是 是 是 是 

26 
高雄市茂林區 

(20) 
是 是 是 是 

27 
高雄市桃源區 

(20) 
是 是 是 是 

28 
高雄市大寮區 

(20) 
是 是 是 是 

29 
高雄市大社區 

(20)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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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行政區 

(抽測建物框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30 
高雄市仁武區 

(20) 
是 是 是 是 

31 
高雄市燕巢區 

(20) 
是 是 是 是 

32 
高雄市美濃區 

(20) 
是 是 是 是 

 

三、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成果檢核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之工作項目，針對所有灰階

模型成果，檢查其模型數量是否與分棟成果一致、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

定一致以及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一) 模型數量檢核 

檢查各縣市灰階模型數量是否與地籍分棟成果數量一致。檢核結果如

表 5-16。 

表 5-16  建物框分棟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建物框數量與 LOD1 模型數量是否一致 

成果 

1 臺南市東區 是 

2 臺南市南區 是 

3 臺南市北區 是 

4 臺南市安南區 是 

5 臺南市安平區 是 

6 臺南市中西區 是 

7 高雄市甲仙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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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建物框數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建物框數量與 LOD1 模型數量是否一致 

成果 

8 高雄市岡山區 是 

9 高雄市阿蓮區 是 

10 高雄市路竹區 是 

11 高雄市湖內區 是 

12 高雄市茄萣區 是 

13 高雄市永安區 是 

14 高雄市橋頭區 是 

15 高雄市彌陀區 是 

16 高雄市梓官區 是 

17 高雄市旗山區 是 

18 高雄市田寮區 是 

19 高雄市內門區 是 

20 高雄市杉林區 是 

21 高雄市那瑪夏區 是 

22 高雄市林園區 是 

23 高雄市大樹區 是 

24 高雄市鳥松區 是 

25 高雄市六龜區 是 

26 高雄市茂林區 是 

27 高雄市桃源區 是 

28 高雄市大寮區 是 

29 高雄市大社區 是 

30 高雄市仁武區 是 

31 高雄市燕巢區 是 

32 高雄市美濃區 是 

(二) 灰階呈現方式與檔案格式正確性檢核 

檢查灰階呈現方式是否隨高度增加而變深，以及檔案格式與欄位是否

符合規定，檢核結果如表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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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LOD1建物框分棟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結果 

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

定一致 
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成果 

1 臺南市東區 是 是 

2 臺南市南區 是 是 

3 臺南市北區 是 是 

4 臺南市安南區 是 是 

5 臺南市安平區 是 是 

6 臺南市中西區 是 是 

7 高雄市甲仙區 是 是 

8 高雄市岡山區 是 是 

9 高雄市阿蓮區 是 是 

10 高雄市路竹區 是 是 

11 高雄市湖內區 是 是 

12 高雄市茄萣區 是 是 

13 高雄市永安區 是 是 

14 高雄市橋頭區 是 是 

15 高雄市彌陀區 是 是 

16 高雄市梓官區 是 是 

17 高雄市旗山區 是 是 

18 高雄市田寮區 是 是 

19 高雄市內門區 是 是 

20 高雄市杉林區 是 是 

21 高雄市那瑪夏區 是 是 

22 高雄市林園區 是 是 

23 高雄市大樹區 是 是 

24 高雄市鳥松區 是 是 

25 高雄市六龜區 是 是 

26 高雄市茂林區 是 是 

27 高雄市桃源區 是 是 

28 高雄市大寮區 是 是 

29 高雄市大社區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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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1建物模型檢核表-灰階呈現與格式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 灰階呈現方式是否與規

定一致 
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成果 

30 高雄市仁武區 是 是 

31 高雄市燕巢區 是 是 

32 高雄市美濃區 是 是 

 

四、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成果檢核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之工作項目，針對成果中每

一行政區抽查 20棟建物，檢查其檔案格式正確性、屋頂正確性以及牆面

之正確性。檢核結果如表 5-18。 

表 5-18 建物框分棟近似化模型品質檢核結果 

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7月 2日 

序 行政區 抽查棟數 格式及展示正確性 屋頂正確性 紋理貼圖適當性 

1 臺南市東區 20 是 是 是 

2 臺南市南區 20 是 是 是 

3 臺南市北區 20 是 是 是 

4 臺南市安南區 20 是 是 是 

5 臺南市安平區 20 是 是 是 

6 臺南市中西區 20 是 是 是 

7 高雄市甲仙區 20 是 是 是 

8 高雄市岡山區 20 是 是 是 

9 高雄市阿蓮區 20 是 是 是 

10 高雄市路竹區 20 是 是 是 

11 高雄市湖內區 20 是 是 是 

12 高雄市茄萣區 20 是 是 是 

13 高雄市永安區 20 是 是 是 

14 高雄市橋頭區 20 是 是 是 

15 高雄市彌陀區 20 是 是 是 

16 高雄市梓官區 20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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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葉芝林 日期：2021年 7月 2日 

17 高雄市旗山區 20 是 是 是 

18 高雄市田寮區 20 是 是 是 

19 高雄市內門區 20 是 是 是 

20 高雄市杉林區 20 是 是 是 

21 高雄市那瑪夏區 20 是 是 是 

22 高雄市林園區 20 是 是 是 

23 高雄市大樹區 20 是 是 是 

24 高雄市鳥松區 20 是 是 是 

25 高雄市六龜區 20 是 是 是 

26 高雄市茂林區 20 是 是 是 

27 高雄市桃源區 20 是 是 是 

28 高雄市大寮區 20 是 是 是 

29 高雄市大社區 20 是 是 是 

30 高雄市仁武區 20 是 是 是 

31 高雄市燕巢區 20 是 是 是 

32 高雄市美濃區 20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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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成果檢核 

至少抽查 20個建物，檢視其建物關聯是否正確，抽查建物 90%以上合格

則本項成果合格。 

表 5-19 建物群組關聯成果自我檢核表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建物群組關聯成果自我檢核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09.03 抽驗人員： 仝宜中 

項

次 
直轄市、縣（市） Group_ID 合格 不合格 後續處理 

1 嘉義市 1S7QM5NB43 Y   無 

2 嘉義市 1S9PT5MVUN Y   無 

3 嘉義市 1SCLR5NTL9 Y   無 

4 嘉義市 1SG3K5NCUD Y   無 

5 嘉義市 1SQ935N77V Y   無 

6 嘉義市 1SQLA5MSUR Y   無 

7 嘉義市 1SR935NNP8 Y   無 

8 嘉義市 1T12K5P78M Y   無 

9 嘉義市 1T5X45P0Q6 Y   無 

10 嘉義市 1T74N5NL2N Y   無 

11 嘉義市 1T8B35NCG0 Y   無 

12 嘉義市 1T9SS5MM5G Y   無 

13 嘉義市 1TEPB5MQ6E Y   無 

14 嘉義市 1TGNF5NJRK Y   無 

15 嘉義市 1TGU35N48F Y   無 

16 嘉義市 1THCK5NDSJ Y   無 

17 嘉義市 1TNB55N6UG Y   無 

18 嘉義市 1TXW45NEFF Y   無 

19 嘉義市 1U9WA5N2X8 Y   無 

20 嘉義市 1T2PE5NAGF Y   無 

合格比例： 100% 自我檢核結果：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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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成果檢核 

至少抽查 40個建物，檢視其樓高修正結果是否正確，抽查建物 90%以上

合格則本項成果合格。 

表 5-20 樓高異常修正自我檢核表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樓高異常修正自我檢核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09.03 抽驗人員： 仝宜中 

項

次 

直轄市、縣

（市） 
BUILD_ID 合格 不合格 後續處理 

1 嘉義市 1S8HT5NAJN Y   無 

2 嘉義市 1TMVM5MXJW Y   無 

3 嘉義市 1SN9F5MPJ7 Y   無 

4 嘉義市 1SAW65N2K0 Y   無 

5 嘉義市 1S6M15MPVC Y   無 

6 嘉義市 1TNHA5MXVP Y   無 

7 嘉義市 1SQGR5NSPF Y   無 

8 嘉義市 1S0J85MRW8 Y   無 

9 嘉義市 1SN7R5NKNA Y   無 

10 嘉義市 1SLFW5MSTW Y   無 

11 嘉義市 1SLGQ5NQLR Y   無 

12 嘉義市 1T9955MEFJ Y   無 

13 嘉義市 1TEAK5NBJ0 Y   無 

14 嘉義市 1SN825NPDR Y   無 

15 嘉義市 1TD2G5N480 Y   無 

16 嘉義市 1T5MT5MS2V Y   無 

17 嘉義市 1TBNL5N5QK Y   無 

18 嘉義市 1TPVU5NMTB Y   無 

19 嘉義市 1TE9E5N56K Y   無 

20 嘉義市 1SJX35N01G Y   無 

21 嘉義市 1SNAC5MSG3 Y   無 

22 嘉義市 1RVWM5NETK Y   無 

23 嘉義市 1S3SH5N5CM Y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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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 

樓高異常修正自我檢核表 

抽驗日期： 110.09.01~110.09.03 抽驗人員： 仝宜中 

項

次 

直轄市、縣

（市） 
BUILD_ID 合格 不合格 後續處理 

24 嘉義市 1THCW5NF0J Y   無 

25 嘉義市 1T3795MQ52 Y   無 

26 嘉義市 1T13G5MNTJ Y   無 

27 嘉義市 1T56N5N2AK Y   無 

28 嘉義市 1TMVP5NPJD Y   無 

29 嘉義市 1T98M5NVBL Y   無 

30 嘉義市 1RG5L5NUKA Y   無 

31 嘉義市 1T18X5NKDP Y   無 

32 嘉義市 1SSF25NNJU Y   無 

33 嘉義市 1TGJ25NFT8 Y   無 

34 嘉義市 1T7M95NFCF Y   無 

35 嘉義市 1SVXL5MM34 Y   無 

36 嘉義市 1T4W35MWLK Y   無 

37 嘉義市 1T86U5MUR0 Y   無 

38 嘉義市 1U1K75P0MQ Y   無 

39 嘉義市 1STH65P4E9 Y   無 

40 嘉義市 1RTKW5MXQU Y   無 

合格比例： 100% 自我檢核結果：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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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LOD1 建置作業規範更新 

依本年度作業經驗及發掘之問題，調整前年度 LOD1建置作業規範如附錄

8藍色字體所列，調整項目包含： 

一、 「第四節圖資蒐集與分析」增加建物 ID重複之解決做法。 

二、 「第四節圖資蒐集與分析」調整建物圖資更新原則中異動分析之門

檻值標準。 

三、 「第四節圖資蒐集與分析」三維高程資訊來源增加立製量測樓高。 

四、 「第五節建物樓高萃取」增加多種DSM資訊來源(光達及航照影像密

匹配)在建物樓高萃取之優先順序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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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本案主要成果與概述 

一、 本案利用最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DSM、

正射影像等圖資，完成臺灣本島與離島地區總計約100萬棟建物近似

化模型成果。 

二、 本案針對建物異動分析作業，針對不同圖資來源建立建物框異動分

析流程，並提出對於建物ID重複時，如地中地類型建物框之修正解

決方案。 

三、 近似化模型採用更豐富之材質庫(本年度新增1萬張材質)進行牆面貼

圖，屋頂影像萃取方式改善過去作法，新增使用共線式計算，逆向

反推原始航拍影像位置，並修正影像偏移修正，使屋頂建模成果更

正確，影像品質更為優良。 

四、 針對空載光達DTM未更新區域，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使用之

航照影像及空中三角測量資料，除以影像密匹配之DSM成果萃取建

物樓高（109年度開始辦理）外，本年度以立體量測方式取得建物樓

高，有效改善DTM時效不足之問題，除成效良好外，其成功率亦較

影像密匹配之DSM高，建議考量成本及時間，2種作業方式可搭配使

用。 

五、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三維建物模型占全國建物模型

總數35%，但其涵蓋面積占超過80%，因區塊建物框未分棟，產生模

型樓高不精準及後續跨域識別資訊超作（屬性資料關聯）困難等問

題，為精進全國三維建物模型品質，提升模型成果可用性，本年度

由測繪中心提供利用地籍資料所產製之區塊建物框分棟初始成果，

由本團隊參考正射影像、地籍圖、門牌位置等資料，針對地籍資料

無法完整分棟之建物框，以人工編修(包含新增、修正及刪除)方式，

產製分棟建物框後，再重新產製三維建物模型，過程中並加入斜屋

頂判斷機制，使建物模型屋頂架構更符合真實。辦理範圍包含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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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6區及高雄市26區，共計32個行政區，原臺灣通用電子圖區塊建

物框模型總計192,882個，區塊建物框分棟作業後建置之模型數量總

計585,438個，分棟作業後模型數量超過原先模型數量之3倍，此項

作業有效改善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建物模型品質。此外，亦提出

區塊建物框分棟產製建物模型之作業區域更新策略，提供參考。 

六、 利用嘉義市三維建物模型資料，試辦「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總

計210處，「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總計3,162棟，並分別提出作

業流程及分析結果，供後續規劃評估。 

七、 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係整合桃園市政府產製之成果，因其所使用建

物框來源及建置時間橫跨區間過大，且部分區域建物框時效不佳。

本年度分析桃園市既有建物圖資之狀況，提出三維建物模型更新策

略，作為更新作業之參考。 

八、 試辦利用新北市3個不同格式之BIM模型，包含RVT、IFC 以及FBX，

分別產製LOD1與LOD3模型，其中LOD3模型提供刪除法與外型量體

法2種不同產製方法之成果，供測繪中心於展示平臺測試成效，並分

析其成本以供未來辦理參考，其成本約6,900元，相較以UAV航拍重

新產製LOD3模型，其成本約50,000元，且須考慮是否為飛航區。以

BIM模型產製LOD1至LOD4三維建物模型，具顯著之成本及效率優

勢。 

九、 試辦三維地籍產權模型更新全國LOD1建物模型，試作利用高雄市

100棟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萃取建物外框、更新LOD1建物模型及建置

三維建號資訊，提出作業流程，並針對作業過程所發現之建物產權

資料問題歸納整理提供地政及資料產製單位參考。 

 

第二節 後續辦理建議 

一、 建物樓高萃取及資料來源 

以光達DSM、航照密匹配產製DSM及航照影像立體量測樓高等多元樓

高來源，搭配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規劃，可兼顧成本及提升資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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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頻率並維護模型成果品質，有效改善DTM時效不足之問題。未來建

物模型高度的萃取，建議能依據建物異動密集度不同之區域，搭配選

擇航照密匹配產製DSM、立體量測樓高兩種策略，使樓高更新更具彈

性及時效性。 

 

二、 圖資異動分析 

因不同年份及單位產製圖資之差異，其圖資套疊的誤差容易造成異動

建物框的誤判，本年度於作業過程中新增判斷條件，將異動建物框之

最大邊長不足5公尺濾除，以降低此類問題。未來建議可修正面積異

動條件，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之面積異動門檻值由現行的3平

方公尺，修正為5平方公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之面積異動門

檻值由現行的1平方公尺，修正為2平方公尺，以提升異動分析正確性。 

 

三、 地籍資料分棟 

地籍資料輔助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分棟，作業成效良好且能有效

提升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度，未來可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

異動分析，結合地籍資料輔助分棟作業，辦理其他縣市之區塊建物框

分及三維建物模型更新，將可大幅提升模型精細程度及增進未來資料

利用。 

 

四、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產製三維建物模型，有單棟建物被切分成多

個建物模型的情形，透過多元參考資料(地籍、門牌、正射影像、街

景)輔助綜合判斷，辦理建物模型群組關係，惟作業過程仍以人為判

斷為主要處理原則，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重要建物進行群組關聯，並產

製具關連屬性之LOD1建物模型，便利後續相關應用。 

 

五、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三維建物模型若以DTM方式萃取樓高，因DTM與建物框產製年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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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及DTM平滑化處理等問題，致建物模型樓高異常，本案已依據試

辦成果，歸納處理之作業流程。未來屬於樓高異常之建物，建議可先

以建物面積為篩選條件，進行後續樓高修正處理。而樓高修正有人工

或自動化方式，人工處理即以立體製圖方式直接量測，雖耗費人力，

但可確實修正大部分錯誤態樣；若採自動化處理可依據建物框屬性之

樓層資料乘以樓高係數值，成本較低且符合平均樓高合理性。 

 

六、 BIM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關於導入BIM更新三維建物模型試辦作業，本年度試辦過程中完成萃

取LOD1與LOD3之三維建物模型，其中萃取LOD3須進行資料格式轉

換與人工清理建物內部結構物件，所佔的工作量較大。由於BIM模型

原使用於建築設計與施工管理，在幾何資訊上可滿足LOD4之精細程

度，且LOD4至LOD1成果結構由內外部到外部，由細緻到粗略之逐

步降階關聯，建議後續由BIM更新三維建物模型作業時，可依據產製

LOD4、LOD3、LOD2及LOD1模型，提升三維建物模型的完整性。 

 

七、 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LOD1建物模型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具有完整之資料結構與內容，透過本次試辦三維地

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LOD1建物模型，已建立一套可行之作業流程，

未來若有大量資料時將可逐步施作完成。另取得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後，

仍需進行必要性之資料檢核，以提升成果品質。 

 

八、 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更新 

桃園市既有三維建物模型因其所使用建物框來源及建置時間橫跨區

間過大，且部分區域建物框時效不佳，可依本年度提出之三維建物

模型更新策略，搭配111年度桃園市之光達資料產製DSM，作為桃園

市之三維建物模型更新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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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辦理經費規劃 

後續辦理項目之各項單價表列如下： 

表 7- 1 後續辦理經費規劃 

項次 作業工項 單位 單價(元) 

1 圖資異動分析 幅 1,000 

2 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 棟 7 

3 航照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幅 5,050 

4 航照影像立體量測樓高 棟 35 

5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

料分棟作業 

城區(公頃) 360 

城郊混合區

(公頃) 
200 

郊區(公頃) 335 

6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 棟 5 

7 
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

LOD1 建物模型 
棟 163 

8 BIM 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棟 6,900 

9 年度分縣市整合版近似化模型 縣市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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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評選會議委員問題回應 

委員 問題 回應 

周天穎 教

授 

1. 地籍圖分棟是否可參考建物

成果圖，相關細緻化作業是

否有自動化流程減少人工作

業。 

本項工作是由測繪中心採用 109年

「運用區塊建物框細緻化技術精進

三維建物模型之研究」自行研究案

開發的工具作自動化處理後，將初

步成果交給團隊採用人工編修進一

步優化分棟成果。 

2. 是否可將門牌資料納入模型

屬性資料 

依目前分棟成果來看，門牌與模型

非一對一關聯，因此暫不建議將門

牌資料納入模型屬性資料。 

3. 本案耗費許多人力，如何進

行成果檢驗 

本項工作將設檢查人員，採抽驗的

方式做自我檢核，每個行政區抽驗

60個建物框，檢查分棟建物框人工

編修是否確實，是否有應分棟而未

分棟之建物框，並製作檢查紀錄。 

4. 另貼圖成果的好壞如何選

擇。 

建物牆面貼圖使用 Google 街景作為

牆面紋理貼圖之參考影像，利用自

行研發之影像辨識軟體來自動化搜

尋最相似之紋理材質，以最高比對

係數之材質來做貼附，所得之材質

皆經演算法判斷後之最佳解。 

5. 航拍成果變化較大的地方，

如重劃區，對於未來更新如

何補足。 

電子地圖更新作業中，除航照影像

外還包括指標性公共工程的指定更

新，可確保重大建設更新與現況一

致。 

另今年試辦三維地籍產權圖資更新

建物模型，未來如有新建物及可利

用相關資料更新模型資料。 

6. 樓高使用 3.3公尺是否合理 本團隊統計都會區 80%以上建物為 5

層樓以下的公寓建築形式，因此以

3.3,為篩選標準，符合大部分建物案

例；針對嘉義市的樓高異常，考量

全市皆為都市計畫區，本團隊考量

納入土地使用分區圖層做為篩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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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問題 回應 

制，可自動化過濾工業區等例外案

例。 

邱式鴻 副

教授 

1. 請補充所提 P.7(三)研擬區塊

建物框之細緻化更新策略，

及 P.8(三)研擬 BIM及三維

地籍產權更新模型作業流

程。 

因此工作皆為首次試辦，本團隊將

依今年作業成果及經驗，規劃適合

整體作業之更新方案，並於工作會

議中規畫相關作法後，於期末總報

告詳述更新流程，以利下年度更新

作業。 

2. P.17 中圖 4-3為何要移動建

物框。 

因 臺 灣 通 用 電 子 地 圖 建 物 框

(BUILD)及 1 公尺網格間距之 DSM

資料分屬不同案件產製，為避免部

分區域因作業方法、資料精度不同

所致之套疊偏差影響高差分割成果

品質，因此在建物框與 DSM 資料套

疊時加入自動微調程序。建物框實

際位置並無變動，而是在 DSM 上搜

尋最符合建物框之位置。 

3. P.34 請說明為何需要再另組

三角網，是否有其他用途。 

樓高萃取過程，隱含眾數層的統計

資訊，透過將點雲製成網格化的

DSM，將達到標準化的效果。 

4. P.37 圖 5-11右側圖例請補充

說明，是否應採用最大面積

處樓高。 

本團隊將同時考量既有/異動建物面

積比例，選擇不同的樓高萃取方

案，基本上仍以最大面積處為樓高

萃取依據，與眾數層精神相符。 

5. P.39，是否能提出自動化流

程。 

建物群組化牽涉到的建物類型相當

廣泛，目前暫無統一規則可制定自

動化流程，本案試辦將以人工判讀

方式執行，目的為建立群組化建物

格式，作為後續應用及成本評估依

據。 

6. P.46 說明表 7-2第一欄建物

框涵蓋門牌數量為 0。 

根據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建物框

與門牌資料的圖層套疊，篩選出部

分建物框內無涵蓋門牌的數量，根

據經驗推測，此類建築框大部分是

工廠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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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問題 回應 

趙鍵哲 副

教授 

1. 密匹配的軟體是否有考量建

物框位置進行修正，除使用

商用軟體外，是否有相關更

適合本案的軟體或工具 

另本案採用的航照影像為 1/5000 比

例尺，其重疊率與解析度有所限

制，目前此類商用軟體仍屬測量專

業軟體，本案尚無規劃自行開發。 

2. 請詳細說明細緻化作業中，

參考地籍分棟後，參考哪些

資訊製作山形屋頂之流程。 

山形屋頂係利用建物框對應之

DSM，計算其梯度強度，利用屋脊

線二側之梯度強度關係，以三項指

標來判斷是否符合山形屋頂之特

性，其作業流程如下： 

 

林志清 簡

任技正 

1. 本案為三家廠商共同投標，

補充其作業分工、分區作

業、及品質如何控管。 

三家廠商之作業分工主要係鴻圖進

行資料彙整及分析，而各分區將由

經緯與世曦公司統一作業流程及作

法後進行分工，而執行的部分大致

上以該廠商負責之通用電子地圖更

新作業範圍作分工，再依作業數量

做微調，產出成果將作自我檢核，

以控管產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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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問題 回應 

 

2. 所提優規將貼圖材質由五萬

個提昇為六萬個，其使用率

預期如何，對本中心將來供

應有哪些優勢。 

新增之一萬個貼圖材質係依 109 年

執行經驗，增補牆面雙色結構、鐵

窗類型及一樓材質等材質庫類型，

材質具區辨性，預判會有相當高比

例之使用率。因此材質品質較之前

五萬個為優，未來建模會有較較明

亮細緻，貴中心未來可供應較佳之

LOD1建模成果。 

蔡季欣 

簡任技正 

1. 細緻化作業前，是否需做建

物框變異。 

本年度細緻化作業為首次進行之作

業，將採用 109年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建物框成果進行細緻化處理，暫

不需做建物框變異之比較。 

2. 樓高變異是否於本案施作。 對於有較新 DSM 資料之本案作業範

圍，將施作樓高變異偵測與建模。 

3. 所使用之細緻化作業工具為

何，未來若有部分重點區小

部分更新，是否可由本中心

自行編修。 

細緻化作業採用 GIS 相關軟體進行

編修，細緻化作業完成後尚有後續

產製模型等相關作業，未來若規劃

改由測繪中心自行編修，則需先進

行教育訓練，確保技術轉移。 

4. 本案以航測方式人工立製量

測樓高，其人工作業量佔本

案比例多少。 

部分圖幅因更新數量較少，航照密

匹配效益較差，立體測圖單一建物

成本雖高，但以圖幅為單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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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問題 回應 

時，可能反而成為較經濟的選項，

因此本案是採多元方案整合，以提

高更新頻率為目標。 

5. BIM 模型轉 LOD3、

LOD1，是否為產製 LOD2

成果 

BIM模型可轉 LOD3 與 LOD1，亦

可產製 LOD2成果，因 LOD2成果

非本案需產出之成果，所以不列入

報告書內容。 

鄭彩堂 副

主任 

1. 本案 P.12分工，有部分為 2

家廠商作業、也有 3家廠商

作業，如何進行成果整合及

檢核 

依規劃，圖資分析作業為三家共同

作業，由鴻圖先作圖資差異分析

後，供經緯及世曦確認，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最後成果由鴻圖做綜

整。 

經緯與世曦共同執行的部分大致上

以該廠商負責之通用電子地圖更新

作業範圍作分工，再依作業數量做

微調，產出之成果將先作自我檢核

以控管產出品質，最後由鴻圖綜整

整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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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需求訪談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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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需求訪談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請將圖資分析之異動分析流程文件化並納入作業

規範，四月底前完成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範圍

之異動分析，並於五月工作會議中提報異動數

量。 

已完成，提前於四

月工作會議中提報

異動數量。 

2 

異動分析比對判斷方式比照去年方式，即通用電

子地圖以 3平方公尺或 10%變異；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以 1平方公尺或 10%變異為標準。 

遵照辦理，已遵此

標準完成圖資異動

分析。 

3 

建物框樓高萃取後，請直接過濾以下 5類建物框

不產製模型（A類：平均樓高>=20；B類：20>

平均樓高>=10且樓層數>1；C 類：20>平均樓高

>=10且樓層數=1 且面積<=4平方公尺；D類：

樓高不足 2米；E類：平均樓高不足 2米）。 

遵照辦理，俟樓高

萃取作業完成後，

依此原則過濾異常

建物不納入建模。 

4 
圖資異動分析結果為新增、異動及滅失建物框，

成果繳交請製作異動關聯表。 

遵照辦理，後續遞

交相關資料。 

5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資異動分析成果應進行 3項合

理性檢查。 

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由 CAD轉 SHP時，應增

加樓層數檢查，避免出現 BUILD_NO = 0。 

2. 建物樓高來源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樓層註記

（H_SOURCE = 2），平均樓高

（BUILD_H/BUILD_NO）應為 3.3。 

建物樓層數來源為建物樓高以 3.3換算

（NO_SOURCE = 1），平均樓高

（BUILD_H/BUILD_NO）應為 3.3。 

遵照辦理，俟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更新

時遵照辦理。 

6 

樓高萃取方式以光達時效性為準，優先使用 107

至 109年產製之光達 DSM範圍；106年以前產

製之光達區則優先挑選建物密集、異動建物框較

多處，以密匹配或立製萃取樓高(共 700幅)，其

餘則暫時使用舊的 DSM萃取樓高。 

遵照辦理，後續依

圖資分析結果提報

密匹配或立製萃取

樓高之圖幅範圍。 

7 

請於作業計畫書中規劃影像密匹配及航拍影像產

製樓高之圖幅作業範圍，以及團隊之分工方式。 

遵照辦理，已補充

於作業計畫書，後

續依圖資分析結果

再進行細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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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8 

立製量測新增建物以單一最大面積建物（即眾數

層概念）取得樓高；部分異動之建物，則可參考

新增面積比例據以決定建物高度之取得方式(如

繼承原建物高度，或量測最大面積建物樓高)，

並請於作業計畫書中說明其標準作業流程。 

遵照辦理，已補充

於作業計畫書，並

於本次會議討論。 

9 

利用地籍資料進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分戶後，請

團隊考量再針對較大面積之建物框續以 DSM高

低差試辦高度差區塊自動切割(不須人工再編

修)，並視結果再研議施作範圍。 

已完成高雄地區之

DSM 高低差建物

分割，提供做為分

戶編修之參考，並

於本次會議討論。 

10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利用地籍資料自動化分戶結果

將分批於四月、六月及八月提供團隊進行後續編

修。 

已收到貴中心提供

之第一批分戶結

果，做後續編修作

業中。本次會議提

出相關建議。 

11 

請團隊後續於工作總報告中提出地籍分戶建物框

的三維建物模型後續更新策略。 

遵照辦理，將納入

後續之工作總報告

中 

12 

本案地籍分戶之作業範圍已進行細緻化建模作

業，故該範圍不進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異動分析

及模型建置作業。 

遵照辦理，臺南市

之異動分析作業已

排除此區域。 

13 

試辦 BIM 模型萃取 LOD3建物模型及更新

LOD1建物模型之作業過程只需萃取本案模型規

範之 20欄位屬性資料表，其餘 BIM模型原有之

屬性資料不須再做萃取。 

遵照辦理，已補充

於計畫書 

14 

未來將陸續納入全國地政單位產製之產權模型用

以更新 LOD1模型，後續三維模型採用之優先順

序為：產權模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細緻化￫既有模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遵照辦理，已補充

於計畫書，並依此

原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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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歷次工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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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請依不同樓高萃取來源，包含 107年至 109年空

載光達 DSM、106年以前空載光達 DSM（前

版、航照影像密匹配萃取樓高及航測立製萃取樓

高等作業區域分析各作業區的樓高萃取成功比

例，以了解各種樓高萃取來源之作業成效。 

遵照辦理。 

2 

成果繳交時，除提供所有三維建物模型之建物框

shp檔案外，請一併繳交無法產製三維建物模型

之建物框 shp檔案，並在屬性欄位註明失敗原因

性欄位註明失敗原因((如樓高異常、樓高萃取失

敗等如樓高異常、樓高萃取失敗等))。 

遵照辦理。 

3 

有關航照影像密匹配及航測立製萃取樓高之範

圍，請考量各圖幅異動數量及各作業區地形、地

物特性後，提出方案於下次工作會議討論確認。 

遵照辦理。 

4 
有關建物模型群組不以地標名稱進行關聯，而以

「棟」為單位進行關聯。 
遵照辦理。 

5 

有關本中心提供第 1批細緻化建物框分戶資料，

部分地區有建物框重複、重疊問題，請廠商先自

行檢查後刪除疊資料，並持續進行作業，後續將

修正分戶程式。另第 2批建物框分戶資料將於 5

月底至 6月分批提供。 

遵照辦理，另協請

提供第 2批建物框

分戶資料。 

6 

有關廠商提出利用新增建物區塊與既有建物比較

其面積後，依比例設定門檻值繼承原建物樓高，

此項提案目前無足夠案例及資料，暫不以此方式

施作，未來若有足夠資料後，再請提出討論。 

遵照辦理。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1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2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3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4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5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6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17 

 

第 2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針對 110年更新範圍內（宜蘭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臺東縣及花蓮縣

部分地區）DTM尚未更新（106年以前）之區

域，以航拍影像萃取（航測立體製圖及影像密匹

配）樓高 700幅，其中航測立體製圖至少 300

幅，經分析航拍影像種類（框幅式 DMC或線列

式 ADS）、圖幅異動建物數量及立體製圖與影像

密匹配作業特性，規劃航拍影像樓高萃取作業方

式，其中影像密匹配區域以 DMC 影像為主，航

測立體製圖以 DMC或 ADS 影像皆可，惟部分

ADS 影像視差過大則不納入立體製圖區域；航

拍影像樓高萃取作業方案圖幅分布如附件 1，台

灣世曦公司及經緯航太公司作業方法及數量統計

如附件 2，請詳實記錄作業過程及問題，以利後

續評估作業方式、時間及成本分析；另作業過程

如遭遇困難需更換圖幅，請提工作會議討論。 

遵照辦理。 

2 

有關前次會議廠商提出，地籍資料分戶程式產出

結果有建物框重疊及部分地區超出作業範圍，目

前重疊問題已修正程式；而超出範圍係因街廓問

題，無法自動化修正，後續提供資料時本中心將

編修後再提供。 

感謝國土測繪中心

協助。 

3 

有關建物框因重疊致中心點相近，導致建物

ID(BUILD_ID)重複問題，同意將 2個中心點脫

開 10公分後重新產製中心點坐標及建物 ID，相

關處理細節請於下次工作會議報告，並納入作業

方法說明資料。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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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4 

有關三維地籍產權建物模型更新三維建物模

（LOD1），原則上以萃取三維地籍產權建物模型

各樓層主要建物為主（陽臺及地下室不納入），

並依三維建物模型（LOD1）屬性欄位記錄建物

屬性及新增 GROUP_ID欄位註記同棟建物不同

建物框，至三維建物模型（LOD1）高度依實際

高度疊加；另更新之三維建物模型（LOD1）亦

應產製建物框 shapefile 格式檔案。 

遵照辦理。 

5 

以三維地籍產權建物模型更新三維建物模型

（LOD1）時，應依照地政司建號定位點資料架

構欄位，產製建號定位屬性資料，以利後續連結

建物地政資料。 

請提供建號定位屬

性資料欄位。 

6 

第 2批建物框分戶資料、BIM 模型、三維地籍產

權建物模型及新北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預計 6

月陸續提供。 

皆已收到，感謝國

土測繪中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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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有關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分戶區域，第

2批成果仍有少部分分戶建物框重疊，後續本中

心將持續修正分戶程式及判斷邏輯，並於提交資

料前加強檢視分戶建物框，減少重複建物框發生

之情形。 

感謝測繪中心協

助。 

2 

試辦導入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

型，請自本中心提供之三維地籍產權模型選取不

同態樣之建物，試作數量至少（含）100棟建物

並依地政司提供之範例記錄模型相關屬性資料，

及產製建物中心坐標。 

遵示辦理。 

3 
有關嘉義市建物模型群組關聯之位置及選址方

式，請依工作會議簡報所提作業方式辦理。 
遵示辦理。 

4 

有關山形屋頂產製，以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

塊建物框之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及有最新之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或分戶建物框產製區域（如臺中市

大肚區及新社區）為主，其餘區域暫不辦理。 

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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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有關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圖資更新策略建議以現

有三維模型之二維建物框與最新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建物框比對依下列方式進行分析試辦： 

1) 針對異動建物框滅失部分直接刪除；另新

增及異動部分建議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

塊建物細緻化更新方式進行分戶及三維建

物模型更新。 

2) 至建物框無異動部分，因桃園市政府建置

三維建物模型時，先將樓層數相同之建物

框合併後，再產製三維建物模型，針對上

開情形，建議使用原分戶建物框(合併前)

重新產製三維建物模型（分戶）；另針對

其他無異動建物框，進行高程異動分析，

高程如有異動，亦重新產製三維建物模

型。 

遵照辦理。 

2 

有關 BIM 模型萃取更新試作，目前取得之 BIM

模型計有 IFC、RVT、FBX等 3種格式，請每種

格式各挑選 1棟之具指標性之建物進行試作。 

遵照辦理。 

3 

有關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分戶成果，少

部分與原區塊建物框有差異，主要原因為部分行

政區交界處建物框缺漏，將採用先劃分行政區後

再進行分戶，以避免缺漏狀況發生。 

感謝測繪中心協

助。 

4 

有關澎湖縣三維建物模型異動更新，請依圖幅分

析異動數量後，再評估將部分異動數量較多之圖

幅以採用航測立製方式產製樓高。 

遵照辦理。 

5 

製作屋頂貼附影像，因部分區域影像有遮蔽，將

提供前次版本之原始航拍影像或正射影像供作業

使用。 

感謝測繪中心協

助。 

6 

請於 8月底前估算三維建物模型建模更新數量，

提供本中心分析 110年三維建物模型實際更新數

量與原規劃更新數量差異，評估經費需求，以進

行後續經費調整作業。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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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有關澎湖地區異動建物框採用航照影像立測量取

樓高，經重新整理異動圖幅後，挑選異動數量至

少 300個以上之圖幅施作，共計 12幅，予以置

換臺灣本島異動數量較少之圖幅。 

遵照辦理。 

2 

採用航照影像立製量取樓高，部分區域因 DEM

與 DSM 誤差或錯誤，致以立測高程減 DEM高

程後，建物樓高過低甚至為負值，請先針對高度

異常之建物，重新量測建物旁之地面高程後再計

算樓高。請分析問題發生原因，並將處理方式及

建議納入工作總報告。 

遵照辦理。 

3 

有關估算三維建物模型建模更新數量，請依作業

經驗及該作業區特性，預估較為精確之更新數

量，提供本中心分析更新數量與原規劃更新數量

差異，評估經費需求，辦理後續增購作業。 

遵照辦理。 

4 
有關三維建物產權模型，請先進行建物外框萃

取，並於 9月上旬以 shp檔案格式提供本中心。 
遵照辦理。 

5 

本案需於航照影像密匹配萃取樓高作業區中，再

挑選 50幅進行航照影像立製量測樓高，請提早

規劃作業區域。 

提請討論事項 

6 

有關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方案、利用 BIM

及三維產權建物模型更新三維國家底圖建物模型

試辦及區塊建物框分戶細緻化三建物模型區域後

續更新方案，請於下次工作會議報告辦理情形及

進度。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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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工作會議 

項次 結論 辦理情形 

1 

有關航照影像密匹配萃取樓高區域需再挑選 50

幅進行立測作業以選取樓高異常（樓高<2米）

或無法萃取樓高數量較多之圖幅為原則。 

遵照辦理。 

2 
本中心提供高雄地區各地段地號中心點 TWD97

坐標，以檢核三維地籍產權模型位置之正確性。 
遵照辦理。 

3 

有關三維地籍產權模型作業成果請提供建物框萃

取及 LOD1建 

物模型成果物模型成果；另產權模型高度資料不

一致部分，請提供相關說明及資料，以進行查

對。 

本次會議中報告。 

4 
有關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更新之分析，請依不同

更新類別進行試作。 
遵照辦理。 

5 

有關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請確實列入工作總報告說

明及修正； 

另工作總報告請完整說明 110年各項圖資更新及

樓高萃取試辦作業流程、效益及成本分析。 

遵照辦理。 

6 

請於下次工作會議說明 

1.詮釋資料之作業進度及處理情形。 

2.三維地籍產權模型更新全國三維建物模型(作業

方法。 

3.桃園市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方式詳細作業方式及

區塊建物框分棟細緻化三建物模型更新方案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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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期中審查會議問題回應 

一、 江委員渾欽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P.9，表 2-1，工作項目應與第一節對應，較

易了解工作範圍。 
遵照辦理，總報告已修正。 

2 

P.11，請補充說明權重如何分配，如工作項

目二、四為兩大項工作，但權重各僅占

2%(子項目 1%)，不知該如何檢視其成效。 

已於總報告補充說明 

3 

本案多項工作為試辦作業，因此各項試辦工

作的作業流程、成果、以及成本分析致顯重

要，期末報告應著眼於此，以為後續辦理之

依循。建議期末可依各作業項目完整說明作

業流程與使用軟體工具，並統計分析作業成

果及研擬相關作業策略。期中報告未能配合

工作項目內容進行說明(各章節甚多但說明不

足)。 

已於總報告補充各項試辦工作的作業

流程、成果、以及成本分析致 

4 

依本案特性執行過程中所開發之技術工具，

不知是否有移轉委託單位(或版權歸屬)，並進

行教育訓練。 

技術工具係因應作業所需，非以產品

為導向做開發，故未臻成熟至產品可

移轉。 

5 
各次工作會議紀錄，似缺少回復說明，不確

定後續執行之情形。 

已於總報告中附錄 3歷次工作會議結

論中增加辦理情形。 

6 

P.15，門牌位置資料係採用戶政門牌或地政

門牌，請補充說明，P.16表 3-1是否有進行

建號數量之統計，若只考慮建物面積意義不

大。 

門牌資料係由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

擷取出，採用戶政門牌。建物面積係

本案計價標準，並無另外統計鍵號數

量。 

7 

P.20，圖 3-11是否有編修後反會造成建物有

越界之情形發生？是否有考量此現象?如何因

應？ 

因建物框與地籍線並非完全吻合，因

此經編修後會有分棟成果跨越不同宗

地之現象，但不影響後續建製模型。 

8 

P.39，更新後之成果封裝以 1/5000圖幅框再

配合建物數量切割，是否與三維國家底圖系

統配合？或後續仍須再處理。 

更新後之成果封裝已於前二年度驗證

可提供三維國家底圖圖台服務進行發

布。 

9 

P.5，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如何驗證其成

果(P55表 3-6)？是否有參照建物標示部資

料，確認其主、附屬建物資料？或建物母

號、子號與建物資料之關係？ 

現階段試辦目標僅以目前建物模型所

具備之屬性、幾何條件辦理群組化，

與建物標示部資料之連結，考量各地

方政府資料現有建管資料之完整性不

一，未來可考慮持續推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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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0 

P.72，高雄縣應改為高雄市。分戶成果是否

提交 shapefile與 LOD1資料？進度已完成

60%，是否有進行驗證？成功率百分比？都

會區與非都會區是否相同(非都會區社區分戶

很多)？以程式自動分戶的效果評析？依需求

需研擬更新策略，應及早準備(如分戶後紋理

貼面是否須更新？作業成本分析等)。 

1.高雄縣為誤植,總報告會更正 

2.分戶成果會提交 SHP檔並產製

LOD1模型。 

3.成果都有自我檢核機制進行驗證。 

3.以程式進行初步地籍分戶產生之錯

誤詳述於總報告第四章第二節， 

4.程式執行之成功率分析可參閱「運

用區塊建物框細緻化技術精進三維建

物模型之研究」(2020)， 

5.更新策略與成本分析詳述於總報告

第四章第二節。 

11 

P.94、P.95，所提研擬處理原則似無法完整達

到後續處理可執行之作業方式，此項工作的

處理時間與成本如何分析估算？P96所述共 2

個人天？一人一天處理 1000棟建物？後續作

業是否可行？(無法從分析辨識後續該如何作

業)。 

建物群組關聯作業，已於工作總報告

第四章第四節說明大部分案例之作業

流程及參考使用資料；然而例外案例

仍多，需依靠人工綜合判斷，故標準

作業流程難以完整涵蓋全部態樣。 

 

作業工量統計是以實際作業情形忠實

記錄，前置作業及資料蒐集仍需部分

成本，唯未來若擴大辦理數量，可忽

略不計。 

12 

P.98，住宅區高達 62%是否意謂現階段資料

具有極大之異常現象？P100表 4-10是否有進

行樓高修正，修正成本如何計算？13.P.105，

如何統計出樓高異常僅占 1.2%？依工作項目

需求。後續須進一步研擬出處理原則。 

本試辦作業是針對樓高異常建物進行

篩選，並非全市之使用分區進行分

類，住宅區之建物具有平均面積小、

單位面積數量多等特性，故容易受光

達 DSM萃取之影響，為正常且可預

估之現象。 

 

異常樓高皆會進行修正，修正方式採

用立體航照影像進行量測，成本估算

可參考工作總報告之分析結果，約為

34.9元/棟。 

14 
P.107，第五章均為自我檢核？是否經委託單

位檢核或由第三方單位協助檢核。 

本案之作業成果，如服務建議書及工

作計畫書之規劃，採自我檢核方式辦

理。 

15 

P.124，論述有誤，僅高雄市有轉換系統，其

他縣市已植入建物測量子系統。全國每年約

新增 10萬個建號。P127作業流程未作說明

(如何未相似結構樓層整併?重疊區塊挖空處

理)，三維建號資訊以點表示，何不產製產權

範圍多邊形？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修正及補充。 

16 

P.129，建議三維地籍產權模型更新建物圖層

應選用不同縣市區域成果資料進行試作，藉

以了解成果品質以為後續處理因應(如套疊不

同地籍圖資料致位置偏差之修正)。 

目前測繪中心交付的資料僅為高雄市

範圍，已於工作總報告中針對作業過

程發掘之問題歸納整理，提供地政單

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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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7 

P.130，台北大學提供建物圖框圖資，當時花

了很多時間進行各類不同時期之地形圖 DXF

之建物圖框截取、接合、編修產製成

shapefile，後續再由孫博士進行分戶處理。本

次作業是比對原未分戶之建物原始圖框？或

分戶後之建物圖框？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做調整，未來圖資

更新異動之對象為比對原分戶之建物

原始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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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徐委員百輝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圖資異動分析時，請依不同圖資來源，補充

說明其篩選流程及具體施作程序。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做調整補充 

2 

P.64，對於刪去不須建模的建物框，不同的

圖資來源(包含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及細緻化建物框)應有不同的篩選門

檻值，請補充說明，並建議加入標準工作流

程。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做調整補充 

3 

表 4-1之異動數量統計，請說明為異動前總

數或異動後產製總數？未來請補充分析異動

比例，以供未來持續更新之參考。 

異動數量為新舊圖資比對之差異數

量，已於工作總報告中做調整補充 

4 
P66，樓高萃取僅有一、計算參數與方式說

明，應補充成果、驗證。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 

5 

P.22，公式之上下標，大小寫請一致。另有

關屋頂高度，請補充說明 Z3之高度計算，與

實際量測高度關係。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分別補充光達 DSM

萃取樓高級密匹配產製DSM成功率分

析 

6 
P.23，屋頂目前以梯度方式計算，但有部分

誤判狀況，建議可嘗試多種方式進行判斷。 

後續將嘗試其他方法(如 eigenvalue、

法線向量…等)，再提申山形屋頂之判

斷成功率。 

7 

P.25之屋頂參數說明有 3項、P.67屋頂參數

成果有 5項，請補充說明。另屋頂的角度為

梯度角度或法線方向角度，亦請補充。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說明 5項參數

之用途，前三項為判斷山形屋頂之衡

量因子、後二項為建模時用以判斷山

形屋頂方向。 

8 
P.28，密匹配作業流程應無共線式，建議文

字刪除。 
已修正。 

9 
P.30，所提於五月工作會議討論，是否已有

決議及成果，請於期末時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已修正。 

10 
P.33，所提修正方法，是否為邊緣偵測 sobel

運算，若是，請加入相關說明。 
 是的，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說明。 

11 
若有機會可嘗試由點雲萃取樓高，應會有較

佳成果。 

點雲萃取樓高省去一次重新取樣過

程，應可有較佳成果，唯考慮本案處

理圖資涵蓋範圍甚鉅，資料處理量

大，可行性及處理工具仍有待評估及

開發。 

12 

產製之模型成果，建物高程應為正高，但產

製之 KMZ為 WGS84成果，該高度為橢球

高，為避免誤用，請於詮釋資料建置時說明

成果高程為正高。 

產製模型 KMZ檔中設為貼近地面，

展示圖台依使用之 DTM賦予其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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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3 
作業內容有許多人工、自動，建議於施作流

程標示，以利後續人力及經費規劃。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 

14 

高度來源有多種來源，如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樓層換算、光達高度等，請於詮釋資料

說明。 

於建物屬性資料中紀錄建物高度獲得

方式，代碼包含： 

1：DSM最大與最小值分 10層取眾數

層。 

2：DSM依樓層分層取眾數層。 

3：樓層數註記換算 

4：建物模型高度萃取 

15 

有關樓高異常處理，因有多種不同高程資料

來源其萃取方式，另有資料與現況之差異等

因素，皆為造成樓高異常之原因，建議補充

說明。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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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委員正倫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報告與工作項目無法對應，請於期末總報告

修正編排架構，以工作項目為主方式呈現。 

工作總報告已依本案主要工作項目重

新安排章節。 

2 

第三章工作流程及方法，請敘述其各項工作

之施作方法，並於第四章作業成果展示中，

詳述作業成果及分析。 

各工作項目已於工作總報告中遵委員

指導做相關說明。 

3 
請全面檢視內容，先有文字敘述才有圖、

表。 
已全面檢視調整。 

4 

P.52，建物模型群組關聯係為了處理以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產製 LOD1建物時，屬於同一

棟建物係由許多個模型組成(如主建物、梯間

等)，因此包含許多不同樓層資訊，造成未來

建物模型之屬性應用問題，圖 3-64無法表示

該工作欲解決之問題，請修正。另未來請評

估將此類建物模型，應整合為 LOD1或

LOD2建物模型。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屬於同一棟建物之

建物框可以合併成單一模型，並賦予

單一屬性，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舉例說

明。 

5 

P.57，樓高異常處理時，清查門檻為建物面

積大於 4平方公尺，平均樓高 5公尺以上，

P.58則設定小於 4平方公尺，平均樓高大於

7.5公尺，請修正作業說明及篩選條件。另

樓高異常之作業成果，請提出未來可行之作

業模式，以逐步修正既有成果。 

已修正為建物面積大於 4平方公尺，

平均樓高 5公尺以上。 

配合修正。 

已於工作總報告書 P145提出建議作

法。 

6 

P.72、P.78、P80等作業成果說明，請補充

說明相關成果統計及分析，並請將本次簡報

內容所提之統計數據納入總報告中。 

已將統計數據納入工作總報告 

7 

P.131，所提桃園地區更新策略，新增或異動

採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取代。此將會與既有

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不同，建議應採用

本年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細緻化作法，將建

物框分棟處理。 

總報告已修正更新策略原則： 

1. 分析並保留原始一千分之一與現

況無異動之分棟圖資； 

2. 新增及異動區域以本年度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地籍細緻化作業方法

取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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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洪委員榮宏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本計畫之團隊涉及三家公司，各有負責之部

分，章節之撰寫方式不盡相同，建議應予統

合。 

遵委員指討，已於總報告中做統合。 

2 

本計畫之推動對三維國家底圖平臺之發展至

關重要，涉及不同生產技術之圖資，其中仍

有一定程度之工作須由人工介入，建議應務

實評估後續可能之作業量。 

遵委員指討，人工作業已加入成本分

析，各項工作朝減少人工介入作發

展。 

3 

本計畫之資料因資料來源及技術不同，產生

許多品質規格不同之三維建物圖資，甚至平

面與高程也有所不同，屬性精度也可能有所

不同，當不同品質之圖資混雜在同一資料集

時，即使可透過屬性加以區隔，未來各類服

務發展時仍可能出現不易區隔之狀況，宜應

特別注意。 

遵委員指討 

4 

由於單一資料集（即令為同一縣市）之資料

的生產規格不見得相同，詮釋資料之記錄內

容是否可以區隔？資料集詮釋資料之項目與

TWSMP應該不同，請釋疑詮釋資料遵循之

標準為何？ 

詮釋資料之建置主要依據「臺灣空間

詮釋資料規範」(TWSMP 2.0)版規定

建立各項成果之詮釋資料，利用「詮

釋資料編輯系統 2.0」編寫，並以國

土測繪中心提供之詮釋資料範本為基

礎，同縣市內有不同資料來源之

LOD1則紀錄於關鍵字欄位，產製方

式則紀錄於三維建物模型成果屬性欄

位內。 

5 
圖 3-2之圖例說明有誤，建議進一步分析造

成變化之原因。 

圖例說明已修正，異動係使用不同年

份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比較。 

6 

建物分戶採用測繪中心發展之程式，固然可

能符合 LOD1之規格，但如以未來可能以

feature型式對外供應，並配合可關聯屬性之

狀態而言，仍然建議應針對其適用場合進行

分析，以避免誤用之情形。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會依據測繪中心

之需求，評估後續作業成果形式，配

合修正作業方法。 

7 
未來是否可能有不同參考來源之樓層數或高

度參考，建置之規則為何？ 

於建物屬性資料中紀錄建物高度獲得

方式，代碼包含： 

1：DSM最大與最小值分 10層取眾數

層。 

2：DSM依樓層分層取眾數層。 

3：樓層數註記換算 

4：建物模型高度萃取 

8 

建物群組 ID之代表點未必位於建物群內。

對於一個地址多棟建物之狀態是否也需處

理？ 

建物群組 ID是以最大面積建物為代

表，故其點位仍位於建物群組內；單

一地址多棟建物之情形，為建物群組

化之主要處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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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9 

建物樓高異常狀況之處理未來是否可擴及所

有資料?目前處理對象為分戶之結果?(與建物

面積有關) 

目前作法是以計算樓高與樓層數，計

算平均樓高做為樓高異常之初步篩選

條件，故可擴及範圍為 1/1000圖資之

都市計畫區；各都市計畫區之建物圖

資，分戶情形不盡相同，需依據各縣

市政府維護圖資之需求及品質。 

10 
抽取 BIM資料之部分，是否已評估要納入資

料之種類及完成 schema對應之分析？ 

LOD3對應的常見三維建物模型結

構，以刪去不屬於 LOD3的結構物件

方式抽取 BIM資料，匯出 DAE模型

檔並封裝為 KMZ格式做為交付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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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委員天穎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DSM、DEM產製樓高是否全為自動化或有

人工介入，請補充於作業流程。 

於 DSM產製後，藉由光達及密匹配

二項資料萃取樓高係自動化，程式已

安裝於測繪中心作業管制室專用於高

程萃取之電腦中(亦儲存作業範圍內之

DSM及 DEM資料)。 

2. 

樓高採用 3.3公尺是否符合各種不同建物類

型，如公寓、華廈等樓高，未來是否能有所

區別。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是利用建物樓層數

屬性判斷樓層，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因

無樓層數屬性，故以 3.3公尺換算樓

層數，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無建物屬公

寓或華廈資訊。 

未來圖資如有建物類型屬性可檢討樓

高賦予之作法。 

3. 

有關試辦 BIM模型萃取後重新產製 LOD1，

是否保留 BIM之詳細資訊，並請補充說明其

應用目的。 

經 BIM模型萃取後重新產製 LOD1，

僅保留 BIM建物外框(滴水線)與高度

之資訊，其餘屬性資料依照成果紀錄

表之規範填寫。 

本案此工項需求為試辦導入 BIM，產

製 LOD1與 LOD3模型以更新三維建

物模型成果。 

4. 

部分試辦作業完成後，建議未來可訂出作業

辦法及資料標準後，並思考可由各地方政府

自行選擇最有效益之方式施作，最後再將成

果繳交中心。 

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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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林委員志清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性，有建立其主副關聯

表，其資料結構如何規劃，其從屬關係；另

本項作業係航照影像、街景影像或現調等方

式，建立主副關聯表，其現調方式的比例為

何?人為判斷或人介入程度比率？ 

依本案試辦結果評估，因基礎圖資態

樣及例外繁多，絕大部分案例皆需人

為判斷介入，自動化程度尚低；現調

作業方式曠日費時且成本過高，本案

採用加義市既有之實景 3D影像模

型，可完全取代現調作業，未來也可

搭配測繪中心規劃之 1/1000地形圖更

新模式辦理。 

2 

在報告書中針對 BIM空間圖資更新章節，目

前作業進度為何？未來應請評估 BIM資料來

萃取 LOD3及 LOD1，是否還有需人工補建

或有無缺漏資料，可以回饋建議 BIM建置時

需一併建置。 

BIM作業成果已於第三階段期限前全

數完成並繳交。 

BIM模型在幾何資訊上可滿足 LOD4

之精細程度，所以於本案萃取 LOD3

的過程中主要是刪除多餘的內部結構

物件，在製作過程中發現 BIM檔案格

式並不統一，導致圖層分類方式、元

件命名方式等也不一致，因此在本計

畫中針對 3種不同格式

（RVT/IFC/FBX）的 BIM模型均予以

試辦，後續期望營建署能統一檔案格

式標準，應可省去相當的困擾。 

3 

電子地圖利用地籍圖予以分戶，其中四、分

戶線需新增（報告第 20頁），實際作業會

遇到大樓低樓層分戶位置與高樓層分戶位置

是不同，應請注意。 

若單一建物框內門牌數量不足以做為

分棟參考資訊，則會參考影像，將不

同屋頂或不同高程做為分棟之依據。 

4 
報告內有許多有圖說明，但在本文內沒有引

用位置。 
已於總報告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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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項次 委員提問 回應 

1 
P.13，圖資異動分析，請新增建物框最長邊

長小於 5公尺之建物濾除說明。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 

2 
P.50，三維建物模型產製，請補充產製資

料，分各縣市並以 1/5000之圖幅產製檔案。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模型成果整

合與封裝以縣市為單位，檔案名稱

包含縣市代碼、1/5000圖幅框號及

模型作業區類別 

3 

P.22，山形屋頂偵測，補充其使用限制，如

面積大小、及作業範圍應適用於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或具分戶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 

已補充說明使用限制，作業範圍係

適用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 

4 
P.22，圖 3-15之藍色三角形應為 L1、R1、
T1 

圖說有誤，已刪除。 

5 
P.64，高程異動數量無法更新處，請註明原

因。 

高程異動數量無法更新處係無新版

DSM資料，已補充說明。 

6 P.79，請補充說明產製成果為 1米之 DSM。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 

7 

P.93，第四章，第九節三為建物近似化建物

模型，請補充說明成果包含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已繳交之縣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分戶

建物區。另補充 P.6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異

動數量，與繳交成果之三維模型數量差異，

並應說明樓高萃取失敗原因及註記，供未來

建物框差異分析使用。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修正。 

8 
P.94，所敘述之作業流程說明，應納入第三

章工作流程中的工作說明。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修正。 

9 
P.122第六章後續作業規劃，應補充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之三維建物模型產製進度。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修正。 

10 
有關桃園市建物模型更新策略，請依第 4次

工作會議紀錄辦理。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修正。 

11 

文字圖片修正：P.30，三、立體量測取得異

動建物樓高，修正文字大小。P.72，高雄

「縣」修正為高雄「市」。 

P.76，國土測繪中心、貴中心請統一修正為

「測繪中心」，請檢視修正。 

P.88圖 4-11說明，「與」與 109年成果比

較，請刪除多餘字。 

P.116，高雄市彌陀區數量為 8,110個。 

已於工作總報告中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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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工作總報告審查意見回應 

一、 張委員智安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 

BIM/IFC 利用 sketchup 轉換後，IFC 的

屬性是否保留供轉換使用。 

BIM/IFC 轉換至 SketchUp 後，僅剩下

三維模型物件的細部設定，例如材質

與顏色等，沒有保留 BIM 的屬性、分

層等語意資料結構。 

本次提出的試辦流程，為先使用 BIM

軟體以語意觀點區分不同分層與類型

的結構，去除與 LOD3 無關的結構，

才導入 SketchUp進行細部的模型編

修 。 

2 

有關模型細緻化，是否針對建物本身

進行幾何之分割。 

細緻化作業是參考地籍圖、門牌位置

與正射影像等資訊，將建物框進行分

割，使其建模時能顯示更為細緻的模

型成果。 

3 

細緻化作業參考門牌進行分割，是採

用二維或三維門牌；門牌是否有考慮

隨著分戶作業成果連結應用。 

門牌資料係採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門牌，屬二維資料，若有需求，未來

可與國土測繪中心討論門牌與分棟成

果連結之應用。 

4 

模型更新後之新舊版本如何管理，是

否有參考建物 ID，模型更新目前為二

維建物框更新、高度更新，是否有考

慮材質紋理更新，或未來新增門牌更

新作業。 

每一年度都會產出一份年度整合版，

建物屬性資料庫亦紀錄

old_build_ID(替換掉之前版本建物 ID)

及產製時間等。 

為將全台模型採用同一套材質使整體

景觀一致，建議貴中心可將模型材質

更新納入後續年度工項。 

5 
本案對於山形屋頂之自動化製作流

程，是否有考量單斜屋頂之作業。 

評估單斜屋頂之偵測有機會，建議於

後續年度納入試辦。 

 

二、 徐委員百輝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 

是否針對 3D建物模型提供一個完整

之作業流程(非年度計畫之流程圖)，

並於 LOD1建置作業規範更新。 

依指示修正 LOD1建置作業規範 

2 

進行圖資異動時，新舊圖資之時間、

種類比對宜加以敘明，另圖 3-2請說

明異動之表示情形。 

已修正 

3 
請統一用詞：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emap、SHP、shapefile、shapfile等，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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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作業之單位請統一「公尺」、「m」

等用語。 

4 

英文縮寫請於使用第一次說明，如

DSM在 P.20才有說明，另建議

DSM修正為數值地面模型。 

配合辦理修正。 

5 
P.31，3Dpolygon 為何，請加入說

明。 

3Dpolygon為描述模型所需之三角化

mesh組成。 

6 

P.24，光達產製時間與航拍影像拍攝

時間順序是否全部一致 

測繪中心每年針對各縣市政府 1/1000

地形圖更新情形辦理調查，並掌握來

年 3D建物可更新區域，以準確評估更

新數量及預算規劃，故光達產製時間

及航照影像時序已充分掌握。 

7 

密匹配與光達的抽查，請問抽查區域

或圖幅；立製測量樓高之檢核，是否

為廠商間交互檢核。 

為確保檢驗之一致性，抽驗建物均選

擇未變動、且無加蓋之平頂建築；現

階段之檢核作業，採廠商內部不同人

員交替檢核的方式。 

8 

P.42，所使用之相關係數，值域為何

不是-1~1，請補充說明。 

Correlation 為二向量之 cos(夾角)值，

此公式理論上值域為[-1,1]，但因描述

材質之特徵向量為每一成分之數量，

數量不會有負值，故在本應用上值域

為[0,1]，已於修正總報告中補充說明。 

9 

P.88，說明表 4-3、表 4-4中，光達

翠取樓高之成功率定義，另有關小於

2公尺流程設計原因為何? 

一般認定不足 2m之建物，過於接近人

們平均身高，非常態性之建築形式，

此為經驗準則，並無精準之學理依

據。 

10 

P.91~P.96，密匹配與立製除考量成

本外，成果的品質是否能兼顧。 

目前執行策略，針對異動建物密集區

域，採用密匹配，異動建物稀疏區

域，採用立體製圖量測樓高，相互搭

配以兼顧成本、品質及更新效率。 

11 

本案成果以 KML/KMZ 儲存，因

DAE以三角網格紀錄一個面，此部

分的成果是否保留供後續應用。 

KMZ裡包含 DAE檔案，另本案亦提供

平面 SHP file，這些資料都可做後續之

應用。 

12 

本案詮釋資料參考國發會，資料集詮

釋資料標準規範第 2版，建議直接參

考內政部資訊中心之「詮釋資料標

準」。 

詮釋資料之建置方法係依據內政部訂

頒之「臺灣空間詮釋資料規範」

TWSMP 2.0版，文字修正於 P.7。 

13 

文字修正： 

(1)DSM 寫作數值地表模型，修正為

數值表面模型。 

(2)點雲密匹配，應為密匹配點雲。 

(3)空三模型用詞建議精準，應為空

中三角測量所建立之立體模型。 

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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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江委員渾欽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 

P.24~P.26，樓高異動分析是否具有

分析結果以作為後續參照說明，如建

物樓高符合不同條件之佔比度為多

少？立體測圖的樓高與密匹配之差異

有多少？較缺量化資料不確定分析結

果。(或建議章節以各類工作項完整

描述，較易融會，避免前後翻頁對

照) 

已加入樓高異動之比例，以及比較三

種萃取方法之成功率。 

2 

P.52測繪中心提供初始成果，於作業

時如何搭配使用？P.53圖3-58圖文似

不相符。2-「地籍資料本身問題」應

修正為建物可能有包含多筆地

號….P.54 圖 3-60 原未越界，經編修

後造成越界現象，是否合宜？ 

圖 3-58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初步成

果，於「STATUS」屬性欄位中紀錄初

步判識之疑義類別，後續人工編修作

業時，係直接採用初步成果並套疊其

他參考資料進行編修，過程中可先針

對有疑義的分類進行檢查。圖 3-60地

籍資料本身問題係指多餘的地籍線，

例如圖解區之地籍圖可能會有分幅之

圖幅線等情形。圖 3-61建物框與地籍

圖因製圖規範不同，無法完全吻合，

因此使用地籍圖分割建物框時會出現

不合理的細長突出建物框形狀，透過

人工編修使後續建模呈現之成果較為

合理。 

3 

P.69，經分析後 3162 棟建物樓高異

常的差異性如何？cp 值如何？可為

後續作業之參考。 

本案所定義之「樓高異常」，是將兩

種異質資料(統計建物高度/樓層數)計算

而得，然而兩種資料獲取方式不同，

不同建築形式之平均樓高也不同，故

以此試辦作業，以實際調查比對方式

歸納主要原因及態樣。整體而言，建

物面積可做為篩選樓高異常的重要門

檻，大幅降低需要人工判斷的作業

量，可作為後續作業參考依據。 

4 

P.72，參考資料未連結上。P.76 三個

案例完成後之 LOD1、LOD3 的檔案

大小如何？以 BIM 作業評估的結果

如何？建議以 BIM 轉換後資料之大

小 

1.已修正參考資料連結（表 3-8）。 

2.三個案例完成之 LOD 模型檔案大小

補 充於表 4-26。 

3.本計畫試辦導入BIM更新三維建物模

型，經試作成果評估應為可行之作

法，建議後續可一併增加 LOD2 與

LOD4 之萃取，提升三維建物模型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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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4.同樣補充於表 4-26。 

5 

P.82，(棟屬性萃取)會有多棟獨立建

物聯合成為一個社區聚落的情形(可

以舉例說明)。處理上是多模型一起

作業或各模型獨立作業，各模型是否

會有邊界重疊之情形(尤其若因座標

位置關係作過編修)。又產權模型以

有 8 位數命名，三維建物為 10 位數

是否需要重新命名。 

以產權模型提供之原始資料為主，單

一產權模型資料產出一個 KMZ檔 

產權模型與既有圖資整合時即有可能

發生二種圖資重疊情形，需人工再加

以編修。 

三維 LOD1建物 ID依循 LOD1規範 10

碼，產權模型 8位數命名可記錄在其

他對應之欄位 

06 

P.154，表 4-26 無產權資料檔是否有

以 KMZ查核是否無產權資料(P.78有

說明 KMZ 格式，但後續沒用上。而

此次為轉出者均為以 ZIP 者 )，若

無，建議應僅就資料庫轉換者為主。

高雄市經由轉換的經驗，以陸續修正

其新版轉換程式 P.155 部分係因其未

登記或屬性記載不全所產生之影響，

P.188七亦請修正。 

測繪中心僅提供 new XML檔，已比對

過高雄市系統大部分有產權資料，研

判原始資料應無問題，建議後續地所

提供時注意使用資料庫做轉換。 

7 

內政部於 110 年修正標準格式資料屬

性內容，後續所有轉換過的模型資料

恐須重新轉換。若可以，亦可建議內

政部產出建物產權模型時，同步產出

2D 建物最大投影範圍之 shapefile 格

式資料檔，提供各縣市修正地形圖建

物圖層(高雄市已有實際範例)。 

測繪中心傾向以產權模型資料做 LOD1

模型轉換，可保留產權模型之資料優

勢，產製出較佳之 LOD1模型。 

8 

建議後續應再以不同縣市成果進行測

試，以增強新登記建物產權模型更新

建物模型之範例作業。 

本年度僅提供高雄市產製之資料並驗

證可行，故建議高雄市可擴大辦理，

其他縣市在大量施作前建議在前一年

度亦有試辦評估。 

9 

高雄市所提供之產權建物模型為回溯

作業成果(109 年上半年)，與內政部

正推動之新成屋產權模型成果有所不

同。蓋回溯作業會採用資料庫與暫存

ZIP 檔兩種資料進行轉換，前者每一

建號會有一建物模型，後者會以測量

人員繪製建物測量成果圖時，判定繪

製範圍建立之底圖所建立建物產權模

型，主要有顯著差別者為社區聚落，

前者可能是 50 個獨立建物模型，後

者僅為 1 個建物模型但有分戶(此項

功能以更新於 110 年度建物測量系

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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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統)。因此，建議本次轉換應以使用

資料庫為準，以暫存 ZIP 檔轉換者致

未轉出者應不列入，以符合新成屋條

件(新版回溯作業將於 111 年度更新

補充與資料庫差異之屬性資料)。 

 

四、 洪委員榮宏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 

本計畫使用不同圖資，並測試不同作

法，產生不同規格之三維建物資料，

有助於國內後續計畫之推動，建議依

建物規格整理歸納其在不同階段之作

法，所需之資料及比較其特色（例如

通用電子地圖與1/1000之建物框定義

不同，產權建物有其本身之特色、人

工參與之比例等），以提供規劃及應

用選擇之參考。 

遵示辦理，後續逐步整理各類型模型

之特性與適用性。 

2 

目前篩選之條件常以差異大小或比例

為主，其門檻值之選擇似乎欠缺評估

之依據，若有可能，請予補足。 

差異篩選前已提供多種異動門檻值做

比較，並於後續工作會議討論決定。 

3 

資料處理時，如何判斷單一地址對應

多個建物之情形？群組關聯是否僅限

於地標，且須人工介入？大樓建物群

組後是否因此無法區隔私有及共有空

間之差異？ 

目前判斷依據是參考多種資料綜合判

斷，單一地址對應多個建物屬於常見

之態樣；本案試辦作業選擇以地標篩

選具代表性建物，主要目的為評估作

業流程及可行性，未來可考慮推廣至

以都市計畫區為單位建置；基礎圖資

為 1/1000地形圖建物圖層，本身並無

私有及共有空間之區隔，群組後自然

無法區隔其差異。 

4 

請提供完整詮釋資料之規劃內容，尤

其資料中可能涉及不同規格之建物資

料，可能影響後續之應用，應有配合

之說明。 

完整詮釋資料補充於附錄 10，詮釋資

料內補充說明「各建物詳細資料請參

閱模型屬性表(建物框資料來源請參閱

SOURCE欄位，建物高度來源請參閱

H_SOURCE欄位)」。 

5 

桃園市納入建物資料之定義是否一

致？更新與保留是否造成區域內建物

資料品質不一致之情形。造成差異之

原因是否加以分析，p.131 分界問題

之原因為何？是否可於資料處理源頭

即處理？ 

桃園市以既有圖資與最新版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比較分析，異動超過 80%，

為使資料品質一致，建議後續全面採

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籍圖分棟處理

成果進行後續模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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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6 

P.139 樓高異常考量面積大小為偵測

之依據，並測試應用於不同區域之情

形，但不易判斷測試條件之合理性，

建議未來或可增加例如土地利用調查

資料，輔佐對於現地狀況之了解。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或可納入參考資

料，輔助判斷。 

7 

BIM操作部份，請補充說明三類不同

格式資料之記錄方式。建議或可考慮

由語意之觀點切入，篩選可能符合後

續需求之資料，再加以組建。 

1.已補充說明三種BIM資料格式的資料

記錄方式。 

2. BIM的資料結構具有階層性，基本

上會依照建築物、樓層、建築元件與

空間等予以分層，透過 BIM軟體之操

作，可先參考語意觀點區分不同分層

與物件，去除 BIM模型中與 LOD3無

關的結構，再將模型轉入進入

3dsMAX或 SketchUp 等模型編輯軟體

（取決於操作者熟練度），以便進行

更小層級的物件刪除與編修。 

8 

建議應思考三維產權建物模型資料或

其他未具有地理坐標資料（例如部份

BIM資料）之位置因素，評估可行之

作法，否則在 LOD 之認定上可能會

有問題，例如位置精度之要求。 

對於非地形圖產製之模型，建議後續

以正射影像等資源作位置確認及建物

框分割處理。 

9 
測製規範之擬定建議在品質檢驗上建

議應有量化指標及門檻值之規定。 

遵示辦理。 

 

五、 劉委員正倫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 
P.14，圖資差異之標準，於 P.86中略

有不同，請統一流程。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2 

P.17，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之產

製模型標準 P.84 略有不一致，請統

一作法，各流程之數據請加上單位，

如公尺、樓。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3 

P.86，建議將更新標準修正，請統計

如依建議修正後，成果數量之數量評

估。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4 
P.88，光達 DSM 萃取樓高，非光達

影像。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5 
P.132，本處有關測製規範及容許誤

差敘述有誤，請修正。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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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6 

P.133，桃園地區已列入 110 年度

Lidar測製 DTM作業區，更新策略上

是否能以最新成果辦理。 

遵示辦理，已修正工作總報告。 

7 

P.145，(六)之內容應移到 P.134 建物

模型群組關聯成果；另建物模型群組

關聯後，後續是否規劃整合成一棟建

物？ 

配合辦理修正。 

群組關聯後之建物，若整合為一棟建

物，其定義上可視為 LOD2建物等

級，唯其資料結構與 LOD1不同，未

來可考慮進一步評估整合效益。 

8 

P.149，圖 4-79 與圖 4-80 表示方式不

一致，建議修正。 

圖 4-79為說明本計畫關於 BIM轉換至

LOD模型的使用軟體、操作流程與所

需工時；圖 4-80則是說明若納入

LOD2與 LOD4模型的轉換工作，會增

加的工作流程，已修正相關流程圖與

說明文字。 

 

六、 國土測繪中心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一、內容修正 

1 

P.17，有關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

區，需過濾ABCDE共 5類異常，請補

充說明此處之作業流程，例如將此部

分註記於成果紀錄檔中。 

遵示辦理，後續將紀錄異常類型。 

2 

P.17，建物可能因地中地….，請補充

說明係因不同建物框坐標中心相同，

致建物 ID重複，如同棟大樓之之多層

建物框，或地中地之情形，並輔以圖

片說明。 

已修正。 

3 

P.18 及 P.19 有關樓高萃取資料來源，

文字及圖示說明非常不清楚，無法了

解更新區樓高萃取所使用資料之原

則，請分析更新區之空載光達產製

DSM 之年度及比較上次萃取樓高所使

用DSM年度，以說明更新區所使用空

載光達產製 DSM 之時效；另為補強

DSM 時效不足，109 年即採用影像密

匹配產製之 DSM，110 年又新增立體

製圖萃取樓高之作業方式，擴充樓高

萃取資料來源；請完整說明使用影像

密匹配產製之DSM及立體製圖萃取樓

高圖幅範圍選定原則。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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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4 

P.23，「自動化 DSM 樓高萃取中，取

一代表值作為樓高」，請修正為建物

框內高度眾數值，並請刪去儲存作業

範圍內之 DSM 及 DEM資料。 

已修正。 

5 

P.24，(2)請補充：如該建物框位於影

像密匹配作業區；另請重新說明成果

有建物無異動、新增、滅失及異動之

判斷類別。 

已補充修正。 

6 

P.26，使用立體量測萃取樓高，除比

較以影像密匹配方式之成本效益外，

主要係評估此方法是否可提升萃取樓

高之成功率，請補充說明。 

補充表 4-8說明各方案成功率比較。 

7 

P.33，「原始航照影像逆向反推像平

面座標」，請修正敘述為，依建物地

面坐標經共線式計算像坐標後，獲得

建物屋頂位置，並利用影像處理技術

修正邊緣誤差；另請補充此方法優於

過去作法及所要解決的問題。 

已修正。 

8 
P.42，請補充說明雙拼結構之判斷依

據、使用時機。 

已修正。 

9 
P.58，圖 3-66 中，計算「OHM」為

何，請補充說明。 

已修正。 

10 

P.59，第三節標題請修正為「桃園市

既有建物模型圖資分析及更新策

略」；另該頁第 1 段文字請補充修

正；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策略」請

參考第 4 次工作會議紀錄補充說明；

P60「二、圖資差異分析」請修正為

「二、圖資差異分析及建物模型更新

方法」。P.77，請補充說明產權模型

資料結構來源為 XML，KML 為產製

之成果，並補充作業流程。 

已修正。 

11 

P.62，「內政部訂定之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作業規範，針對建物圖層之繪製

原則，是以高度差異作為最小切割單

元，…」，請修正為「部分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建物圖層之繪製原則，是以

高度差異作為繪製單元，…」。 

已修正。 

12 

P.69，嘉義市之模型樓高異常處理，

對照 P.137 中透過街景比對及 3D 建物

模型判斷建物樓高，此部分中工作未

加入本節作業流程說明，請補充。 

已補充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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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13 

P.77「…，初估地政單位每年約可產

生 10 萬個建號產權模型，本試辦再評

估其用以更新本案 LOD1 模型更新之

可行性。」修正為「…。內政部地政

司參考高雄市政府推動三維地籍產權

模型經驗，提供各地方政府程式工具

及補助經費，推動各地政事務所於繪

製新成屋建物測量平面圖時，轉換產

製三維地籍產權模型，初估每年約可

產生 10 萬個建號產權模型，為提升全

國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時效，試

辦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轉換更新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本次試辦測繪中心提

供高雄市範圍約 700 餘棟三維地籍產

權模型作為測試資料。」 

已修正。 

14 

P.85 反映臺中市新舊建物更新重疊問

題，本中心 108 至 110 年皆洽臺中市

政府取得轄區範圍更新圖資，108 及

109 年皆無無法判釋更新年份問題，

請補充說明 110 年發生此項問題原

因、樣態及數量；另臺中市提供之圖

資為 shp 圖檔附有屬性資料，上開問

題可否透過屬性更新年份欄位篩選出

異動建物框？ 

經查自 110年方大量出現此問題，建

議後續可請台中市再確認。 

15 

P.86，有關圖資異動更新標準建議，

請就現況處理資料分析原異動更新標

準可能產生之問題，導致須調整異動

標準。 

已補充修正。 

16 

P.86，有關異動建物框最大邊長不足

5M處不進行模型建置，請加入建置流

程。 

已修正。 

17 

P.87，有關「1.屬性欄位查詢…、2.內

部參考…」請說明使用之欄位分別為

floor109 及 floor109c，並補充內容說

明。 

已修正。 

18 

P.101，針對屋頂影像進行影像增強及

調色說明，請將此部分加入作業流程

及方法章節敘述。 

已補充修正。 

19 

P.123，有關建模判斷山型屋頂方向，

TROOF_DIR、R_angle 未與 P.57、

P.58說明及流程圖對應；另P.124中圖

已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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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4-49 之評估數據理想數值為何，請補

充說明。 

20 

P.125，有關山型屋頂偵測正確率分析

中提到建物面積較大能有較佳成果，

請說明面積建議值為何供後續辦理參

考。 

已補充修正。 

21 

P.145，本小節為建物樓高異常，建物

群組關聯模型呈現應為前一小節，請

修正。 

已修正。 

22 

P.149 請補充說明「LOD1~4 的產製時

間比例約為 2:4:1:1」評估方式。 

BIM轉換 LOD模型的作業中，如轉

檔、屬性整合等作業可應用於

LOD1~4，主題結構萃取與模型編修

等作業則需階段性的逐步滿足 LOD4

至 LOD2，過程中無法很明確的釐清

個別處理時間，僅能就各類模型產製

難度來概估工時占比，惟報告書中的

時間比例為誤植，依照 LOD1~LOD4

的順序，產製時間比例應為 1:1:4:2。 

23 

P.155，表 4-26中，無產權資料數量之

狀況為何，是否為資料不完整或全無

資料，請補充說明取得資料狀況。 

已修正。 

24 
P.158，請補充圖 4-91中，各種圖資重

疊時之狀況分析。 

已修正。 

25 
P.187，後續辦理建議中，請說明桃園

地區圖資處理未來建議。 

已修正。 

26 

有關試辦三維地籍產權模型更新

LOD1 三維建物模型，請說明三維產

權模型轉製成 LOD1 三維建物模型

後，更新現有三為模型成果之作業方

式 ， 並 分 析 說 明 各 種 更 新 樣 態

（P158）；另 P159三維地籍產權模型

更新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成本分析，

請以三維地籍產權模型轉製 LOD1 三

維建物模型、建置模型屬性及更新現

有三維建物模型等工項進行分析（排

除建號三維定位工項）。 

已修正。 

27 

三維地籍產權模型更新 LOD1 三維建

物模型，其所更新之 LOD1 三維建物

模型可能因正射影像時效問題（航拍

影像尚未拍攝完工建物），導致所貼

附之屋頂影像與現況不符，請提出因

應做法。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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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委員意見 回應 

28 

有關結論與建議，建議將下列事項擴

充報告原建議事項： 

（一）本年度以立體量測方式取得建

物樓高，除成效良好外，其成功率亦

較影像密匹配之DSM高，建議考量成

本及時間，2 種作業方式可搭配使

用」。 

（二）本年度試辦萃取 BIM 模型產製

LOD1及LOD3三維建物模型，其成本

約 6,900 元較以 UAV 航拍產製 LOD3

所需成本約 50,000元，日後以 BIM模

型產製 LOD1 至 LOD4 三維建物模

型，具顯著之成本優勢。 

已修正。 

二、文字及圖表修正 

1 
請修正文字：台→「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 

已修正。 

2 

請統一文字敘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刪去千分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一

千分之一圖資等敘述)、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 (，或簡稱電子地圖，並刪去

eMap等)、 

已修正。 

3 P.19，圖 3-9請放大。 配合修正。 

4 

P.25，DEM-DSM修正為DSM-DEM；

「上下左右位移」請修正為「建物框

位置搜尋」。 

已修正。 

5 

P.32，「近似化模型建置程序如」，

請修正如下：「近似化模型建置程序

如圖 3-31」，並請全文檢查相關遺

漏。 

已修正。 

6 
P.51，刪去文字「藉由測繪中心開發

之建物分棟作業」。 

已修正。 

7 
P.53-P.55，圖 3-58至圖 3-62未於段落

文字敘述。 

已修正。 

8 
P.60，修正文字；面積差異 3 平方公

尺或建物異動面積達 10%。 

已修正。 

9 
P.62，「實務上，建物模行」，修正

建物模「型」。 

已修正。 

10 
P.68，刪去文字「為符合契約執行數

量」。 

已修正。 

11 
P.112，圖 4-34 詮釋資料編「輯」系

統。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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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第一階段成果繳交明細表 

本計畫第一階段繳交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包含建

物框分棟 shapefile、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及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詳細成果

清單如表 1。 

表 1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kml 檔案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kmz 檔案數量 

臺南市東區 D_01_geosat.shp 5 16 

臺南市南區 D_02_geosat.shp 10 16 

臺南市北區 D_04_geosat.shp 5 20 

臺南市安南區 D_06_ceci.shp 25 42 

臺南市安平區 D_07_geosat.shp 7 10 

臺南市中西區 D_08_ceci.shp 4 7 

高雄市甲仙區 E_33_geosat.shp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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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第二階段成果繳交明細表 

本計畫第二階段繳交： 

1.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包含建物框分棟

shapefile、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及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詳細成果清單如

表 1。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成果，包含建物框 shapefile、三

維灰階建物模型及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詳細成果清單如表 3。 

3.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成果，詳細成果清單如表 4。 

4.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成果，詳細成果清單如表 5。 

表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地籍資料分棟成果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kml檔案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kmz 檔案數量 

高雄市岡山區 E_19_geosat.shp 16 22 

高雄市橋頭區 E_20_ceci.shp 9 9 

高雄市田寮區 E_22_ceci.shp 21 21 

高雄市阿蓮區 E_23_geosat.shp 12 12 

高雄市路竹區 E_24_geosat.shp 14 14 

高雄市湖內區 E_25_geosat.shp 9 9 

高雄市茄萣區 E_26_geosat.shp 7 7 

高雄市永安區 E_27_geosat.shp 11 11 

高雄市彌陀區 E_28_ceci.shp 8 8 

高雄市梓官區 E_29_ceci.shp 4 4 

高雄市旗山區 E_30_ceci.shp 29 29 

高雄市杉林區 E_34_ceci.shp 26 26 

高雄市內門區 E_35_ceci.shp 25 25 

高雄市那瑪夏區 E_38_ceci.shp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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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成果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kml 檔案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kmz 檔案數量 

南投縣 
M_2dupdate_ok_0827 

M_HEIGHT_UPDATE.shp 
326 325 

彰化縣 N_2dupdate_ok.shp 174 174 

雲林縣 
P_2dupdate_ok_0907.shp 

P_HEIGHT_UPDATE.shp 
215 215 

 

表 4 建物模型群組關聯處理成果 

項次 檔名 

1 I_Build_Group.shp 

2 建置清單_1100906.shp 

 

表 5 建物模型樓高異常處理成果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成果檔名 

建物近似模型 

成果檔名 
成果數量 

嘉義市 
BUILD_H_CHKFI

X_OK3.shp 
BUILD_H_CHKFIX_OK3.kml BUILD_H_CHKFIX_OK3_1_1.kmz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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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第三階段成果繳交明細表 

本計畫第三階段繳交： 

1.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成果。包含建物框

shapefile、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及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詳細成果

交付數量清單如表 1。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業區建物模型更新作業成果 (包含宜蘭縣、

嘉義縣、臺南市、臺東縣、花蓮部分地區及澎湖縣) ，並繳交該

區之航照影像產製樓高作業成果。包含建物框 shapefile、三維灰

階建物模型及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詳細成果交付數量清單如表 

3。 

3. 試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作

業成果及三維近似化模型產製。詳細成果交付數量清單如表 8。 

4. 詮釋資料建置。詳細成果交付數量清單如圖 1。 

5. 試辦導入 BIM及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成果。

詳細成果清單如表 9、表 10。 

表 6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區建物模型更新及產製成果交付數量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kml 檔案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kmz 檔案數量 

(產製區)臺中市大肚區、新社區 B_1000_new.shp 40 43 

(更新區)臺中市部分地區 B_1000_update.shp 174 174 

(更新區)新竹市東區 O_1000_update.shp 9 9 

(更新區)新北市五股區、林口

區、八里區、貢寮區、汐止區 
F_1000_update.shp 41 41 

(更新區)花蓮縣鳳林鎮、光復鄉 U_1000_update.shp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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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成果交付數量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成果 kml 檔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成果 kmz 檔數量 

臺南市 
D_emap.shp 

D_HEIGHT_UPDATE.shp 
306 309 

宜蘭縣 
G_emap.shp 

G_HEIGHT_UPDATE.shp 
313 313 

嘉義縣 
Q_emap.shp 

Q_HEIGHT_UPDATE.shp 
261 261 

花蓮縣 
U_emap.shp 

U_HEIGHT_UPDATE.shp 
374 374 

臺東縣 
V_emap.shp 

V_HEIGHT_UPDATE.shp 
608 608 

澎湖縣 X_emap.shp 21 21 

 

表 8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之三維建物模型細緻化作業成果交付數量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灰階模型 

成果 kml 檔數量 

建物近似模型 

成果 kmz 檔數量 

林園區 E13 E_13_geosat.shp 9 12 

大寮區 E14 E_14_geosat.shp 17 17 

大樹區 E15 E_15_geosat.shp 17 17 

大社區 E16 E_16_ceci.shp 9 9 

仁武區 E17 E_17_ceci.shp 13 16 

鳥松區 E18 E_18_ceci.shp 9 9 

燕巢區 E21 E_21_geosat.shp 17 17 

美濃區 E31 E_31_ceci.shp 27 27 

六龜區 E32 E_32_ceci.shp 37 37 

茂林區 E36 E_36_ceci.shp 15 15 

桃源區 E37 E_37_ceci.shp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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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詮釋資料建置成果清單 

表 9 BIM模型成果清單 

BIM 
 LOD1 LOD3刪除室內版 LOD3外型量體建模版 

SHP BIM_LOD1.shp BIM_LOD3.shp 

KMZ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_LOD1_F_2T9XS79FMD 

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_LOD1_F_2S3S67ACS5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_LOD1_F_2UEHV79SP7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_LOD3_F_2T9XT79FMV 

板橋四汴頭果菜市場_LOD3_F_2S3RQ7ACHH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_LOD3_F_2UEFT79SRG 

 

表 10 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更新三維建物模型成果交付數量清單 

行政區 
建物 shp 

成果檔名 

建物模型 

成果 kmz 檔數

量 

成果數量 

高雄市 高雄產權模型外框.shp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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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作業人員性別分析及統計 

本案執行期間對所僱用之人員，皆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保障其性

別工作權之平等，未有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之情形。作業人

員之性別比例依照組別及總人數統計如下表。整體而言外業以男性居多，

內業則為女性居多，總人數的男女比例為 58:42。 

 

組別 人數 性別 比例(%) 

專案管理組 6 
男 5 83% 

女 1 17% 

圖資分析組 6 
男 5 83% 

女 1 17% 

影像密匹配處理組 4 
男 3 75% 

女 1 25% 

航測立製萃取樓高 5 
男 1 20% 

女 4 80% 

LOD1模型建製組 7 
男 5 71% 

女 2 29% 

建物框地籍分棟組 7 
男 1 14% 

女 6 86% 

它類模型萃取組 5 
男 2 40% 

女 3 60% 

資料品管組 5 
男 4 80% 

女 1 20% 

總計 45 
男 26 58% 

女 1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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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詮釋資料 

以臺南市詮釋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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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LOD1 建置作業規範更新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前言 

近年來空間資訊的技術日益進步，發展方向由過去的二維平面資

料往三維立體模式推進，為擴大測繪資料應用層面及推廣 3D GIS 應用，

並考量未來 2D 及 3D 圖資整合之架構及應用功能需求，利用既有大量

2D 建物資料及高度資訊（包含 DEM 及 DSM），快速產製 OGC 

CityGML 所定義建物模型細緻度（Level of Detail, LOD）LOD1之三維

近似化建物模型，可用於各類大範圍更新作業，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等更新。 

本作業規範整理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8、109 及 110 年度「三

維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及更新」專案之各項實際作業流程，以通則性

方式整理包含既有資料蒐集(建物框分析、DSM/DEM 等高度來源資料)、

建物樓高萃取、LOD1 三維建物模型產製及 LOD1 模型貼圖作業等作業

流程與方法，此外，於第三章敘明檢核方式，期望本規範可提供公私

部門後續辦理相關專案計畫之參考。 

 

第二節 坐標系統 

為使建置後 LOD1 成果坐標一致，針對作業流程所涉及之建物框

及成果建物模型分別統一規定其坐標系統，以保障成果可與全國三維

建物模型資料整合，如下： 

1. 建物框圖資： 

(1) 平面坐標系統：TWD97[2010] 

(2) 高程坐標系統：TWVD2001 

2. 建物模型：WGS84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69 

 

 

第二章 LOD1 三維建物模型建置流程與方法 

第一節 LOD1 三維建物模型定義 

依 CityGML 之規定，LOD 之不同將影響三維建物是否被納入建置、

表示之細節程度，甚至各空間表示(單點)之絕對位置精度，對於建置規

劃及作業程序有絕對之影響。 

CityGML 之 LOD 細緻度層級分為五個等級(如表 2-2)： 

表 2-2 LOD層級與對應精度一覽表 

(部分整理自 108 年度三維建物模型資料標準制訂規劃採購案工作總報

告、CityGML 標準) 

LOD等級 模型敘述 精度(平面/高程) 

LOD0 敷貼航照或地圖的 2.5D 數位

地形模型 
<LOD1 

LOD1 平面屋頂結構及紋理的 block 

model 
5/5m 

LOD2 有不同的屋頂結構及紋理，

再加上植物 
2/2m 

LOD3 具高解析紋理、細膩的植物

及運輸物件，如汽車 
0.5/0.5m 

LOD4 

LOD3 模型再加上內部結

構，如房間、門、樓梯、傢

俱 

0.2/0.2m 

 

本規範依循此分級方式，採用 LOD1 房屋模型等級，亦即應用本

規範建置LOD1房屋模型資料，可以只針對房屋主體及分部塑模，房屋

裝置則可以忽略。房屋主體及分部之塑模亦可以採用平頂式模型，亦

即忽略屋頂面及牆面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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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The five levels of detail (LOD) defined by CityGML 

 (取自 CityGML 標準) 

 

第二節 LOD1 三維建物模型建置整體流程 

LOD1三維建物模型之建置包含資料蒐集、建物樓高萃取、建物模

型產製、建物貼圖作業等建置流程，作業示意及詳細流程如下： 

 

圖 2-3、作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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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整體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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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OD1 三維建物模型建置資訊處理 

LOD1三維建物模型建置各工作項目所需之作業材料及產出成果如

表 2-3，建置三維房屋模型主要所需的資訊包括：輪廓、高程、牆面

等資訊，紋理資訊則包括屋項及牆面之紋理資訊。 

表 2-3 整體作業工作一覽表 

工作項目 作業材料 產出成果 

圖資蒐集 

1.影像相關資料 

2.建物圖資 

3.三維高程資訊 

1.正射影像 

2.清整/分析後圖資 

3.DEM/DSM 

建物樓高萃取 
1.建物圖資 

2.DEM/DSM 

紀錄樓高萃取成果建

物圖資 

建物模型產製 1.建物圖資(含樓高萃取結果) 
LOD1灰階建物 

模型 

建物貼圖作業 

1.正射影像 

2.街景相關資料 

3.建物紋理材質庫 

LOD1 近似化建物模

型 

 

第四節 圖資蒐集與分析 

一、影像相關資料 

取得建模範圍內既有正射影像，藉以確認建物資訊，並產製建物

模型的樓頂紋理材質。若計畫高程資訊來源包含影像密匹配產製數值

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則須蒐集能完整涵蓋模型建置

範圍之原始航拍影像，以及經過航空攝影測量解算作業後之影像內、

外方位資訊、影像控制點(包含航測標以及地物特徵點)，以下分項描

述。 

(一) 正射影像 

航測尺度正射影像須經過空中三角測量、影像正射糾正以及鑲嵌作

業，其解析度以 25cm為原則，須以 TIF格式儲存；衛星影像則須經

過正射處理，並視需求以及品質選定所需之影像解析度。 

(二) 原始航拍影像 

航測像機拍攝完經必要處理後之原始航拍影像，未經壓縮或其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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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品質處理過之 TIF格式影像。 

(三) 影像內、外方位資訊 

須擁有航攝像機原廠率定證明文件，或拍攝日期兩年內 TAF校正相

關報告。報告中至少須包含像機焦距、像幅大小、像元尺寸、像主

點偏移量、像機畸變差等相關資訊。外方位至少須擁有影像曝光位

置以及姿態參數共六參數，姿態參數可以 Omega / Phi / Kappa或 Roll 

/ Pitch / Yaw系統呈現。 

(四) 航測控制點(含特徵點) 

坐標系統需與建物圖資一致，須擁有點位紀錄表或點位遠近照。若

原始測製坐標系統與建物圖資不一致，得以坐標轉換方式處理。 

 

二、建物圖資 

既有資料坐標系統需整合一致，若建物圖資坐標系統與影像、三

維資訊坐標系統不一致時，得以坐標轉換方式處理。 

(一) 建物識別編號 

建物圖資需建立獨立 ID ( BUILD_ID) 識別編號，考慮其唯一性及

識別性，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節點識別碼之編碼方式，將建物

中心點 X、Y坐標 ( TWD97 ) 進行 32位元轉碼，並避免字母和數字混

淆，字母 I、O 不納入計算，如原建物坐標為(300500.390,2770000.460)，

經由 Y 坐標減 2,000,000 且保留小數第一位至整數後，其坐標變為

(3005004, 7700005)，利用 32 位元轉碼後可得到 3005004=2TNJC 及 

7700005=7AXH5，其字串相加後可得到其建物編碼為 2TNJC7AXH5，

共計 10位數之編碼。 

由於建物可能因地中地或坐標相近經進位導致產生相同之建物 ID，

因此在產生建物 ID 之後會進行重複建物 ID 的檢查，當發現出現第二

組以上之相同建物 ID，會將第二組之後的建物中心點坐標向四周進行

平移 10公分，依此新坐標產生新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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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重複 ID建物中心點平移順序 

 

(二) 建物圖資處理 

1. 1/1,000 地形圖建物框(shapefile 格式、CAD格式) 

 CAD 格式必須先轉製為 Shapefile 格式，Shapefile 建物框必須經過位

相關係檢核(包含交疊、幾何、閉合、資料型態)以及其他必要處理，

且檔案內容須包含建物屬性(材質)、樓層數以及測製日期等資訊。並

且依據建物屬性(材質)，將「興建中」、「廢除」以及「臨時性 T 棚」

等物件加以區別。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shapefile 格式) 

建物框必須經過位相關係檢核(包含交疊、幾何、閉合、資料型態等)

以及其他必要處理，且檔案內容須包含測製日期等資訊。 

3.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分棟框(shapefile 格式) 

建物框必須經過位相關係檢核(包含交疊、幾何、閉合、資料型態等)

以及其他必要處理，且檔案內容須包含測製日期等資訊。 

 

(三) 建物圖資更新原則 

如果在建物框與高程資訊皆為最新的前提下，於不同圖資重疊

區域，圖資採用優先順序為：最新 1/1,000地形圖 →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建物分棟框 →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 現有模型建物框，並於邊界圖

資作合理性編修。例如：於最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區域將刪除該區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75 

 

域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建物圖資更新差異分析原則如下： 

1. 1/1000地形圖建物框以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分棟框 

(1) 1/1000 地形圖建物框須依據建物屬性(材質)，剔除「興建中」、

「廢除」以及「臨時性建物(T棚)」等物件。 

(2) 利用 GIS 工具進行差異分析，計算建物差異面積比例達 2 平方公尺

(含)或 10%(含)以上視為產生變異。 

(3) 依據建物獨立 ID ( BUILD_ID) 建立新、舊建物更新表，新增定義類

型欄位 Differ_Type ：1 - 新增、2 - 更新、3 - 無變異、4 - 滅失。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 

(1) 利用 GIS 工具進行差異分析，計算建物差異面積比例達 5 平方公尺

(含)或 10%(含)以上視為產生變異。 

(2) 依據建物獨立 ID ( BUILD_ID) 建立新、舊建物更新表，新增定義類

型欄位 Differ_Type ：1 - 新增、2 - 更新、3 - 無變異、4 - 滅失。 

3. 其他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地震、海嘯、地滑崩塌等)導致新、舊圖資

坐標系統無法轉換與套疊，得以人工辨識方式量測未變動之建

物新、舊圖資建物中心點之距離，歸納因坐標系統所產生之平

面距離差異量(無方向性)，並以其作為面積變異差異分析前之篩

選條件，藉以消除大部分因坐標系統變異所產生之差異。 

 

三、三維高程資訊 

基礎高程資訊來源包含地形圖樓層數資訊、航測資訊萃取、空載光

達資料以及實地測量方式進行。 

1. 地形圖樓層數資訊 

依據既有地形圖樓層數資訊，以 3.3 m作為單層高度計算建物高度(例：

樓層數為 3，以單層為 3.3 m計算，該建物高度為 9.9 m)。 

2. 航測資訊萃取 

既有資料必須經過航空攝影空中三角測量解算，獲得外方位以及姿

態參數，配合影像內方位以及控制點資料進行高程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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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像密匹配：依據既有影像內、外方位以及控制點資料進行影像密

匹配，產製影像密匹配網格資料，其成果解析度至少為 1 m。 

(2) 立製量測樓高： 

3. 空載光達資料 

採用空載光達資料描述屋頂高程資訊，其精度及點雲密度應符合內

政部「空載光達」測製數值地型模型標準作業規範(草案)；用於建物

高度萃取之 DSM/DEM之解析度至少為 1m。 

(1) 離散點雲高程資料(LAS 格式)：經人工編修後空載光達原始點雲資

料，須包含類別、航線、X、Y、Z。 

(2) 網格化後 DEM 資料(GeoTIF 格式)：坐標系統需與建物圖框一致，

作為建物樓底高程基礎資訊。若已擁有空載光達離散點雲高程資

料，此項可由空載光達離散點雲產製。 

(3) 網格化後DSM資料(GeoTIF格式)：坐標系統需與建物圖框一致，作

為建物樓頂高程基礎資訊。若已擁有空載光達離散點雲高程資料，

此項可由空載光達離散點雲產製。 

 

第五節 建物樓高萃取 

一、圖資類型與樓高萃取 

由地形圖進行 LOD1建模之高度資訊來源，依圖資類型區分： 

(一) 具樓層數資訊之圖資：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以樓層數換算(每層樓

統一規範為 3.3米)、或以DSM萃取樓高，如二者資訊皆可取得，優

先以 DSM萃取樓高來建置 LOD1三維模型。 

(二) 不具樓層數資訊之圖資：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DSM萃取樓高。 

二、DSM萃取樓高作業方法 

(一) 建物高程之萃取原則： 

1. 優先以光達 DSM做高程萃取，並於 Shapefile紀錄該建物萃取出之樓

高資訊。 

2. 再利用影像密匹配產製之 DSM 進行樓高萃取，並與前述光達 DSM

萃取樓高比較，如以下條件符合則以密匹配DSM萃取樓高值更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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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樓高資料： 

(1) 密匹配樓高與光達樓高差異>5公尺 (前期所統計之密匹配高程平均誤

差) 

(2) 光達樓高<2公尺且密匹配樓高> 2.0 (建物新增) 

(3) 密匹配樓高 < 2.0 (建物滅失) 

(二) 建物高程萃取作業： 

利用前置作業所得之 DEM 及 DSM 進行樓高萃取，針對建物框範

圍內之值進行運算，自 DSM 各網格點內取得高程資訊，取一代表值作

為樓高，其代表值計算採取眾數層計算。 

1. 以每層 3.3 公尺高度為級距，如建物框內之 DSM 經分析只含單一樓

層，則以濾除前述非建物屋頂資訊之各點位高度值取其平均值作為

樓高，建物樓層數則以高度平均值除以 3.3 公尺，採無條件捨去小

數點作為建物樓層數。 

2. 如建物框內之DSM經分析包含多個樓層資訊，則採眾數層高度作為

代表樓高值，眾數層之分析係以建物框內含之DSM最高值推算最高

樓層數 N(如 DSM 最高值為 135 公尺，則推算最高樓層 N=40 層)，

將 DSM 切割成 N 樓層統計各樓層的點數佔總體點數之比例，以比

例最高之樓層(眾數層) 作為代表樓層數，並以眾數層內 DSM之平均

值作為代表樓高。 

 

圖 2-6、眾數層高度計算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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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高萃取過程，因影像偏移及 DSM 邊緣雜訊可能導致樓高萃取失

敗或成果品質不佳，若欲進一步提升成果品質，可於樓高萃取前進行

影像套合對位及 DSM影像品質二項處理： 

(一) 資料套合處理 

如建物框與 DSM 套合有明顯之誤差，可利用數值處理方法修正偏

移量，找出與建物框最符合之位置，並切出建物框所包圍之範圍。 

          

         原始對應區               修正後對應區 

圖 2-7、偏移修正示意圖 

(二) DSM影像品質處理 

理想的 DSM 資料在建物斷面線應呈現垂直落差現象，如取得之

DSM 資料在斷面線普遍呈現不平滑現象，若將這些資料納入屋頂

高程計算，其高程計算結果顯然將受影響。可利用數值方法(如計

算梯度值)進行斷面線不平滑區域之偵測，並排除之。 

  

圖 2-8、斷面線不平滑區域範例 

 

三、樓層數換算 

若建物圖資含有樓層數資訊(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在缺乏高程資

訊來源或無法進行樓高萃取的狀況下，可直接由樓層數進行高度換算，

每樓層之高度統一規範為 3.3 公尺，如：建物樓層屬性為 3 樓，建模高

度即為 9.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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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LOD1 建物灰階模型產製 

利用前述萃取出建物樓層高度，製作 Google Earth 相容之

KMZ/KML 格式建物三維灰階模型，並依建物樓高賦予不同顏色，以

增加資料視覺化效果；建物樓高之色階及級距規範如圖 2-9，成果示意

可參考圖 2-10。 

 

圖 2-9、建物樓層級距與顏色代碼對應表 

  

圖 2-10、依建物樓高賦予顏色以增加視覺化效果 

 

第七節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 

利用前一作業成果所產生之 LOD1 建物灰階模型，分別以紋理材

質貼圖及正射影像對建物側面(牆面)與頂部(屋頂)進行貼圖，以產製

LOD1近似化建物模型。 

一、模型結構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80 

 

模型結構應能忠實對應原始建物框資料，如實心模型、中空模型

等，如針對屋頂結構能藉由數值方法獲得非平面屋頂資訊(如山形

屋頂或較複雜屋頂…等)，亦可於建模時納入考量，以豐富模型之

整體效果。 

  

平面實心屋頂模型結構            山形屋頂模型結構 

  

                        中空模型結構 

圖 2-11、模型結構類型 

 

二、模型格式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之檔案儲存格式為 COLLADA(三維互動應用

軟體的交換格式檔)，利用 KML 記錄各模型坐標後，封裝成 KMZ 檔案；

其中 COLLADA以 XML檔案描述，需符合 ISO/PAS 17506之資料標準

(副檔名為.dae)，KMZ 模型封裝之檔案包含模型檔及材質檔案。KMZ

模型檔案結構示意如圖 2-12至圖 2-14。 

 

圖 2-12、KMZ模型上層檔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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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KMZ模型模型層(file目錄)檔案結構 

 

圖 2-14、KMZ模型材質層(tex目錄)檔案結構 

 

三、模型封裝 

(一) 模型檔命名： 

模型封裝數量以縣市為單位，檔案名稱包含縣市代碼、1/5000 圖幅

框號及模型作業區類別(如 109年更新產製_B_ 94211090.KMZ) 

(二) 模型檔封裝數量： 

考量展示效能，每一模型 KMZ 檔封裝建物數量以少於 2,000 棟原則，

如超過數量，則依數量空間範圍進行分割： 

1. 建物數量大於 2,000且小於 8,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2*2切割 

2. 建物數量大於 8,000且小於 18,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3*3切割 

3. 建物數量大於 18,000且小於 32,000：依空間範圍進行 4*4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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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依此做類推，模型檔名採該批模型作業區類別_縣市代碼_1/5000

圖幅號_ X_Y.kmz 儲存，如本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區花蓮地區

成果，在圖幅號 97204013下，模型分成四個檔案儲存： 

1. 1Kupdate_U_97204013_1_1.KMZ 

2. 1Kupdate_U_97204013_1_2.KMZ 

3. 1Kupdate_U_97204013_2_1.KMZ 

4. 1Kupdate_U_97204013_2_2.KMZ 

 

 

四、模型紋理貼圖 

紋理貼圖使房屋模型更為擬真，紋理貼圖包含屋項及牆

面，模型貼圖結構如圖 2-15， 

 

 

 

 

    近似化建物模型 

 

屋頂材質 

 

2樓以上材質 

 

1樓材質 

圖 2-15、近似化建物模型使用貼圖材質範例 

 

說明如下： 

1. 建物高度為 1層樓：共有 2張貼圖，包含屋頂影像以及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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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物高度為 2層樓以上：共有 3張貼圖，包含屋頂影像、一樓材質，

以及牆面材質。另外，亦可針對較高層之建物將作建物底層挑高設

計(如 15層樓以上建物挑高二層樓、24樓以上建物挑高三層樓)。 

 

(一) 屋頂紋理貼圖 

屋頂紋理貼圖使用正射影像(或真實正射影像)，擷取建物對應之

屋頂影像作貼附。正射影像若因相機成像或傾斜攝影所造成之建物屋

頂位移問題(範例如圖 2-16)，真實正射影像(範例如圖 2-17)則可能因

外方位參數誤差或建物高度誤差，造成無法擷取到正確之屋頂影像來

作貼附。需利用數值方法或人工進行誤差修正以取得較高品質之屋頂

貼圖成果(範例如圖 2-18)。 

 

 

圖 2-16、正射影像建物傾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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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真實正射影像範例 

   

   

圖 2-18 萃取屋頂偏移成果 

 

(二) 牆面紋理影像敷貼 

牆面紋理材質，可採實際拍攝之照片敷貼。因故無法採仿真材質

進行牆面紋理影像敷貼時，可採近似化(或隨機)紋理貼圖，近似化貼

圖係利用該建物對應之牆面資訊(如街景或現地取像)，以系統化或人

工方式取得與建物實景較相近之材質進行貼附(作法可參考「108 年度

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工作採購案」、「109 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

模型更新工作總報告」及「110 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更新工作總

報告」)。 

此類做法需事先建立材質庫，為豐富整體建模視覺化效果，材質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85 

 

庫應包含各類型建築之材質，範例如下： 

 

 

圖2-19 大樓類型材質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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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公寓類型材質庫 

 

 
圖2-21 透天類型材質庫 

 

 

 
圖2-22 廠房類型材質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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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 一樓材質庫 

若作業區域於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範圍，其建物框含有建物結構資

訊，可作為參考資訊輔助牆面貼圖材質選擇，常見建物類型及代碼可

參考表 2-4。 

表 2-4 常見房屋結構代碼對照表 

建物結構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代碼 

鋼筋混凝土或鋼骨結構房屋(RC) R 

磚造房屋(BC) B 

金屬材質建物 M 

木造建物 D 

臨時建物(棚屋) T 

建築中建物 中 

建物牆面材質之貼附，應至少包含二種材質以上 (一樓以及二樓以

上)，材質敷貼方式依建物之大小、樓層數以及每層樓之高度做對應

之敷貼，敷貼方式可以進行變化(如雙拼結構、材質長寬比例變化...等)

以豐富視覺效果(如圖 2-24～圖 2-25)。 



「110年度三維建物模型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修訂版) 

 

288 

 

 

圖 2-24 雙拼結構建模範例 

  

圖 2-25 圓弧牆面及騎樓挑高結構成果範例 

 

第八節 模型屬性檔 

灰階模型及近似化模型均應於模型資料結構中帶入模型屬性資料

(欄位規範如表 2-3)，並可於模型展繪時點擊模型查閱該等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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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6 模型屬性資料呈現 

 

表 2-5 建物模型成果屬性欄位內容 

編號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型態 欄寬 內容說明 

1 BUILD_ID 建物編號 TEXT 16 
利用建物中心點 TWD97坐標資料以

32位元編碼，編碼方式可參考 p.4。 

2 BUILDNAME 建物名稱 TEXT 100 

1. MODEL_LOD=3，引用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地標點名稱(MARKNAME)或現

地調查名稱。 

2. MODEL_LOD=1 或 2，引用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地標點名稱(MARKNAME)

或現地調查名稱，若無資料來源，欄

位值填 NA。 

3 BUILDTYPE 建物類別代碼 TEXT 8 

1. MODEL_LOD=3，引用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地標分類代碼(MARKTYPE) 。 

2. MODEL_LOD=1 或 2，引用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地標分類代碼

(MARKTYPE)，若無資料來源，欄位

值填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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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型態 欄寬 內容說明 

4 BUILD_STR 建物結構 TEXT 2 

1/1,000地形圖建物結構註記，如 R(混

凝土房屋)、B(磚屋)、T(臨時建物)；

若無資料來源，欄位值填 NA，如引用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區塊等。 

5 M_SOURCE 
建物模型產製單

位 
TEXT 2 

00：國土測繪中心產製 

99：其他機關產製 

6 SOURCE 
建物框資料來源

代碼 
Integer 1 

0：1/1,000地形圖 

1：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2：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分棟成果 

3：其他機關產製建物模型成果 

4：航測立體製圖 

5：點雲產製建物模型 

6：三維地籍產權模型 

7 SOURCE_DES 
建物框資料來源

說明 
TEXT 50 

記錄建物框資料測製計畫名稱，如

「臺中市 1/1,000」、「107年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109年 LOD2三維建物模

型試辦作業」；若無資料來源，欄位值

填 NA。 

8 MDATE 建物框測製年月 TEXT 6 

1. SOURCE=0、1或 2，以建物框測製

年月記錄之；跨圖框者取最新年月記

錄之。 

2.SOURCE=3或 6，以模型產製年月紀

錄之。 

3.SOURCE=4，以影像拍攝年月記錄

之，若無資料，以模型產製年月紀錄

之。 

4.SOURCE=5，以點雲測製年月紀錄

之，若無資料，以模型產製年月紀錄

之。 

欄位格式 YYYYMM；若無上述資料，

欄位值填 NA。 

9 BUILD_H 建物高度 Doubles 10.2 依 H_EXTRAC 結果填入建物高度值 

10 H_SOURCE 建物高度來源代 Integer 2 0：LiDAR產製 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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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型態 欄寬 內容說明 

碼 1：航測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2：1/1,000地形圖樓層註記 

3：UAV影像密匹配成果 

4：建物模型成果 

5：航測立體製圖搭配 DEM萃取成果 

6：三維產權模型 

11 H_EXTRAC 
建物高度獲得方

式 
Integer 2 

0：DSM最大與最小值分 10層取眾數

層。 

1：DSM依樓層分層取眾數層。 

2：樓層數註記換算 

3：建物模型高度萃取  

4：航測立體製圖搭配 DEM萃取 

12 BUILD_NO 建物樓層數 Integer 3 依 NO_SOURCE 結果填入建物樓層數 

13 NO_SOURCE 建物樓層數來源 Integer 2 

0：依建物樓層註記 

1：以建物樓高除以 3.3公尺(四捨五入)

換算 

2：同時使用建物註記樓層數及樓高換

算樓層數 

14 M_MDATE 
建物模型產製日

期 
TEXT 6 

建物模型建置日期，格式為

YYYYMM，無法判定產製日期者，欄

位值填 NA。 

15 MODEL_LOD 
LOD細緻度等級

代碼 
Integer 1 

1：LOD1 

2：LOD2 

3：LOD3 

16 COUNTY 
直轄市、縣(市)

名稱 
TEXT 1 縣市代碼 

17 MODEL_NAME 模型檔案名稱 TEXT 50 縣市代碼+「_」+建物編號 

18 CENT_E_97 
建物框中心 E坐

標 
Doubles 10.3 

建物中心點(質心)TWD97坐標系統 E

坐標值(公尺，取至小數下 3位)。 

19 CENT_N_97 
建物框中心 N坐

標 
Doubles 10.3 

建物中心點(質心)TWD97坐標系統 N

坐標值(公尺，取至小數下 3位)。 

20 C_FRAMEID 
建物框中心所在

圖號 
TEXT 8 建物中心點所在 1/5,000圖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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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成果產製及紀錄檔 

灰階模型及近似化模型產製過程，應至少紀錄下列欄位，實際作業過程

可依需求新增其他欄位資訊。 

表 2-6 建物 Shapefile成果紀錄檔欄位內容 

編號 圖層欄位 中文說明 型態 欄寬 說明 

1 BUILD_ID 建物編號 TEXT 16 

利用建物中心點 TWD97坐標資料

以 32位元編碼(新建物)，編碼方式

可參考 p.4。 

2 BUILD_O_ID 
異動建物編號

關聯 
TEXT 16 

前期建物編號，如有被新建物取

代，則以本欄記錄之。 

3 M_SOURCE 
建物模型產製

單位 
TEXT 2 

00：國土測繪中心產製 

99：其他機關產製 

4 M_MDATE 
建物模型產製

日期 
TEXT 6 

建物模型建置日期，格式：

YYYYMM。M_SOURCE=99 時，

欄位值為空值(null) 

5 BUILD_STR 建物結構 TEXT 2 

1. 使用 1/1,000 地形圖者記錄其

建物結構註記，如 R(混凝土

房屋)、B(磚屋)。 

2. 使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

欄位值為空值（null）。 

3. M_SOURCE=99 者，欄位值

為空值（null）。 

6 BUILD_H 建物高度 Doubles 10.2 依建物高度獲得方式填入高度值 

7 BUILD_NO 建物樓層數 Integer 3 

1. 使用 1/1,000 地形圖者，記錄

建物註記樓層數。 

2. 使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

以建物樓高除以 3.3公尺(四

捨五入後最低為 1)記錄之。 

3. M_SOURCE=99 者，以建物

樓高除以 3.3公尺(四捨五入

後最低為 1)記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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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層欄位 中文說明 型態 欄寬 說明 

8* H_SOURCE 
建物高度來源

代碼 
Integer 2 

0：LiDAR產製 DSM 

1：航測影像密匹配產製 DSM 

2：1/1,000地形圖樓層註記 

3：建物模型成果(M_SOURCE=99) 

9* H_EXTRAC 
建物高度獲得

方式 
Integer 2 

1：DSM最大與最小值分 10層後取

眾數層之平均值。 

2：依樓層統計數量後取最大數量樓

層的平均值。 

3：樓層數註記換算 

4：模型高度萃取(M_SOURCE=99) 

5：其他 

10* H_DATE 
建物高度來源

年份 
TEXT 4 

格式：YYYY。H_SOURCE=3時，

欄位值為空值(null) 

11 H_RE 建物 DSM高 Doubles 10.2 
建物屋頂 DSM 眾數值。

H_SOURCE=2或 3時，填寫 0。 

12 H_RE_MODE 
建物高度層比

例記錄 
TEXT 100 

H_EXTRAC =1：取建物高度眾數

層百分比。 

H_EXTRAC =2：記錄建物占各樓

層百分比。 

採其餘建物高度獲得方式者，欄位

值為空值(null)。 

13 SOURCE 
建物框資料來

源代碼 
Integer 1 

0：1/1,000地形圖 

1：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2：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分棟成

果 

3：其他(如 M_SOURCE=99) 

14* 
SOURCE_DE

S 

建物框資料來

源說明 
TEXT 50 

來源資料測製計畫名稱，如「臺中

市 1/1,000」、「107年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 

SOURCE=3時，欄位值為空值

(null) 

15 MDATE 
建物框測製年

月 
TEXT 6 

1. 使用 1/1,000 地形圖者，以其

測製年月記錄之；跨圖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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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層欄位 中文說明 型態 欄寬 說明 

取最新年月記錄之。 

2. 使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

以其建物圖層「MDATE」欄

位值記錄之。 

3. 欄位格式 YYYYMM。 

4. M_SOURCE=99，欄位值為

空值(null)。 

16 H_MODE 變遷比例統計 Doubles 10.3 

H_EXTRAC =1時，統計建物框內

DEM與 DSM 高差值為 1.5公尺以

下之網格點比例。採其餘建物高度

獲得方式者，填寫 0。 

17 MODEL_LOD 
LOD細緻度等

級代碼 
Integer 1 

1：LOD1 

2：LOD2 

3：LOD3 

18 
MODEL_LOD

1 
LOD1模型代碼 Integer 1 

0：無 LOD1模型 

1：有 LOD1模型 

19* 
MODEL_LOD

2 
LOD2模型代碼 Integer 1 

0：無 LOD2模型 

1：有 LOD2模型 

20* 
MODEL_LOD

3 
LOD3模型代碼 Integer 1 

0：無 LOD3模型 

1：有 LOD3模型 

21 FRAMECNT 圖幅數 Integer 1 建物框涵蓋圖幅數(介於 1至 4幅) 

22 FRAMEID 1/5,000 圖號 TEXT 35 
建物框涵蓋圖號，跨多圖幅者以

「_」區隔圖號。 

23 COUNTY 
直轄市、縣(市)

名稱 
TEXT 1 縣市代碼。 

24 
MODEL_NA

ME 
模型檔案名稱 TEXT 50 縣市代碼+「_」+建物編號。 

25 CENT_E_97 
建物框中心 E

坐標 
Doubles 10.3 

建物中心點(質心)E坐標值

(TWD97)。 

26 CENT_N_97 
建物框中心 N

坐標 
Doubles 10.3 

建物中心點(質心)N坐標值

(TWD97)。 

27 C_FRAMEID 
建物框中心所

在圖號 
TEXT 8 建物中心點所在 1/5,000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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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層欄位 中文說明 型態 欄寬 說明 

28* ROOF 屋頂影像 TEXT 50 屋頂貼附使用影像名稱。 

29* TEXTURE1 騎樓紋理 TEXT 50 一樓外牆貼附使用影像名稱。 

30* TEXTURE2 牆面紋理 TEXT 50 
二樓(含)以上樓層外牆貼附使用影

像名稱。 

*不放入模型 

 

第十節 進階 LOD1 建物模型 

前述本規範雖以 LOD1 定義之模型為主，惟各項作業如有更進階之作法能

夠呈現出建物實況或改善模型精確度亦可採用，以下舉山形屋頂為例：  

一、 山形屋頂偵測與建置 

臺灣非平面屋頂建築所占比例甚高，尤其非都市地區，3D 模型之製

作由平面屋頂進化到山型屋頂結構，除符合都市景觀外，更能滿足未來

智慧城市之諸多應用(如太陽能板布點分析等)。 

   

圖 3-27 平頂建模與山形屋頂建模比較 

 

山形屋頂之偵測與建置作法可參考本中心「110 年度三維近似化模型

更新採購案工作總報告」，其作法係利用 DSM 之梯度資訊以產生更強烈

的特徵來據以判斷山形屋頂(如圖 2-28)，採自動化作業方式進行，參考作

業流程圖如圖 2-29，建模成果範例如圖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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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利用 DSM偵測山形屋頂之指標因子 

 

 

圖 2-29、利用 DSM偵測山形屋頂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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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山形屋頂建模成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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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檢核 

本章針對作業成果提出相關檢核項目，以確保各項成果品質。按

第二章所述，建物模型產製需樓高萃取成果建物 SHP，因此建議完成

建物樓高萃取及相關欄位更新後，應先進行 SHP 欄位檢核，避免後續

建物模型屬性連帶錯誤，導致成果需再重新產製。檢核項目可參考表

3-11。 

表 3-11、檢核項目對應表 

序 檢核流程 階段性成果 檢核項目 

1 建物樓高萃取檢核 建物框(shp) 

1.數量檢查、欄位檢查 

2.屬性欄位檢查 

(DSM 高程、DEM 高程、樓

高、樓層數) 

2 
LOD1 三維灰階建物

模型查核 

三維灰階建物

模型(kml) 

1.模型數量 

2.灰階呈現方式 

3.檔案格式正確性 

3 
LOD1 三維近似化建

物模型查核 

三維近似化建

物模型(kml、

kmz) 

1.檔案格式正確性 

2.屋頂是否正確貼附 

3.牆面是否正確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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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建物屬性檢核 

一、數量及欄位檢查 

針對成果檢查建物框shp之建物數量及屬性欄位是否符合前述標準，檢

核表範例可參考表3-12。 

表 3-12、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檢查表範例 

建物樓高萃取-格式及數量檢查檢查表 

檢核人員： 日期： 

序 
地區成果 

(建物數量) 

建物框格式及數量檢查 

建物框數量 

是否正確 

建物框屬性欄位 

是否完整 

1 
宜蘭縣 

(200) 
是 是 

2    

3    

 

二、屬性欄位檢核 

抽查各建物框之建物屬性欄位數值是否正確，如：DSM、DEM高程數

值是否正確(樓高萃取由程式計算者可抽查其數值大小是否異常或闕漏，

如：null或-200)、樓高轉換樓層數之正確性、各欄位是否有異常數值。 

抽查建物框數量建議以作業圖幅範圍為標準進行固定數量或比例抽查，

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抽查以1/5000圖幅為單位，抽查20圖幅，每圖幅抽

查15棟建物(檢核表範例可參考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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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範例 

建物樓高萃取-屬性欄位檢核表 

檢核人員： 日期： 

序 

圖幅編號 

(抽測建物框

數量) 

建物框樓高屬性欄位 

DSM 高程 

是否正確 

DEM 高程 

是否正確 

樓高 

是否正確 

樓層數 

是否正確 

1 
98765432 

(15棟) 
是 是 是 是 

2      

3      

 

 

第二節 三維建物模型檢核 

一、三維灰階建物模型查核 

抽查建物模型數量建議以作業圖幅範圍為標準進行固定數量或比例抽

查，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抽查以1/5000圖幅為單位，抽查20圖幅，每圖

幅抽查15棟建物(檢核表範例可參考表3-14)，建議檢查項目如下： 

1. LOD1 模型高度檢核 

檢查 LOD1模型樓高與 shp檔記錄之樓高與是否一致。 

2. 完整性檢查 

檢查建物框數量與 LOD1模型數量是否一致。 

3. 灰階呈現方式檢查 

檢查灰階呈現方法是否與規定一致。 

4. 檔案格式檢查 

檢查檔案是否符合預期格式(如 KML檔案可否以 Google Earth正常開

啟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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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LOD1建物灰階模型檢核表範例 

LOD1 建物灰階模型檢核表 

檢核人員： 日期： 

序 

LOD1 建物模型檢核 

縣市成果 

(模型數) 

建物框數量

與 LOD1 模

型數量 

是否一致 

圖幅編號 

(抽查建物數) 

灰階呈現方

式是否與 

規定一致 

檔案格式

是否正確 

1 
臺中市 

(400) 
是 

98765432 

(15棟) 
是 是 

2      

3      

 

 

二、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查核 

抽查建物模型數量建議以作業圖幅範圍為標準進行固定數量或比例抽

查，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抽查以1/5000圖幅為單位，抽查20圖幅，每圖

幅抽查15棟建物(檢核表範例可參考表3-15)，建議檢查項目如下： 

1. 模型格式檢查 

檢查 KMZ 模型是否能以 3D 圖台開啟，且模型之地理位置及高度是

否正確。 

2. 屋頂紋理檢核 

檢查屋頂紋理是否正確貼附。 

3. 牆面紋理檢核 

檢查牆面紋理是否正確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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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範例 

近似化模型品質管控檢查表 

檢核人員： 日期： 

序 所屬圖幅（抽查建物數） 
格式及展示正

確性 

屋頂 

正確性 

紋理貼圖

適當性 

1 
98765432 

(15棟) 
正確 正確 正確 

2     

3     

 


